






















































































































































































































































!

! ,"#!

!"促åÁÂº»\|ÌÍ"協助fÕ!

!ÉÊ·�:UV"�i?�¯ªçEÞf¡®E� $/�ÑÆ?·UVT´è¡-mn
ö°?ª'(BCÅ�|}<=?_(f¡Å�G'(FÞ�?H�&F÷星Ðæ?¦fÔ

�FÕÖz×HØPz×'o56H4ºÙ¼?�:b­FUÙq<.EÞ·UÙÔ��Ã

®E� $/�âã?ÍµÀlÅ�|}F¯¸?¼XÆ=uF�!'?E9f¡TEBCñÐ
'(F56?2bE9gzMNÅ�GF'(UÙ�r<z!<��?2bÙOEÞ·�:

�6�FN�Ç�q�i?4b-v�X?��l�8�FN�Ç�q!

��6a?-�'E9FUV<zO(­H¡GK?r�Â<.ÎÛu��TE�ë耗

ÓF¯象q�¿¾ÝE9FTEBCñÐ'(?2N�Ç�q�-¤`¡:禮�儀?<z'

6��uFÐâqÁ�?ÀN!ñÜ~OEPH\,ôjEvF!Ê?�BCñÜ'(Gè

ç]?��¾ÝTE'(µ)q'p?��TEBCñÐ'(GèFç]?(Hõ$LMNO

FUÙ?­'/Yhñq!

$"持續深§jk=>56¡務#

�¡"#ÉÊFie�G×HJ×b/��?>"#;WB�íª?2b!?"#.�

·EÞLMNgUV"�ÙO?gz¦6ÙO�:{È�ì�?ÃE¤}EÞXYFJ貌?

¡<<�qwJ'?N�¡"#7e��?·cÛ詞�尋T?¡<dÇ?�()LMNO8<

=uF�尋cÛ�?O@¤�6漏���>yHBC/0DE1FUV?`´4>?ÃE(

坊eEÐ��#站�尋?2b!?"#ÉÊÃE¶蓋�ÙO�ª1?LMNOPµ�h:j

k�?�· +.++L初mE?TEXYZW�¿?éÃ`a~Oq!

�C?Ñ"#BC/0DE1Ng?�µ眼ü%·EÞUV?4�-Fqmnsh?B

C/0DE1NgF�ª±O?́ ¢��¡ÌEHTEUVhT?�'yH£¿ßÏFÐÉ?

D凡LMNOFTE�Rr�ñÜ��á�£k�y«�]c?(H©¸AME�BC¬¸E

hbc@n�?�]BC/0DE1NgPµ�c?X�v¨¬¥F´uqª1?!­,K

E9E[µ¡ +.+%LT"?7i³´¤¿ÇBC/0DE1F�U±O��?·ï�H�U
q�T?BC/0DE1H¼ bFç]�|}ZÓ�?¯:E<zr���TF6漏q×

竟?唯�@Æ!土XY?ÝzTáã<1+!土FEP?��<Ø¸h·=塊土qFGKq

'p?�4úzvôBC/0DE1NgbcXYZWF"#?2K,bcEP?·W+

'()*BCFäi?rzvYXq¬+XYâãq!

!

!
)!Q�*56%�56WX:?}\4dÒHUMP56áâ"��nm"�ßôxy審ëÛS%456WX:J

,$KJ "Lãn%審ëÛã2P´包括JÕ�ím,pím職]xyím_pímßÛ工àímâG[益促Ô

團-oÄm:�JYZefTUJ業G士SHJ業G2*Ï�%�助M��*�Q%+,-.*àã%}\4Ï

!�樣*�:56H!



 211 

附件四、各國精神障礙觸法者處遇之比較表格 

國家 臺灣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制度名

稱 
監護制度 醫療觀察法制 收容制度 監護（custodial）處

分制度 
Civil Commitment制
度，翻譯為：民事

監護、民事監禁、

民事安置、民事拘

禁、強制住院或非

刑事之人身自由限

制等 
法律名

稱及屬

性 

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

（司法） 
醫療觀察法（心神喪失

等の状態で重大な他害

行為を行った者の医療

及び観察等に関する法

律） 
，屬於司法處遇性質 

刑法、刑罰執行法（司法） 精神衛生法（醫療行
政）、精神能力法（醫

療行政）、刑事訴訟法

（司法) 

Civil Commitment
（醫療行政） 

目的屬

性 
 

試圖兼顧社會防衛與

社會賦歸，但整體而

言，監護屬於保安處

分，而偏向社會防衛 

社會復歸為目標。機構

內處遇，但仍以治療為

出發點 

重視精障者的社會復歸，

強調治療先於保安，有疑

應利於自由；但仍具有社

會防衛色彩 

偏向社會復歸，透過

法庭安排評估與鑑定

其責任能力與風險，

進行分級分流處遇；

同時，亦會就其就審

能力進行評估 

社會復歸，以去機

構化、社區處遇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s）為核
心。屬於「治療為

基礎」的處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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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Programs） 

具監禁

效果的

處分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  
指定入院（指定医療機

関への入院）：當審理確

認有治療必要性時，強

制入司法精神病院接受

治療，住院期間並無上

限規定，但每 6 個月需
定期審議是否有延長必

要 

收容於司法精神醫院 法 庭 以 限 制 命 令

（restriction order），
限制其人身自由：（1）
限制在醫院內，為強

制 院 內 治 療 命 令

（Hospital Order with 
Restrictions），並就其
責任能力及風險，安

排至不同等級的醫

院；（2）限制住居，或
限制其活動區域，相

對較為彈性，可採居

家治療的模式，由司

法精神醫療團隊，至

病患家中進行社區強

制治療 

精 神 科 拘 留

（psychiatric hold）
也 稱 為 緊 急 拘 留

（Emergency Hold），
如急診，基於一時急

迫性而為的強制處

遇；拘留後，經法院

聽證會後再命被告

入院治療。 

監禁外

的處遇

手段 

「以適當方式」施以監

護 
指定門診（指定通院）：

如指定入院治療之必

要，但有治療需求時，可

依德國刑法第 67d 條第 6
項規定，得釋放並改執行

保護管束。若可期待受處

法庭以治療命令，不

附 帶 任 何 限 制

（ Hospital Order 

門診為主的治療機

制（ outpatient civi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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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對象定期前往指定

醫院接受固定的門診治

療 

分人無再犯危險，則法院

得核定不執行保護管束 
Without 
Restrictions），精障觸
法者應定期到醫院或

診所報到接受治療 
處遇的

審理模

式 
 

未特別針對精障觸法

者設計審理模式 
限定條文中明訂的重大

犯罪（如放火、強制性

交、殺人、強盜等），經

檢察官認定有精障而為

不起訴處分後，向法院

聲請‧由法院「專庭」審

理，。專庭的組成，有職

業法官、精神保健參與

員（專業醫師）、社會復

歸調整官（專業社工）、

個案輔佐人（律師）及檢

察官所組成 

未特別針對精障觸法者設

計審理模式 
1. 微罪通常由治安
法庭（Magistrates 
Court）審理，可以
簡易裁判至監所

服刑或至精神病

院治療 
較嚴重的刑事案件由

皇家法庭（ Crown 
Court）審理，法庭則
就其責任能力、風險

安排鑑定，與進行各

項證據檢視，作為最

後法庭與陪審團判斷

的基礎 

精神醫療機構完成

評估後，由法院聽證

會進一步判斷精障

者是否需要入院治

療；若不需要，則應

立刻釋放（出院）。該

聽證會非屬刑事訴

訟程序，所以精神醫

療機構的診斷，與個

案被告相關的傳聞

證據，或未經起訴的

犯罪事實，都可以於

聽證會中作為法院

判斷的基礎 
精神障

礙者鑑

定模式 

鑑定留置。依刑事訴訟

法第 203條，若有精神
鑑定的必要，得預定 7
日以下，送入醫院或其

必要時先核發鑑定住院

命令，進行機構內的醫

療鑑定（類似台灣鑑定

留置），但鑑定住院命令

鑑定留置。依德國刑事訴

訟法第 81條，若有精神鑑
定的必要，得預定 6 周以
下，送入醫院或適當處所

可商請司法精神專科

醫師進行司法精神鑑

定。審理中，若有需要

治療之疑慮，由法院

精神科拘留中，由精

神醫療機構完成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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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適當處所鑑定；若有

必要，得延長 2月以下 
期間最長可達 3個月 鑑定 派 發 評 估 命 令

（assessment order），
依精神衛生法由二位

精神專科醫師評估有

無需要治療。若有治

療需要，安置於精神

病院（類似我國的暫

行安置） 
決定處

分、變

更處分

或終止

處分的

決定機

關 

法院 法院 法院 法院 法院 

執行主

管機關 
檢察官 法務省保護觀察所 關於收容的執行機關為法

院 刑 罰 執 行 法 庭

（ Strafvollstreckungskamm
ern）；執行機構部分之主管
機關為各邦的司法部 

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

部 
州立精神衛生辦公

室（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 

執行人

員之特

1. 能夠提供醫療專
業，但護理人員較

2. 機構內：由醫師、護
理師、心理療法士、

1.重視護理人員的功能，使
其廣泛涉獵，如法律執行、

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

部 (醫療人員/ 社福
6. 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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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為欠缺，且不易兼

顧安全戒護  
作業療法士與精神

保健福祉士組成之

團隊。 
3. 機構外：社會復歸

調整官（國家公務

員），負責關心病人

生活狀況、接收病

人諮詢，提醒病人

定期回診與服用，

必要時也會給予必

要建議與指導等各

項支援工作。 

心理、教育、家政、心理關

懷、職業治療以及疾病看

護等方面，屬於全才的執

行人員 
4. 2.除了醫護人員以外，
重視各類型的專業人

員參與，如教育、社

工、職業及活動治療

人員等 

人員) 
5. 英國司法部 (法
務人員) 

執行期

間 
1. 5年以下；若有延
長，第一次 3年以
下，第二次以後每

次 1年以下 

2. 指定入院：每 6個
月需定期審議是否

有延長必要，未設

有上限 
3. 指定門診：原則不
超過三年 

4. 無規定，是個案判斷
有無收容必要。原則

每年審查一次；但若

收容逾六年，每二年

須經機構外審查；又

若逾十年，每九個月

審查一次 

5. 無期限，視病患
的情形與風險性

而異 

1. 精神科拘留，通常
為 72 小時，最久期
限為 10 天，最短的
期限為 23 小時；但
也有州決定不設定

期限，讓個案法官能

依現況裁量 
6. 2. 住院期間各州
做法不同，有些

州的司法精神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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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需要法院批准

才會出院 
執行處

所 
拘束人身自由的執行

處所，如司法精神醫

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

療機構，復健護理機

構、身心障礙機構等 

司法精神醫院（医療観

察法病棟），或由政府配

合民間機構作為指定門

診的治療處所 

司法精神醫院。各邦個別

立法 
相當多元，包含高、

中、低戒護司法精神

病院、一般精神病院、

綜合醫院精神病房、

家庭醫師、藥局、社福

單位、民間團體等 

專責的司法精神醫

院 （ Forensic 
Hospitals），或在一般
精神醫院內設置一

個 司 法 精 神 專 區

（Forensic Unit） 
與刑罰

的關係 
分別獨立。對於非無罪

責能力的精障觸法者，

得於刑罰執行前或後，

或赦免後，施以監護 

作為司法處遇，屬於特

別預防（社會復歸）的措

施，而無刑罰應報、一般

預防功能 

先執行收容治療再執行刑

罰 
視其責任能力而異。

若有部分責任能力，

則仍須負擔刑罰。惟

其刑罰執行中，若疑

似不具受刑能力，可

依精神衛生法商請精

神專科醫師前往評

估，並轉往精神病院

接受治療，恢復受刑

能力後，再重新接受

刑罰 

參與刑事司法體系

的 Civil 
Commitment，相較於
精 神 衛 生 體 系 的

Civil Commitment，
對精神障礙者的處

遇決定，需要有更多

面向評估（如逮捕後

對觸法者立即性的

臨床判斷、是否能以

治療作為審前不予

以拘禁的替代方案，

以及相關精神衛生

服務的預算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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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等）。融合原本

由醫療體系對病人

的監控模式，與刑事

司法體系中當事人

對抗模式與司法審

查的機制 
裁判前

的配套

措施 

暫行安置。依刑事訴訟

法第 121條之 1，於偵
查或審判中，認為被告

的犯嫌重大，有事實足

認為罪責能力有欠缺，

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並有緊急必要者，

得裁定令入司法精神

醫院、醫院、精神醫療

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

安置 

檢察官認定為精障觸法

者欠缺責任能力時，將

會為不起訴處分，故無

針對行為與罪責的司法

審判程序 

暫時安置。依德國刑事訴

訟法第 126a條，有重大理
由認為，被告是在罪責能

力欠缺狀態下實施違法行

為，並考量公共安全的必

要，得將之安置於精神醫

院或戒癮處所 

以精神衛生法為主，

並未另設其他法令。

若法院認為有風險，

可在審理期間交保並

限制住居 

於精障觸法者觸法

後，現場處理的警察

有權決定處遇方向

（開立第一張處方

簽）：（1）選擇直接以
Civil Commitment方
式通報所屬機關，或

（2）逮捕後進入刑
事訴訟程序 

司法精

神醫院 
籌建中 將治療方式分為「急性

期」、「回復期」、「社會復

歸期」三個階段，並分別

依不同階段提出相對應

的治療方式與計畫，同

各邦運作方式不同，有屬

於司法的專門收容機構，

也有與精神醫院結合的機

構（附屬於精神醫院的獨

立部門，或編入一般精神

除具有納入國家健康

照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的司法精神病
房的一般精神病院或

司法精神醫院提供

精神衛生治療外，也

提供較高等級的安

全戒護規格，防止精

障觸法者脫逃、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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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有多元治療方式 醫學部門） 綜合醫院外，亦有專

屬的司法精神醫療機

構，透過司法精神醫

療協作系統，分別轉

銜到低、中、高戒護的

司法精神醫療設施。

在處遇期間，亦可視

病患改善情形，由高

戒護逐步到低戒護單

位，最後銜接社區精

神醫療服務與相關的

社會支持（如中途之

家、社區支持、同儕支

持等），協助經障觸法

者逐步回歸社區 

或自傷等。治療與處

遇項目，除服藥外，

也有諮商活動，如團

體療法，營造類似治

療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的環境，
另有各種住院和門

診計劃、急診、社區

支持、住宅和家庭護

理計劃等多樣的治

療處遇型態。 

是否符

合

CRPD
規定 

在 2022年 8月，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會議，國際審查委員會

對於監護制度的主要

批評是： 
1. 監護處分可能造成

醫療觀察法雖然重視的

是一 種社會復歸精神
下的司法處 遇措施，
但內文從 CRPD條文 
規範檢驗後，無論從

「指定 入院」及「治
療處遇」或是 「指定

德國精神障礙觸法者處遇

法制， 仍有些許值得改
進之處，法制的 革新，
也是當務之急。德國人權 
研究所，作為獨立的國家

人權機 構，致力於人權
保障，監督政府 關於聯

英國於 2009年簽署
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
約，雖目前並未像 
我國已國內法化，正

在著手 進行相關的
法制修正以符合 
CRPD，惟於 2018年

即使聯邦最高法院

設下 了合理性標準
做為屏 障，但在欠
缺明確操作 下，除
非被認定不具備 回
復可能性後，被告

因 檢察官撤回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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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期的人身自由

限制，有違反

CRPD第 12、14
條的疑慮 

2. 暫行安置的期間過
長，對於精神障礙

觸法者造成人身自

由的過度限制，有

違反 CRPD第 14
條的疑慮 

政府應投注更多資源

在監護上，並且加強

不同機關之間的聯繫

合作 

門診」以及「社區銜 
接之現況」等觀之，實

際上 與 CRPD的精神
依然有很大的 牴觸與
疑慮。因此，針對精 
神障礙觸法者的處遇，

絕非 外觀上具有「社
會復歸」的 色彩就已
足夠，未來涉及相 關
法律的實質內容的部

分， 也應落實 CRPD
的各條精神。 就結論
而言，目前日本的醫 
療觀察法顯然需進行調

整， 否則無法符合
CRPD的要求。  

 

合國公約的執行情況，; 
其中當然包含對於精神障

礙觸法 者的人權保障，
以及 CRPD在德國 的落
實情形。首先，德國的強

制 收容或強制治療制度
等，仍有限 制人身自由
的色彩，雖然在立法 
上，在精神障礙之外，有

其他特 殊情況的條件，
如犯行嚴重並對 公眾有
危險可能，但仍有違反 
CRPD精神的疑慮。其
次，收容設 施內存有暴
力問題，有害精神障 礙
觸法者的人權，應提供充

足的 資源改善;另外，目
前德國對於 精障者的支
持系統，仍停留在以 隔
離為主，長遠來看，更應

朝向 去機構化，方才符
合 CRPD精神， 以落實
身心障礙者的人權保障。  

CRPD的報 告顯示
即便英國已經投入了 
10%的 NHS經費挹
注於精神醫 療，並
投入大量的心理衛生 
預算，仍被認為無法

完成 CRPD的相關
要求，特別是在 強
制治療部分，面對

CRPD建 議禁止強
制治療的要求，是 
否反而導致個案因為

旋轉門 效應而造成
觸法，反而拘禁 於
監所，也導致英國有

部分 精神科醫師於
英國精神醫學 期刊
呼籲應該取消簽署 
CRPD，仍有待於凝
聚社會共 識。  

 

而無須 再行刑事訴
訟程序之 外，各州
仍以自己的計 算方
法，對被告施以不 
定期的拘束。 換言
之，以 CRPD的精 
神，要求身心障礙

者必 須是自願才能
接受相關 治療;若是
非自願的， 否定當
事人對照顧治療 入
院的能力、或非自

願 未取得同意的精
神衛生 安置機構，
就有可能違 反公
約。據此，美國的 
制度仍有改善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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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CRPD精神對各國法制的檢驗比較一覽表 

條約 對我國的檢驗 對德國的檢驗 對日本的檢驗 對英國的檢驗 對美國的檢驗 

第 12條 
「在法律之前獲得平

等承認」  

1. 不定期的監護處
分期間，可能成

為法院用以無限

期拘禁精神障礙

觸法者的武器，

嚴重侵害身心障

礙者的權益。  
2. 立法者一律改為
不定期監護處

分，可能忽略精

神障礙觸法者的

案件，有行為態

樣嚴重性高低、

危險性大小之

別。  
3. 暫行安置恐怕僅
需有簡易鑑定或

病歷報告即可執

行，且每次六

月，累積期間可

達五年，又無法

1. 德國在監護法、
刑法及各邦精神

衛生相關法律

中，仍規定有強

制治療及限制精

神障礙者自由。 
2. 監護人或監護機
構對於替代性決

策必要行原則的

執行，聯邦政府

提出的第二次及

第三次國家報告

中表示，其目前

還未計劃廢除所

有形式的替代性

決策。 

 1. CRPD委員會在初
次審查的結論性意

見指出，英國的立

法與實踐中，仍普

遍存在替代性決策

制度，未充分尊重

其自主權利。 
2. 對於有精神障礙或
心智缺陷之尋求庇

護者或難民，未充

分賦予其平等的權

利行使能力，且發

現有大量非裔身障

者遭受强制住院或

強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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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抵刑期。 
第 13條 
「近用司法」 

1. 依 CRPD的精
神，為了確保精

神障礙觸法者，

在司法程序中能

夠獲得真正的保

護，相關執行者

需進行適當培

訓，目前，我國

家司法人員對於

精神障礙觸法者

的認知仍有不

足，雖然有相關

講習，但距離真

正落實，仍有距

離。 

1. 德國對相關執行
者提供定期培訓

課程。 
2. 保留社會心理輔
導員清單，法院

可依刑事訴訟法

規定於刑事訴訟

程式中任命社會

心理輔導員。 

1. 日本針對檢察官
向法院聲請指定

入院的精神障礙

觸法者，能核發

「住院鑑定」的

命令。 
2. 未來有義務要完
備相關規定，廢

止以心智障礙或

精神障礙為由之

住院鑑定等歧視

性規定。 

1. 英格蘭及威爾斯
地區在 2012年頒
佈「法律援助和

違法者量刑及處

罰法」，對於勞動

法庭收費新制，

恐對於身障者獲

得法律援助有障

礙。 
2. 直接限制禁止有
聽障者參加陪審

團，而非提供助

理或手譯人員的

方式協助其平等

地參與法院訴訟

程序，被認為與

CRPD第 13條司
法近用的精神相

悖。 

1. 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在
與法定事由相關的實

質正當性，不以最嚴

格的超越合理懷疑做

為憲法界線。 
2. 但認與刑事監禁同樣
拘束人身自由的強制

處遇措施，必須由法

院踐行一定程序之審

酌後，方能對精障者

施以該處遇。 
 

第 14條 
「人身自由與安全」  

1. 延長監護規定對
於精障礙觸法者

的人身自由，造

成莫大侵害的疑

慮。 
2. 治療模式以藥物
治療為主，剝奪

1. 德國法律只規定
在特殊情況下，

可以強制收容和

使用剝奪自由的

措施。 
2. 然而，德國人權
研究所認為，德

1. .相關 NGO組織
倡議： 

A. 以身心障礙及其
他要件剝奪人身

自由之非自願住

院制度之規定或 
B. 醫療觀察法針對

1. 仍允許醫院對於
身心障礙者進行

非自願地強制治

療與收容，被認

為是違反 CRPD
第 14條之精神。  

2. 英國在 2019年通

1. 聯邦最高法院雖然於
Salerno（1987）案同
意政府可以保護社會

安全的利益，以非屬

於刑罰之審前拘束為

手段，犧牲具有危險

性之被告的人身自



 223 

精神障礙者的醫

療選擇權及意

願。 
3. 暫行安置時間過
長，對於精神障

礙觸法者的人身

自由保障，恐有

侵害。 

國在監護法、刑

法及各邦精神衛

生相關法律中，

仍允許強制治療

及限制精神障礙

者自由的方式，

仍有悖於 CRPD
第 12條及第 14-
17條之精神。 

 

法院審查後，指

定入院措施的精

神障礙觸法者， 
2. 都是非自願的人
身自由的限制與

侵害，根本上牴

觸本條規範意

旨。 
 

過精神能力法修

正案（Mental 
Capacity 
(Amendment) Act 
2019），加入「自
由權保障（liberty 
protection 
safeguard）」的程
序，取代 2005年
版之精神能力

法。 

由， 
2. 但於 Foucha（1992）
案中表示，使人民免

於人身自由的限制就

是正當法律程序的核

心，要實踐保障人身

自由的正當法律程

序，就需要確保政府

之目的及其手段之 

第 15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

對待或處罰」  

1. 強制治療的實
施，仍具有高度

社會安全的需

求，但若無法取

得精神障礙觸法

者的同意，貿然

運用強制手段為

醫療行為，可能

牴觸本條精神。 

 1. 針對個案進行強
制治療，應避免

以再犯與保安社

會的需求存在為

前提。 
2. 因此，若無法在
事先取得當事人

「同意」而運用

「強制」方式為

治療手段，應當

已抵觸本條規定

之精神。 

1. CRPD委員會特
別關切仍存在對

身心障礙者使用

物理、機械或化

學束縛的方式，

包含使用電擊等

武器以及隔離的

做法，造成過度

影響。 
 

1. 有關 Civil 
Commitment制度本身
的合憲性，接受該制

度為維護社會安寧的

警察權（police 
power）與對精障者
照顧的國家親權

（Parens Patriae 
Doctrine），所欲實現
的法律利益。 

2. 以拘束人身自由的非
刑事處罰做為手段，

法院並於個案中判斷

有拘束人身自由之必

要性時，方可對精障

觸法者施以最小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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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第 16條 
「免受剝削、暴力和

虐待」 

 1. 德國研究發現，
生活在機構中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

精障婦女已受到

暴力影響。 
2. 聯合國 CRPD委
員會呼籲對各機

構進行獨立外部

監督。 
3. 德國人權研究要
求政府應對於設

施內的暴力情

況，提供充足的

財力與人力資源

予監測機構。 

 1. 對於身心障礙婦
女、兒童、雙性

人或老年人，受

到凌虐、性暴力

及剝削的現象，

未有足夠的措施

加以防止，特別

是對身心障礙者

的仇恨性犯罪，

在犯罪行為要件

的界定及量刑

上，均應提出一

致且適當的做

法，極力加以制

止。 

1. 透過精神醫學專家評
估、聽證程序，監督

對於精神障礙者的處

分，避免單純因為客

觀有危險，基於照顧

治療的需要，便剝奪

精神障礙者的自由。 
2. 盡量貼近醫療上的需
求，減少侵害精神障

礙者的人權。 
 

第 19條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

區」  

1. 關於司法精神醫
院的設置，政府

投入大量經費建

置，但在司法精

神病院建置完成

前，卻未見其計

畫分配更多資源

改善監所或發展

其他社區服務，

對於精神障礙者

仍趨向以強制治

1. 德國對精障者的
支援系統仍以隔

離為主要特徵，

嚴重缺乏無障礙

住所，公共設施

和無障礙性服

務。 
2. 大多數精神障礙
者仍生活於特殊

住宿的設施中，

以機構化護理為

1. 醫療觀察法顯然
仍以機構內處遇

為中心，這些處

遇機制欠缺對於

身心障礙者「自

身需求」的尊

重。 
2. 讓精神障礙觸法
者能順利復歸社

會，保護觀察應

引入外部資源，

1. 英國政府在 2010
年以來緊縮其福

利制度的政策，

已經造成對身心

障礙者相當不利

的影響。不過，

英國政府在 2021
年 7月，發布了
由身心障礙者觀

點出發，關於健

康與身心障礙支

1. 19世紀初期美國開
始，對精障者改以機

構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之處遇模式提供法律

上的照顧。 
2. 自 20世紀開始，美國
刑事司法體系逐漸有

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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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拘束人身自

由、隔離的方式

處遇。 

特徵。 消除其參與社區

活動之限制、強

化預算分配避免

城鄉社區資源分

配不均、解決照

護人力不足問

題，這些都是目

前醫療觀察法無

法處理與應對的

問題。 
 

持的綠皮書，致

力於協助身心障

礙者實現獨立生

活與就業的需

求。 

第 25條 
「健康」  

1. 具有強制治療色
彩的司法精神醫

院，是否能夠讓

精神障礙觸法

者，享有如同其

他病人般的權

利，終究存有困

難。 
2. 應該要考慮揚棄
傳統上具有強

制、拘禁人身自

由色彩的監護處

遇，將精力放在

建構，尊重身心

障礙者的精神醫

療環境。 

 1. 醫事人員應在徵
得身心障礙者自

由意識並知情同

意基礎上，提供

身心障礙者與其

他人相同品質之

照護。 

 1. 以「實需為基礎的治
療思維」

（Realitybased 
treatment 
philosophy），作為有
效治療此類犯罪人的

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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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 對於 IRC的建
議，是我國檢視

監護制度、暫行

安置制度等涉及

精神障礙觸法者

處遇的重要參

考。 
2. 我國制度應盡力
符合 CRPD的精
神，避免因制度

不當及歧視，而

不當侵害精神障

礙觸法者的人

權。 

1. 德國的強制收容
或強制治療制度

等，仍有限制人

身自由的色彩。 
2. 收容設施內存有
暴力問題，應提

供充足的資源改

善。 
3. 目前德國對於精
障者的支持系

統，仍停留在以

隔離為主，正努

力朝向去機構

化。 
 

1. 醫療觀察法雖然
重視的是社會復

歸精神下的司法

處遇措施，但從

CRPD等上述條
文規範等之依序

檢驗後，與

CRPD的精神依
然有很大的牴觸

與疑慮。 
2. 針對精神障礙觸
法者的處遇，絕

非外觀上具有

「社會復歸」的

色彩就已足夠，

未來涉及相關法

律的實質內容的

部分，也應落實

CRPD的各條精
神。 

1. 英國政府幾乎逐
年針對 CRPD委
員會於 2017年所
作之建議，提出

後續追蹤報告，

可以看出英國政

府對於 CRPD以
及身心障礙者權

利的重視。  
2. 2018年英國

CRPD的報告顯
示即便英國已經

投入了 10%的
NHS經費挹注於
精神醫療，並投

入大量的心理衛

生預算，仍被認

為無法完成

CRPD的相關要
求，特別是在強

制治療部分。 

1. CRPD要求身心障礙
者必須是自願才能接

受相關治療；若是非

自願的，否定當事人

對照顧治療入院的能

力、或非自願未取得

同意的精神衛生安置

機構，就有可能違反

公約。美國的制度仍

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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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上訴至最高法院案件判決表格 

一、111年彰化誣告案 
案由：誣告 
事實：被告將成大醫院婦產部分子遺傳室所出具之被告與乙之血緣鑑定報告書，偽造為被告與黃○○之血緣鑑定報告書，並持以行使
誣告行為。（因一、二審判決不公開，事實為推定。） 
重點：一審法院未採納鑑定報告書所建議施行監護處分之期間，而被二審法院撤銷。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 
第 274號 

奇美醫院 1.思覺失調症 
2.喪失 
3.不適用 

1.無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罪 
2.二年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0年度上訴字 
第 893號 

無 無 1.無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罪 
2.一年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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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20號判決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 
鑑定意見 奇美醫院：被告行為時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被告於行為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且在妄想症發作之影響下，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被告對其罹患上揭

疾病毫無病識感，無法掌控其是否遵從醫囑服藥，或有無因外在刺激而病症發作，且其於症狀發作時，會喪失

辨識現實、控制行為之能力，並出現攻擊或騷擾他人之行為等情狀，建議施以監護一年。 
法院見解 一、彰化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二年。 

依照奇美醫院鑑定報告，認為被告行為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且在妄想症發作之影響下，以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故被告無罪。 
被告對其罹患上揭疾病毫無病識感，無法掌控其是否遵從醫囑服藥，或有無因外在刺激而病症發作，且其於症

狀發作時，會喪失辨識現實、控制行為之能力，並出現攻擊或騷擾他人之行為等情狀，防免上訴人再犯及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宣告令其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年。 
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未公開）：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一年。 
第一審法院未採納奇美醫院鑑定報告所建議，施以監護處分一年，未闡明理由而譽之監護處分二年之判決，故

撤銷監護處分，改判監護處分一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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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於行為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且在妄想症發作之影響下，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依法應為無罪
之諭知；及何以認定被告對其罹患上揭疾病毫無病識感，無法掌控其是否遵從醫囑服藥，或有無因外在刺

激而病症發作，且其於症狀發作時，會喪失辨識現實、控制行為之能力，並出現攻擊或騷擾他人之行為等

情狀，為防免上訴人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有宣告令其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 年之必要，以達個人
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2. 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一、彰化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二年。 

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一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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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台南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因中重度智能不足，整體認知功能明顯受損，致其因心智缺陷，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明知

受害者當時為未滿 14歲之女子，性自主能力及判斷能力尚未成熟，竟仍分別基於對未滿 14歲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均在不違反甲
女意願之情形下，對其行猥褻行為。 
重點：本案法院於一、二審就犯罪事實認定不同，就刑法 19條認定以及監護處分，法院見解則大致相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年度侵訴字 
第 74號 

嘉南療養院 1.中重度智能障礙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0年度侵上訴字 
第 1007號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十月 
2.監護一年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 
第 2094號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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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 98年間即經鑑定為中度智能不足，領有中華民國中度身心障礙證明。 
鑑定意見 嘉南療養院：被告行為時因心智缺陷（疑似重度智能不足）而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明

顯減損。 
1. 被告於鑑定過程中，意識清醒、衣著與外觀尚稱整潔、言談偶可切題回答，但對於較複雜的詞語需要反覆
解釋，或需要以其他簡易的言詞替代方能理解，否認有幻覺或妄想等精神症狀，亦無憂鬱或躁狂等情緒症

狀，依據心理衡鑑，其整體智商介於重度智能不足程度。 
2. 被告在認知準則上，雖然大致知道性行為的過程與目的，但對於相關的社交人際訊息辨識顯得困難，於本
案行為時應因心智缺陷（疑似重度智能不足）而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明顯減損。 

3. 被告目前整體認知功能表現，其對行為與環境的辨識能力有限，僅能依照過往的習慣來做制式化的反應，
因此當慾望來時，可能只知道要宣洩，難以排除再犯之可能。惟智能不足係先天腦部發展所致，無法以醫

療方式改善，因此未來建議轉銜社福之教養或照護資源，並由該資源協助監護其生活至少 1年。 
法院見解 一、台南地方法院：因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 

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處有期徒刑十月，監護處分一年。 
1. 因事實原因，撤銷一審判決。 
2. 被告至少為中重度智能不足之心智狀況，並參照前揭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之結論，堪認被告為上開犯行
時，係因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
減輕其刑。 

3. 被告之智能狀況既屬無從透過醫療改變之心智缺陷，即不能排除其因判斷力、控制力之明顯減損而再犯之
可能；若被告未能持續接受適當之處遇，其再犯而危及他人之可能性均仍甚高，為避免被告因受心智缺陷

影響再度造成對自己及他人之危害，應認本件實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酌定施以監護期

間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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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參考嘉南療養院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認定被告行為時因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均顯著減低，故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以其責任為基礎，對其本件所犯各罪，具體
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定各情，予以綜合考量。 

2. 被告之罪責既未有顯著之差別，原判決就此部分量處之刑以及定其應執行之刑與宣告之監護處分，與第一
審相同，自未有何違誤可指。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一、台南地方法院：因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 
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處有期徒刑十月，監護處分一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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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年台東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與受害男童均為臺東某鄉基督教會之教友，被告明知男童未滿 7歲，性觀念尚未成熟，欠缺表達合意為猥褻行為之性自主
決定能力，竟仍意圖滿足一己性欲，基於對 14歲以下之男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於 108年 3月 10日命男童脫去褲子後以手撫摸男童
之生殖器之方式，對男童為強制猥褻行為至少 1次。 
重點：被告上訴理由之一，認為輕度智能障礙與戀童癖無法治療，故無監護處分必要。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9年度原侵訴字 
第 1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東分院 
1.輕度智能障礙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法得知 
2.監護三年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10年度原侵上訴字 
第 4號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法得知 
2/監護一年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 
第 2337號判決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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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因一、二審判決未公開，故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被告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被告智能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雖可簡單分辨是非對錯，但衝動控制、問題判斷與解決能力不佳；其辨識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其再犯可能性為中高度，建議除須負刑事責任外，應考量強

化外在監控能量等情。 
法院見解 一、台東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三年。 

二、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一年。 
被告智能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雖可簡單分辨是非對錯，但衝動控制、問題判斷與解決能力不佳；其辨識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其再犯可能性為中高度，建議除須負刑事責任外，應考量強

化外在監控能量等情；再斟酌臺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110年 11月 30 日函送之精神鑑定書意見，認上訴人並
無重大精神病之診斷，可針對其問題行為提供輔導與結構環境等旨為據，因認第一審併予宣告上訴人應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 年，期間尚嫌過長，而予撤銷改判上訴人應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 1 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被告所犯之加重強制猥褻犯行，經適用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 1
年 6月，已難謂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且被告無視被害人 A 男年齡幼小，竟違反其意願對之為強制猥褻行
為，戕害其身心健全發展，難謂上訴人所為危害輕微，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難認其犯罪之

情狀顯可憫恕，自無刑法第 59條所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 
2. 刑法係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第 87條第 1項、第 2項所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原因
而成為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含瘖啞者）之人宣告的監護處分，固含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惟實

務上係令入醫療院所接受專業精神診療（包含門診治療或住院治療），並非禁錮於監獄執行，其隔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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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酷性難以等同視之，已有明顯的區隔，更不具替代性，自不能以已受刑罰宣告為由逕謂無再予施以監護

處分的必要。再者，此等監護處分之宣告，係以行為人的犯罪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要

件，本重在於社會防衛之需求，以隔離、教育、治療等方法，改善或減低行為人再犯的欲望，期使復歸社

會，達成個別預防之效果，並非以預期之矯治成果為唯一考量。 
3. 上訴意旨徒以上訴人之戀童癖及輕度智能障礙，目前並無適當之治療方式，謂執行刑罰已可兼顧隔離社會
之目的，尚無再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而指摘原判決違法云云，亦屬誤解法律，與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不相符合。 
判決結果 一、台東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三年。 

二、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一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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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年嘉義鐵路殺警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未持車票搭乘自強列車且拒絕補票，列車長通報後，被害警員前往處理，卻遭被告砍傷大量出血死亡。 
重點： 
1. 一、二審鑑定機關認定不同。 
2. 該案促成監護處分、暫行安置新制上路。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8年度重訴字 
第 6號判決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1. 思覺失調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監護五年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9年度上重訴字 
第 537號判決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有期徒刑 17年 
2. 監護五年 

原判決撤銷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3052號判決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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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自 99年至 106年，陸續前往奇美醫院精神科門診，經醫生診斷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為有精神障礙之

人。 
2. 案發後被告遭羈押，自 108年 7月 5日起陸續在嘉義看守所內就診，就診情形為：「被告因罹患妄想型思覺
失調症，入所後定期於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門診就醫藥物治療，本所將持續安排就醫診療並續予妥適

照護」。 
鑑定意見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控制能力雖有相當減損，但未達不能控

制、完全喪失控制能力之程度。 
1. 精神鑑定時，被告仍表示有整人計畫、要謀害，以詐領保險金，故被告購買紅柄嫁接刀、水果刀各 1支，
用以防身，預計前往臺北公布整人計畫，因而發生本案拿刀刺殺被害人，且被告有明顯被害妄想症狀，被

告總智商 76，為邊緣型智力水準，與同年齡相較有明顯退化傾向，理解力差，導致嚴重影響其認知、感
受、反應、理解、判斷等意識能力。 

2. 鑑定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主要典型症狀有被害妄想、幻聽，罹患思覺失調症的
人，並非都會犯罪，即使是發病中，受到刺激，也不一定會發生暴力犯罪行為，要看他病情嚴重度，又受

到刺激而發生暴力犯罪，也需看他的妄想內容與事件是否有關係。 
3. 被告行為時，屬於急性發病狀態中，表現出明顯的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跟蹤妄想。 
4. 被告其對於外界事物之認知、感受、反應、理解等意識能力，於行為時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被告行為時之控制能力，雖有相當減損，但未達不能控制、完全喪失控制能力之程度。 

5. 鑑定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精神科的個案大部分沒有病識感，所以他們出院後，很容易不服藥，所以就
會導致這些個案狀況再不穩，可能就再會有一些公共危險的事情，起碼他們關在醫院接受治療，可以慢慢

訓練他們的病識感，讓他們可以願意配合吃藥。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被告行為時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與依其辨識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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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 

1. 被告於事件當天處於急性精神病發作狀態，其情緒、認知、行為皆顯著受其精神症狀影響。事發當下，依
乘客證言，被告從第三節車廂移動到第四節車廂，並對著第三節車廂咆哮，罵政治、罵政黨、罵政府、罵

股票，認為被人陷害且沒人管，足見當時被告之判斷力、情緒與行為皆受其妄想之影響。但因本次鑑定時

表示清楚所刺殺之對象為執勤員警，亦知道員警的工作是來叫他下車，隨後即因自認「既然沒有政府我也

不當你是警察」，遂持刀刺向員警。綜合以上，被告於行為時，其行為應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影響，致其辨

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與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2. 考量被告於案發後已接受一年的藥物治療，但於評估時妄想症狀仍存，且病識感不佳。若被告未能持續接
受監護治療，則其思覺失調症之病情將再度惡化，恐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有令其入相當處所接

受監護處分之必要。若綜合考慮被告過往精神症狀之嚴重度，衝動控制能力，病識感，以及其家庭系統支

持能力，建議其宜接受最長期限之監護處分，並於本次監護處分結束後再次評估是否有延長的必要，亦或

訂定轉銜醫療與社區照護之復歸計畫。 
法院見解 嘉義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其行為不罰，被告無罪，監護五年。 

1. 本件被告行為時，處於急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又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
症，導致智力退化，總智商 76，為邊緣型智力水準，理解力差，致判斷力不佳，且案發時因被害妄想、關
係妄想、被跟蹤妄想，故妄想列車長對其查票、要求其下車，係在查被告，妄想有人在嘉義站等他，下車

有生命危險，故不願意下車，遂跑至第 4車廂，因車廂前面座位都沒有人，妄想車廂之全部旅客，都在針
對被告，要害死被告，而被害人與證人列車長一同到場，被害人亦要求被告在嘉義站下車，妄想被害人與

列車長均為同夥，與別人一起謀害被告，抑或遭人利用，感到不滿、恐懼，以致精神狀況更加不穩定，情

緒激動，因而持刀刺被害人，綜觀被告妄想之確信程度、當時之環境情形等一切情狀，被告行為時，對於

外界事物之認知、感受、反應、理解、判斷，於行為時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控制能

力有減損，但未達不能控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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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於聲羈時自承：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生活壓力就不用看診，而且也覺得要省錢，顯見被告是因生活壓
力沒那麼大，工作因素沒有時間，為了省錢、賺錢，且自覺症狀情況改善，即中斷就診、未規律服藥。惟

揆諸奇美醫院回函可知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須終身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控制症狀，停藥將導致病情惡化，

然被告卻未按規律服藥，以致為本案犯行。 
3. 本院依被告之身心狀態，若其日後因其他原因，長期壓力纏身，而未適當宣洩或服藥，實難保不會再犯本
案相同或類似之暴力案件。從而，以被告過往之不規律服藥習慣，無法完全排除被告將來再犯或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是為免被告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令其在精神科專業且長期之治療，並且定期規則追蹤，

以防其再度危害社會大眾，故依前揭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5年之保安處分，以達成此一目的。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判處有期徒刑 17年，監護宣告五年。 
1. 原審未察，遽認定被告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已喪失，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但榮總嘉義分院鑑定結
果為本院所不採，且依前所述，被告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僅顯著減低，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2. 審酌被告前無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其素行尚佳，因受其妄想影響，即持刀刺殺執行職務之員警，
非但造成無辜員警死亡，對社會秩序影響甚鉅，其犯罪之手段及所生之危害非輕，量刑本不應從輕。惟被

告係因長期遭受精神疾病困擾，其心中所積累之負面情緒應更深，且其於本案殺人行為時，主觀上並非基

於直接故意，而是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本案犯行，其主觀惡性亦未若直接故意為重，犯後又坦承犯行之態

度，足見其並非完全泯滅良心，量處有習徒刑 17年。 
3. 榮總嘉義分院鑑定結果亦認被告須接受長期監護處分，亦如前述，堪認若未經相當治療，其於出獄後，有
極高可能再度失控，對社會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產生重大危害，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是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之
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法定最長之監護期限 5年，以啟其
新生。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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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判決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均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徒憑己見，
為事實上之爭辯，並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暨原判決已說明及於判決無影響之枝節事項，依憑己意而

為指摘，與首述法律上訴要件不符。其等之上訴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 
2. 至檢察官上訴補充理由書檢附告訴人張秀珍之「刑事聲請上訴狀」，因非屬檢察官上訴書狀所述之理由，而
刑事訴訟法復無第三審上訴理由得引用或檢附其他文件代替之規定，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判決結果 1. 嘉義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其行為不罰，被告無罪，監護五年。 
2.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判處有期徒刑 17年，監護宣告五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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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年新北殺人未遂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因對被害人不滿，基於殺人之犯意，利用被害人至店內生鮮區補貨之際，持水果刀朝被害人刺擊，被害人經緊急止血送醫

治療後，始倖免於死，因而未遂。 
重點：第一審地方法院認被告無須進行精神鑑定，但經第二審高等法院送精神鑑定後，其結論為被告行為時受思覺失調症影響，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符合刑法第 19條第二項。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 訴 字 
第 428 號 判決 

無 無 3. 未喪失 
4. 不適用 

3. 五年六月 
4. 無 

 

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上訴字 
第 3689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 
4. 思覺失調症 
5. 減低 
6. 不適用 

3. 減低 
4. 不適用 

5. 無法得知 
6. 兩年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3741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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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3. 被告 23歲出現被害妄想及聽幻覺等症狀，之後因病況無法繼續工作。 

4. 106年間因精神病症狀影響犯下公共危險罪，經宣告刑後監護 1年，自此開始接觸精神治療。診斷結果應為
思覺失調症，安非他命使用可能促發或讓症狀惡化。 

5. 被告即自 106年 8月 17日起至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住院治療至 107年 8月 16日止，診斷結果認被告患有
「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及「非特定的其他精神作用物質使用，伴有精神作用物質引發的非特定精神病症」。

被告於 108年 2月至 3月間，計 6次至輔大醫院精神科門診，並接受該院心理衡鑑。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1. 被告之病識感不佳，並未完全接受自己罹患精神病的事實。 
2. 被告與告訴人不認識，刺殺後無搶奪金錢，在派出所對面之商店犯案，於犯罪行為被發現後，未採取逃跑
等行為情狀，均與因精神障礙所導致之犯罪樣貌一致。 

3. 被告於案發時，呈現精神病症狀，致認知及現實判斷能力明顯受損，在知覺及思考內容上有障礙，其行為
受妄想或幻覺等精神病症狀所影響，行兇之後立刻將水果刀丟棄於地，對於案發過程與細節可以清楚描

述，可見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並未完全消失。 
4. 對照被告於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並審酌案發當時情境與其行為反應，推斷被告於涉案時，因受到精神
病症狀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已達顯著降低，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等情，

益徵被告行為時，已陷於辨識力或控制力顯著減低之情狀。 
法院見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月。 

4. 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涉及醫療專業部分，
「必要時」固「得」委諸醫學專家之鑑定。 

5. 有無送鑑定之必要，審理事實之法院，本有自由裁酌之權，而非當事人一有鑑定之聲請，法院即須送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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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6. 況且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之鑑定意見，併所提供之生理或心理學上概念，法院固可資為判斷之資
料，然行為人責任能力之認定，既屬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範圍，是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

觀情形、卷存鑑定資料，認事證已明，無再更行鑑定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兩年。 
4. 依病歷紀錄記載可知，被告於案發前確實已有罹患精神病症之情形。再衡以告訴人及被告於案發前並無仇
怨，案發當天亦未發生任何爭執、衝突，且由被告當天食用完微波食品後，另外購買飲料此情觀之，縱使

微波食品味道稍微有異，程度應甚輕微，被告若有不滿，至多向店員即告訴人探詢原因或客訴，衡情應不

至於會在未與告訴人有任何交談之情形下，即猝然持刀刺擊告訴人，且被告未取走任何金錢，亦非圖不法

利益而為。 
5. 再參以告訴人逃到店外奔向對面派出所時，被告先在店門口之腳踏墊處丟下水果刀後蹲下抱頭，之後朝派
出所前進，旋在派出所門前花臺處蹲下，並無任何逃跑之舉動等節，可徵被告行為時應有受上開精神病症

影響而無預警之情緒失控，方會在無合乎通常情理之犯罪動機下，猝然持刀攻擊告訴人，又於攻擊後非但

未逃跑，反而丟棄兇器後朝派出所前進，堪認被告於行為時，雖仍具有相當辨識能力，但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長期罹患上開精神疾病而顯著降低。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3. 被告在長期缺乏病識感之情形下，其停藥、停診時之精神、心智狀態是否正常，實有可疑。既無證據可認
被告在精神、心智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時，即對其會殺害或傷害告訴人之事實，具有認識或預見可能

性，因而拒絕服藥或就診而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進而實行殺人犯行，即難認被告所為屬

原因自由行為，應無刑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之適用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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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月。 
5. 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無法得知，監護處分兩年。 
6.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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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0年高雄重傷害案 
案由：重傷害  
事實：被告因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基於傷害之犯意，自隨身攜帶之黑色公事包內取出預藏之剪刀刺進被害人之左上臂，造成其左

側上臂橈神經及正中神經損傷之永久性損害，而達到於嚴重減損一肢之重傷害結果。 
重點：監護處分於刑之執行前執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

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度 訴 字 
第 54 號 判決 

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一年十月 
2. 四年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8 年度 上訴 字 
第 578 號 判決 

傳喚凱旋醫院

蔡景宏醫師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一年 
2. 四年 

 

最高法院  
110 年度 台上 字 
第 172 號 判決 

無 無 無 撤銷原判決，發回

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10 年度 上更一 字 
第 15 號 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3. 十月 
4.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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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且不規則服藥。 
鑑定意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被告長期罹有思覺失調症，依辨識行為的能力受其衝動抑制能力不佳的干擾而顯著減低。 

被告長期罹有思覺失調症，以致其人際關係、工作多受疾病影響，因疾病造成臨床以及生活功能的損害。被告

案發當時思考鬆散、計畫能力差、病識感極差，在案發前不規則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因疾病影響，解決問題時

少思考，衝動性偏高，需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以認知能力去抑制其衝動性，在規則下執行、控制計畫的能力略

為薄弱。因此被告雖有能力辨識是非，但依辨識行為的能力受其衝動抑制能力不佳的干擾而顯著減低。  
法院見解 高雄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1. 被告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辯護人雖以本案應適用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為無罪判決等
語為被告辯護，本院參以被告於解決問題前雖需花費時間抑制衝動性以致於思考鬆散，然並非全無思考能

力；況查，被告與醫生言語對話切題，有急診病歷可稽，誠難認被告於行為時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附此敘明。 
2. 審酌被告犯後坦承客觀犯罪事實，已與告訴人和解並給付賠償金，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表達對告訴人感到抱
歉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深受上開精神病症困擾已久、自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之經濟狀況、現

與母親同住之生活情況，暨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3. 本院審酌被告雖曾至醫療院所精神科就診，然被告病識感差、不規則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乙情，被告無病識
感，服藥順從性極差，多次因疾病影響而產生法律糾紛，因此建議安排監護處分，以期被告能接受穩定的

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並建立病識感，避免因沒有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而導致精神病症狀惡化，再次造成類似

不當行為。被告所為本案傷害告訴人之犯行，可證被告行為控制能力因受精神障礙之影響而顯然異常，實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是本院參酌被告本件犯行，對於他人之生命及財產具有高度危險性，而被告在缺乏

適度治療之情況下，非無再犯之虞，為預防其未來因上開病情之影響而再犯類似之危險行為，宜接受持續

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以達治療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且審酌被告因病識感不足，故難期待被告日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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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接受治療，是應及早在被告病情未更進一步惡化前加以治療，故有宣告於刑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 4年之必要，以使被告能及早治癒，除日後可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外，即使於入監執行期間，對其自身或
其他受刑人之安全亦可得確保。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1. 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於調解筆錄上表示同意宥恕被告，被告深受上開精神病症困擾
已久、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之經濟狀況、現與母親同住之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就此部分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2. 本院審酌被告雖曾至醫療院所精神科就診，然被告病識感差、不規則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被告在缺乏適度
治療之情況下，非無再犯之虞，為預防其未來因上開病情之影響而再犯類似之危險行為，宜接受持續規則

之精神評估與治療，以達治療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再審酌被告因病識感不足，故難期待被告日後將規律

接受治療，是應及早在被告病情未更進一步惡化前加以治療，故有宣告於刑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4
年之必要，以使被告能及早治癒，除日後可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外，即使於入監執行期間，對其自身或其他

受刑人之安全亦可得確保。 
3. 證人即門診醫師蔡景宏於本院證稱：「主要是被告對於疾病沒有清楚的覺察，被告的治療效果非常好，如果
有治療的話，不管是門診或住院，狀況很容易就穩定下來，穩定下來後，一段時間被告可能會有其他的想

法，例如服藥開始不規則，這會造成病情的影響，就沒辦法規律的到門診追查。」是縱令規律回診領藥，

然因被告服藥之順從性不佳，會自行認定自行之病狀，何況是否就醫完全視被告之意願並無強制力，則難

認無公共安全之虞，是不能認無監護處分之必要。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原判決就其所犯傷害致重傷罪，量處有期徒刑 1年。然刑法第 277條第 2項後段傷害致重傷罪之法定本刑
為「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依刑法第 66條規定：「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
二分之一。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所犯上述罪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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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後，再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且刑法第 19條第 2項並無免
除其刑之規定，則經上揭加重及減輕後，若以月為最低單位，最輕似應量處有期徒刑 1年 7月，原判決並
未說明是否有其他減刑事由，卻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 1年，顯低於上開罪名經加重及減輕後之最輕法定
刑，究竟上訴人所犯上述罪名，是否有其他法定減刑事由？若否，何以量處低於上開罪名加重及減輕後之

最輕法定刑？原判決對此項疑點未加以論述說明，本院自無從為原判決此部分適法與否之審斷，難謂無判

決理由欠備之違法。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1. 告訴人依前之就醫評估結果，既尚難遽認已達於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程度，又因告訴人
不欲再配合鑑定以致其現復原狀況不明，則依罪疑唯輕原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爰認告訴人本案所

受之傷害，尚未達於重傷害之程度。 
2. 審酌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已久，其因該病症影響，主觀上認為中華電信長期監控且竊取其個人資料，因而
至門市隨機傷害櫃臺人員之犯罪動機，有被告提出之向各單位陳情文件及前開精神鑑定書在卷，並酌以告

訴人所受之傷害，雖尚未達重傷害之程度，然究非輕微，對告訴人造成生活及精神上之痛苦應屬甚鉅，再

衡以被告犯罪手段，犯後坦承犯行及於原審表達對告訴人感到抱歉之犯後態度，及已於本院前審與告訴人

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於調解筆錄上表示同意宥恕被告，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就此部分傷害犯行，量處其有期徒刑 10月。 
3. 被告無病識感，服藥順從性極差，多次因疾病影響而產生法律糾紛，有監護處分之必要。且應及早在被告
病情未更進一步惡化前加以治療，故有宣告於刑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以使被告能及早治

癒，除日後可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外，即使於入監執行期間，對其自身或其他受刑人之安全亦可得確保，且

該監護期間應以 4年為適當，方足以確實保障社會安全，並有效改善被告病情。 
判決結果 1. 高雄地方法院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2.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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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四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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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10年高雄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在高雄市「東方之玉」大樓 1樓大廳，見 A女自大廳外步入大廳內，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趨步上前對 A女施以強制

力，不顧 A女之抵抗，強行環抱 A女、親吻 A女之臉部、肩部及頸部等處，期間並持續以下體頂撞 A女之下體，以此方式對
A女為猥褻行為。 

重點：本案判決結果，監護處分於刑之執行前執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

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度 審侵訴字 
第 15 號 判決 

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限制責任能力 
2. 不適用 

1. 八個月 
2. 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9 年度 侵上訴 字 
第 31 號 判決 

無 無 1. 限制責任能力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10 年度 台上 字 
第 1544 號 判決 

無 無 1. 限制責任能力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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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精神狀況長期欠佳。 
鑑定意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1. 審酌被告過往病史、治療史、案發前後行止，認其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能力顯著減低，有刑法第 19條第 2 項之情形。 

2. 被告因思覺失調症對心理及生活造成影響，目前認知功能退化，有部分病識感，若未治療，將導致病情惡
化及生活功能持續下降，建議持續於精神科規則治療及追蹤評估，避免症狀惡化可能及降低危險性，認有

予監督保護並注意治療之必要。 

法院見解 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八個月有期徒刑，刑前監護處分一年。 

1. 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依
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 

2. 被告因思覺失調症而致認知功能退化，有部分病識感，若未治療，將導致病情惡化及生活功能持續下降，
並考量被告於本案隨機對告訴人為強制猥褻行為，為避免被告因病情影響而再犯危害他人安全，認有監督

保護並注意治療之必要，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併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 1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1. 被告辯護人替被告辯稱被告當時應已達「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應為無罪之諭知云云。然該大樓之保全對被告大
喊：「快放手，不可以這樣。」，然後被告就趕緊放手後回到他原本的位置，足見被告當時尚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自尚未達「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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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上訴意旨，以其當時精神狀態已達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請求為無罪之諭知，並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高雄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有期徒刑八個月，刑前監護一年。 
2. 上訴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予以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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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年屏東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等罪 
事實：被告對未滿 14歲男子強制猥褻共計 8次。 
重點：鑑定機關認有刑法第 59條適用。 
 
簡表格式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8年度 侵訴字 
第 26號判決 

迦樂醫療財團法人

迦樂醫院 
1. 無法得知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無法得知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9年度侵上訴字 
第 105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一年六月 
2. 無法得知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4447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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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被告於行為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確實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外，尚可認伊係因家庭、學

校等成長環境不良，致身心狀況有所偏差，年輕識淺又罹心智疾病，一時衝動無法自我控制，深受身心疾病所

困，始有本案之病態行為，並非惡性重大之人，確有犯罪情狀堪以憫恕之情形，應有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規
定之適用。 

法院見解 屏東地方法院：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監護處分無法得知。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2. 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本件所犯對未滿 14歲男子犯強制猥褻罪之法定刑為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經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度刑僅為有期徒刑 1年 6月，已無情輕法重之情形；再
衡諸上訴人本件犯行對年幼被害人等之身心健康造成嚴重之傷害，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無何可憫恕之

處，且事後亦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核與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不符，已就上
訴人何以無上開酌減其刑規定適用之理由詳為說明，核無違法，應併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屏東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不公開。 
2.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監護處分無法得知。 
3.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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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年台南傷害案 
案由：傷害 
事實：被告行經臺南市時，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拉扯未滿 12歲之被害人頭髮，並以手指戳其額頭，致被害人受有右頭部挫
傷之傷害。 
重點：被告並無精神病並使，案發後經鑑定為思覺失調症。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 
第 919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

養院 
1. 思覺失調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3. 無罪 
4. 三年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9年度上訴字 
第 365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59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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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未曾因精神疾病至醫療院所就診，亦未覺察自身有何精神狀況不佳之情形。 

2. 被告於本案發生後翌日經警方陪同帶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其當時想法具有妄
想內容並因此伴隨行為反應，再於同日上午經轉診至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經診斷被告疑似為被害妄想

及怪異妄想之情形。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喪失。 
1. 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被告自約 30歲起，雖未因精神疾病就醫，但其職業功能、人際關係似已開始不佳，
直到 52歲左右，有明確精神病症狀，持續約 4年，未就醫，逐漸惡化。 

2. 本案發生後，立即送醫，據成大醫院病歷記載，被告有明確被害妄想，於強制住院中仍有此狀況，整個疾
病過程超過 6個月，故其屬「思覺失調症」。思覺失調症患者，常見之症狀為「妄想」與「幻覺」。 

3. 被告為本案行為時，在「被害妄想」之影響下，使得被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喪失 
法院見解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三年。 

1. 本案行為時，因被害人靠近自己，被告看到手機加上小孩在哭，感應到遭攻擊，要救小孩，自己也被電
到。直到鑑定時，被告仍堅信其遭被害人電到。此種深信遭人或其他外力在暗中監視自己，設計要害自

己，或想傷害自己之想法，為「被害妄想」，被告因其「被害妄想」而有相應之不適當行為，為典型之受精

神症狀影響的表現，其為本案行為時，受「被害妄想」直接影響，已喪失控制其衝動之能力。 
2. 本院參酌被告就醫狀況，因本件事發經過及送醫治療之過程，所罹患之「思覺失調症」對其心智及行動控
制力之影響，暨上開鑑定結果及原審審理中被告言談、行為舉止等情，可認定被告於本案事發時，確因患

有思覺失調症，且在「被害妄想」之影響下，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甚

明。是依前揭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其行為不罰。 
3. 被告過去病史、家庭支持系統不佳，以及缺乏病識感，鑑定時已對口服藥物產生質疑，後續有極高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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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服藥，而被告鑑定時仍有殘餘「被害妄想」，若不服藥，「被害妄想」必定加劇；且被告已有認知功能退

化，當「被害妄想」等症狀加劇時，缺乏應對技巧；再加上被告「被害妄想」對象，以幼童為主，而幼童

欠缺自我保護能力，無法躲避被告之攻擊行為而有受傷之可能。換言之，被告因仍有殘餘「被害妄想」、認

知功能部分退化，以及欠缺病識感、缺乏家人可督促服藥之情形下，以目前門診追蹤模式，仍有高再犯風

險。故就現今精神醫療角度，建議被告除應負之刑責外，在刑後、刑之赦免、假釋、緩刑或緩起訴後，予

以監護處分 3年。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駁回。 

1. 原審認被告行為不罰，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說明被告有必要於精神科專業醫院或其他醫療團體內，接
受適當之監督、保護及治療，以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本
院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是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上訴人於行為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且在「被害妄想」之影響下，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及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並綜合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上訴人之行為、精神狀況、本案犯行

之嚴重性、危險性及對未來之期待性等情，暨考量上訴人無病識感、其家庭支持系統不佳，以上訴人再犯可

能性高，一旦再為相類犯行，將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為防衛社會之安全，俾使其持續接受適當之治療預防再

犯，因認第一審宣告上訴人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為適當而予以維持等旨。 
判決結果 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被告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三年。 

2. 上訴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予以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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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10年台中弒父案 
案由：家暴殺人等罪 
事實：被告孫男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使用酒精後幻覺症狀加劇，於民國 108年 7月 26日，飲酒後前往其父親孫父居所， 

與孫父在 3樓雜物間發生爭執，孫男竟痛下殺手，毆打孫父致死，並致來勸架的外婆胡婦顏面受輕傷。 
重點： 
1. 檢察官上訴高等法院理由為，被告為本件犯行，縱有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亦屬被告案發前先飲酒而自陷降低辨
識能力或降低依辨識能力行為之狀態，要屬刑法第 19條第 3項之原因自由行為，原審未予詳查。 

2. 鑑定單位台中榮民總醫院認為，被告在未飲酒時仍有殘存之精神病性症狀，故被告是否於行為前飲酒並非認定標準。 
3. 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皆認定被告於行為前並未飲酒，無刑法第 19條第 3項適用，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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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

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 年度 重訴 字 
第 2194 號 判決 

臺中榮民總

醫院 
1.器質性精神病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
終身 
2.監護處分三年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9 年度 上重訴 字 
第 1 號 判決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10 年度 台上 字 
第 2446 號 判決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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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前因精神方面疾病至臺中榮民總醫院、維新醫院、敦仁醫院就醫。 

2. 因有重度心智功能障礙而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 
鑑定意見 台中榮民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 
1. 被告過去曾有酒精濫用史，且有多次精神科就醫紀錄，診斷為器質性精神病，在未飲酒時仍有殘存之精神
病性症狀，而飲酒後曾出現精神病性症狀加劇之情形。 

2. 綜合判斷孫員於本案犯罪「行為時」有酒精使用後，幻覺症狀加劇、衝動控制下降之情形，確有因器質性
精神病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但根據孫員在事發經

過當中的舉動，對於外界事物並非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並未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等情 

法院見解 一、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三年。 
本院審酌鑑定機關已考量被告之個人史、生活史、疾病史、犯案過程、目前身體狀況、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測

驗結果等為綜合研判，且被告確實有因精神疾病就醫及因此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等情觀之。 
本院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有因器質性精神病之精神障礙，致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均

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三年。 

二、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駁回上訴。 

被告行為時精神狀態雖未達到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程度，惟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已因前揭精神障礙而顯著降低，並無原因自由行為適用之情形，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而原審

依刑法第 57條規定，詳予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與被害人關係、所生損害、檢察官具體求刑及犯後態
度，如上所述，核無不合。其為被告刑期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且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失輕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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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乃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是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事由，故駁回被告上訴。 
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三年。 

2. 上訴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予以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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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10年台中牙醫案 
 
案由：殺人等罪 
 
事實：被告賴男罹患思覺失調症。賴男因和其胞妹賴女長期不睦，於 107年 5月 24日持刀前往賴女工作之牙醫診所，尋找其胞妹無

果，憤而砍殺牙醫診所內其他三名工作人員，致羅女輕傷；翁女重傷；王男身亡。 
 
重點：一、二鑑定機關（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臺中榮民總醫院）之鑑定意見不同。 

1.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認為： 
a. 被告為思覺失調症之個案，且過去未規則接受精神科治療，長年以來妄想持續存在，現實感不佳，對人事物之
間的關聯性易產生扭曲的解讀，有困難區分現實與妄想並據此行動的傾向，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b. 被告病識感薄弱，精神症狀固著，缺乏彈性思考能力，對於症狀因應能力有限，且病識感有限。故評估被告再
犯風險高，建議規則精神科治療。鑑定認為被告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及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2. 台中榮民總醫院 
a. 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可以清楚認知其殺人前準備折疊刀、停車、詢問一樓管理員，到診所之後詢問櫃台工作人
員，佯稱交付東西，繼而伺機砍殺被害人等，清楚顯示被告犯案行為當時，可以理解殺人行為之違法本質，以

及行為的後果等。 
b. 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並無因為精神疾病的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
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二、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未充分說明不採台中榮總鑑定意見的理由，乃發回更審。 
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指出被告殺人「動機」與其思覺失調症無關，反而是其容易情緒失控的人格特質，才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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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成殺人決定之原因。原判決不予採取，卻未具體說明臺中榮民總醫院之鑑定意見，何以不能為精神醫學專業領域

所普遍接受或如何不具有醫學合理性之理由，非但事實仍未明瞭，並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因此撤銷原判決，發回更

審。 
三、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與第一、二審判決認定不同。 

1. 地方法院第一審和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皆認定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符合刑法第 19條第二項，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 5年。 

2. 高等法院更一審採納台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認定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二項。但就其犯後態度，認定尚有教化可能，判處無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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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年度 重訴 字 
第 1745號 判決 

衛生福利部草屯

療養院書面鑑定

報告 

1.思覺失調症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草屯療養院鑑定報告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監護處分五年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8年度 矚上重訴 字 
第 4號 判決 

1.臺中榮民總醫
院書面鑑定報告 
2.函詢臺中榮民
總醫院 

1.思覺失調症 
2.未喪失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草屯療養院鑑定報告 
不採台中榮總鑑定報告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監護處分五年 

鑑定

意見

不同 

傳喚草屯療養院

鑑定人出庭 
1.思覺失調症 
2.減低 
3.不適用 

最高法院 
109年度 台上 字 
第 2925號 判決 

無 無 認為高等法院不採台中

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未

具充分理由 

發回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9年度 矚上重更一 字
第 4號 判決 

傳喚台中榮民總

醫院鑑定人出庭 
1.思覺失調症 
2.未喪失 
3.不適用 

1.完全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台中榮總鑑定報告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最高法院 
110年度 台上 字 
第 4955號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全案

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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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自 93年間起至 103年間止，因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前往醫院就診。 

2. 被告於 102年 5月 23日，曾因情感性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經檢定為第 1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復於 103
年 5月 23日，亦因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經檢定為第 1類心智功能輕度障礙（嗣因其未依規定辦理重新鑑
定，於 104 年 8 月 1 日被註銷）。 

3. 被告因自認不願受藥物控制，即自行停藥未接受精神治療。 
4. 被告確有精神疾病病史，且於其為本案犯行前，其已自行暫停至醫療院所接受治療。 

鑑定意見 一、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1. 鑑定期間，被告雖有殘餘妄想，對詢問的問題仍可切題回應，語言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未有重大缺損。 
2. 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3. 被告為思覺失調症之個案，過去未規則接受精神科治療，長年以來妄想持續存在，有困難區分現實與妄想並據此
行動的傾向。 

4. 被告病識感薄弱，精神症狀固著，對於症狀因應能力有限。評估被告再犯風險高，建議規則精神科治療，降低再
犯可能。 

5. 綜合以上評估結果，本院認為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降低。鑑定認為被告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及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二、台中榮民總醫院：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並無因為精神疾病的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亦無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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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可以清楚認知其殺人前準備折疊刀、停車、詢問一樓管理員，到診所之後詢問櫃台工作人
員，佯稱交付東西，繼而伺機砍殺被害人等，以及後續與警方對峙等過程，清楚顯示被告犯案行為當時，可以理

解殺人行為之違法本質，砍殺脖子是人的要害，以及行為的後果等。 
2. 此次司法精神鑑定會談與心理衡鑑結果顯示：「被告在陳述此案的歷程，並未受到被告幻聽、妄想的直接影響，另
由被告人際行為量表來看，被告是依賴與消極性攻擊的態度面對環境，一般而言，對於人際互動是採疏離方式面

對，但因消極的態度而會持續累積負向的情緒，也因此容易因無法承受本身內在負向的情緒出現失控的行為」被

告的犯案行為大致與其人格特質相符合，並無顯著受到精神疾病症狀的影響。 
3. 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並無因為精神疾病的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辨
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法院見解 一、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 

1. 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因受其精神障礙影響而顯著減低，基於罪責相當
原則，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而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罪之法定刑，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
規定減輕後之法定刑上限為無期徒刑，不得量處死刑乙節，定其應執行刑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 被告本案所為之殺人既遂、殺人未遂及預備殺人犯行，對於他人之生命具有高度危險性，且依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對於被告實施鑑定結果，認被告對於症狀因應能力有限，且病識感有限，故認被告再犯風險高，建議規則精

神科治療，因而認為被告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及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宣告監護處分五年。 

二、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
身，監護處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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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因受其精神障礙影響而顯著減低，基於罪責相當
原則，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而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罪之法定刑，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
規定減輕後之法定刑上限為無期徒刑，依法不得量處死刑乙節，定其應執行刑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 被告本案所為之殺人既遂、殺人未遂及預備殺人犯行，對於他人之生命具有高度危險性，且依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對於被告實施鑑定結果，被告再犯風險高，建議規則精神科治療，因而認為被告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及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宣告監護處分五年。 

三、最高法院：原判決不予以採納台中榮總鑑定結果，未有充分具體理由，違背法令，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比較草屯療養院與臺中榮民總醫院之鑑定意見，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前者認為其對胞妹不滿或憤怒的原因，與
其憤怒之程度，與現實不符，已合於思覺失調症之妄想徵候。後者卻認為，被告對其胞妹或診所人員之不滿，前

後陳述一致，與其妄想之精神症狀無關；其因憤怒情緒失控而殺人，係其人格特質所致，並未受思覺失調症之影

響。 
2. 臺中榮民總醫院作成與草屯療養院意見相反之鑑定結論，並直指被告殺人「動機」與其思覺失調症無關。原判決
不予採取，未具體說明，何以不能為精神醫學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或 如何不具有醫學合理性之理由，非但事實仍
未明瞭，並有理由欠備之違法。 

3. 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非無理由，但原判決上述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及法
律之適用，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罪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四、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更一審：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或有何顯著減低之情事，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被告犯後態度良好，並非不可
教化，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1. 本案被告行為時之精神、意識狀態既具有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未因精神疾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受此影響而就辨識行為違法性、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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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自應負完全之刑事責任，無刑法第 19條第 1 項不罰或第 2 項減輕其刑之適用餘地。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1 項明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
不得無理剝奪。」同條第 2 項亦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
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人群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本件被告之兇殘手段，於短短數分鐘內，接

連持刀刺殺三人，依其犯罪手段之殘暴性及行為結果之嚴重危害性，固該當於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定之「情
節最重大之罪」。 

3. 審酌被告素行及先前工作、生活狀況，並非慣於使用暴力之人，於看守所羈押時，書寫自白書向被害人家屬道歉
及抄寫經文迴向被害人，雖仍無法弭平被害人家屬內心深刻之傷痛，惟並非毫無悔悟之心。 

4. 被告本案殺人犯行動機，係根源於受思覺失調症之妄想病症影響，被告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指之身心障礙
者，犯案時雖未因其自身之精神疾患所生之妄想導致責任能力有所欠缺或降低，惟其行為時之精神障礙既與本案

犯罪動機之產生具關聯性。 
5. 被告行為後羈押至今 3年，生活作息可以跟著所內規範，並無違規事件，持續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之妄
想型知覺失調症就醫治療，經醫生簽註其情緒平穩，可認被告能於矯正機構內維持正常之社會互動，所罹患之思

覺失調症，若能經專業醫學妥善治療、輔導，輔以監禁期間之正向、支持性心理輔導、社會互動等，尚非全無矯

正、改善可能性，定其應執行刑為無期徒刑。 
6. 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何顯著
減低之情事，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本案自無從依刑法第 87條之規定施以監護處分。 

五、上訴最高法院：上訴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1. 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
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徒以片面之說詞，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

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2. 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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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二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 
3. 上訴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5. 上訴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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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10年士林殺妻案 
案由：家暴殺人 
事實：被告甲與己係夫妻，甲患有重度憂鬱症、酒精使用障礙症，並曾與己互毆互提傷害告訴。甲於 105年 11月 15日與己共同飲酒
後復有衝突，甲基於殺人之犯意，持水果刀朝己頸部及身體猛力切割，致己死亡。 
重點： 
一、 地方法院第一審與高等法院第二審對刑法第 19條第 3項原因自由行為的認定有不同。 

1. 地方法院認為被告之前雖有酒後與人爭吵之紀錄，惟僅止於口角、互毆，尚難證明被告早已知悉其於酒後情緒可能嚴重失
控至產生殺人犯意，自無原因自由行為之適用。 

2. 高等法院認為被告自承於案發當日飲酒之始，係在自由意志狀況自行飲酒，且過去曾多次在飲酒後與人衝突，足見被告於
案發當日與被害人共同飲酒之前，應能預見其於飲酒後，可能與被害人發生口角爭執，進而攻擊被害人之事實發生，堪認

被告於酒後縱受酒精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係被告過失自行招致，被告於此

精神障礙之狀態下，持刀殺害被害人，有原因自由行為適用。 
二、 鑑定機關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鑑定被告責任能力有三種可能性 

1. 若被告於事發前確曾飲酒，且於飲酒後造成衝動控制困難，且事後因酒精「黑矇作用（blackout）」而不復記憶，則係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退。 

2. 若被告於事發前確曾飲酒，但其之失憶狀態係因目睹妻子死亡而造成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其對於案發過程不復記
憶，而非酒精中毒所造成，事發後無論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造成之失憶，與事發當時有無辨識能力，均無明顯因果關

係。 
3. 被告雖長期罹患重度憂鬱症及酒精使用障礙症，惟綜觀其就醫紀錄，未曾觀察到其有喪失現實感之狀況，於案發前後期間
亦未有醫療紀錄證明其處於躁症或精神病狀態等嚴重精神疾病發作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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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

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 重訴 字 
第 3 號 判決 

國防醫學院三

軍總醫院 
1. 酒精使用障礙症、
重度憂鬱症 

2. 有二可能： 
減低/未喪失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有期徒刑 8年 
2.監護處分 3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 上訴 字 
第 2351 號 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適用 

有期徒刑十四年 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107 年度 台上 字 
第 1231 號判決 

無 無 無 發回更審 無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 上更一 字 
第 50 號 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非字 
第 244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有期徒性 7年 6月 
2.監護處分 3年 

原判決即第一審判

決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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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長期罹患重度憂鬱症及酒精使用障礙症 

2. 被告於酒後曾有情緒及行為失控、與人爭吵互毆之狀況，且其有酗酒習慣，亦有多疑敏感、被害感之症狀 
鑑定意見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認被告有三種不同情形之可能。 

被告之責任能力有以下不同之可能： 
1. 若被告於事發前確曾飲酒，且於飲酒後造成衝動控制困難，且事後因酒精「黑矇作用（blackout）」而不復
記憶，則係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退。 

2. 若被告於事發前確曾飲酒，但其之失憶狀態係因目睹妻子死亡而造成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其對於案
發過程不復記憶，而非酒精中毒所造成，事發後無論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造成之失憶，與事發當時有無

辨識能力，均無明顯因果關係。 
3. 又被告雖長期罹患重度憂鬱症及酒精使用障礙症，惟綜觀其就醫紀錄，未曾觀察到其有喪失現實感之狀
況，於案發前後期間亦未有醫療紀錄證明其處於躁症或精神病狀態等嚴重精神疾病發作等情。 

法院見解 一、士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八年有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 
1. 被告雖曾辯稱其對事發經過均不清楚，惟其於本院更審聲押庭訊問中均曾自白犯行，顯非對案發經過全無
記憶，是其情形應非屬鑑定結果⒉所述因目睹妻子死亡而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失憶之情形。 

2. 本件參前述被告與被害人於事發前確有飲酒情況、被告於酒後易情緒失控而與被害人發生衝突等節，認被
告乃如上述鑑定結果⒈所述，於飲酒後造成衝動控制困難，且因酒精「黑矇作用（blackout）」而不復記
憶，應認其於行為當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退，又觀諸其於案發後對於本件行為

過程部分情節仍有記憶而可加以敘述，可見其行為時尚未達到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而僅屬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損。 
3. 被告之前雖有酒後與人爭吵之紀錄，惟僅止於口角、互毆，尚難證明被告早已知悉其於酒後情緒可能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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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至產生殺人犯意，自無原因自由行為之適用，是認被告於案發當時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2項所定之情
形，乃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 

4. 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八年有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 

二、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3項之規定，不適用同條第 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判處有期徒刑 14年。 
1. 依精神鑑定報告結果，認被告於本件事發前確曾飲酒，且於飲酒後造成衝動控制困難，且事後因酒精「黑
矇作用」而不復記憶，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退。 

2. 雖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日飲酒之前有殺人犯罪之故意；惟衡諸被告自承於案發當日飲酒之始，係在自
由意志狀況自行飲酒，且過去曾多次在飲酒後與人衝突，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共同飲酒之前，應

能預見其於飲酒後，可能與被害人發生口角爭執，進而攻擊被害人之事實發生，堪認被告於酒後縱受酒精

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係被告過失自行招致，被告於此精神

障礙之狀態下，持刀殺害被害人，依刑法第 19條第 3項之規定，自無適用同條第 1項不罰規定及同條第 2
項得減輕其刑規定之餘地。 

3. 被告不符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刑事由，原審諭知前開監護處分，即屬無據。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適法
之判決。 

4. 依刑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不適用同條第 2項得減輕其刑規定，故判處有期徒刑 14年。 

三、高等法院更一審：上訴駁回 
1. 被告因受酒精黑矇作用影響，於案發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退，本院考量監護處
分目的兼顧社會防衛意旨，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2. 無證據證明被告於當日晚間飲酒前即有持刀殺害被害人之故意或預見可能，不適用原因自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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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法院：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撤銷。處有期徒刑 7年 6月，監護處分 3年。 

1. 被告於 107年 5月 30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而該項和解情狀，屬刑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所應審酌之犯罪
後態度等事項，乃原審駁回被告及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時，就所應審酌上開和解並賠償損害之情形，未

於判決理由內加以說明，已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故將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均撤銷。 
2. 處有期徒刑 7年 6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判決結果 一、 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處八年有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 
二、 高等法院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 14年。 
三、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四、 高等法院更一審駁回上訴。 
五、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7年 6月，監護處分 3年。 

備註 本案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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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09年橋頭誣告案 
案由：誣告 
事實：被告基於誣告之犯意，於 103年先以自動櫃員機無摺存款之方式，將 500元存入被害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後，
旋即前往派出所報案，並對被害人提出詐欺之告訴。 
重點： 
1. 本案就刑法第 19條認定，以及監護處分必要性，各審法院認定一致。 
2. 本案囑託精神鑑定機關並未就再犯風險進行鑑定。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55號判決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

營分院 
1. 思覺失調症 
2. 降低 
3. 不適用 

1. 降低 
2. 不適用 

1. 8個月 
2. 監護一年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1381號判決 

無 無 1. 降低 
2. 不適用 

撤銷部分判決 
諭知無罪 
其餘部分駁回 

撤銷判決理由為罪

證不足。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414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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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前於 98年間即因精神分裂症經鑑定為「精神耗弱」，而由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且本案實施精神鑑定結果

亦認其現時經診斷罹有思覺失調症，又其前於 101年間所涉竊盜案件中，亦經承審法院於判決中援用臺北榮民
總醫院鑑定報告認定被告於該案案發時因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致影響其判斷能力。 

鑑定意見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被告行為時精神障礙狀態有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被告過往有思覺失調症之診斷，領有中度身心障礙手冊，據其與母親陳述先前在監期間被告曾多次發生因懷疑

舍友而起爭執或更換舍房情事；其精神狀態檢查結果意識清醒，情緒易焦慮煩躁不安，注意力無法集中且持續

力不佳，有時出現自言自語、答非所問現象，思考連結鬆散，有關係及被害妄想，有聽幻覺且缺乏病識感；心

裡衡鑑報告部分測得智能屬於智力缺陷程度，整體上在抽象思考推理表現均在缺損範圍；故認定其目前整體執

行功能不佳，品質僵硬缺乏彈性，顯示執行功能目前仍受到精神症狀之影響，評估其精神障礙狀態應僅有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法院見解 橋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8個月，監護處分一年。 

1. 本院審酌前揭鑑定報告書係綜參被告個人生活史、過去（精神）疾病史、既往犯罪史等歷史經驗，暨精神
狀態檢查、心理衡鑑等精神專業指標所測得之結果，由專業精神科醫師所為之判斷，且鑑定內容亦無顯然

矛盾之處，則該報告書就被告現況之鑑定結論應堪為本案所採。 
2. 被告因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然尚未達完全欠缺之程度，故依刑法
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8個月。 

3. 本院審酌本案送請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實施鑑定時，雖未針對有無施以監護處分必要一節併請該院為
鑑定，然如前所述其於本件案發前即有詐欺、偽造文書、毀棄損壞、妨害名譽等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

錄，依被告控制能力顯屬薄弱之情狀以觀確有再犯同類型犯罪之可能；認有對其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

要，爰依上開意旨於各罪之罪刑後均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撤銷部分判決，諭知無罪，其餘部分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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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改判理由為犯罪事實罪證不足，和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認定無關。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原判決已敘明本件經第一審囑託國軍高雄總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認上訴人其目前整體執行功能不佳，品
質僵硬缺乏彈性，顯示執行功能仍受到精神症狀之影響，評估上訴人其精神障礙狀態應有致其辨識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情形，乃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2. 上開鑑定雖未針對上訴人有無施以監護處分必要併為鑑定，然上訴人於本件案發前即有詐欺、偽造文書、
毀棄損壞、妨害名譽等前案紀錄，有相當理由足認倘其日後再與他人發生糾紛，確有再犯同類型犯罪之可

能；加以其於案發前即有一再執意打電話報案謊稱火災或事故使警消出動之脫序舉措，足認其行為可能危

及社會資源之妥適分配及公共安全之維護；另審諸前揭鑑定報告書亦記載上訴人有病識感不佳之情狀，加

以其於精神鑑定時亦係由母親陪同前往，然顯無有效方式可督促其規律接受治療，為預防其再犯而危害社

會安全秩序，認對其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乃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前段規定，諭知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保障社會之安全，其所適用之法制，並無不當。 

3. 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橋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8個月，監護處分一年。 

2.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撤銷部分判決，諭知無罪，其餘部分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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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09年臺北偽造文書案 
案由：偽造文書、傷害 
事實：基於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甲之同意，偽簽署名並行使權利。後又持雨傘毆打告訴人乙。 
重點： 
本案審理時，因有相近時間發生之案件，相同法院已送鑑定，故採該鑑定結果，並未再就此案進行精神鑑定。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訴字 
第 608號判決 

迦樂醫院（相近時

間之另案送鑑定） 
1. 思覺失調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監護 1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3901號 

無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491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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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於 4年多前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包括：被害妄想及誇大妄想，自言自語，在外遊蕩，干擾社區安寧，

情緒激躁，常對父母口頭暴力，無理取鬧；因被害妄想，情緒激躁起伏，毫無病識感且不配合治療，有迦

樂醫院病歷資料可佐。 
2. 被告於 103年至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急診初診，診斷為未明示之思覺失調症。 
3. 被告於 105年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就醫治療，被告持續有系統性妄想，診斷疑為思覺失調症。 

鑑定意見 迦樂醫院（相近另案）：診斷被告為思覺失調症。 

綜合其家族史及個人生活史，被告無腦部損傷，中等智能，認知執行功能正常，但具自戀性人格特質；被告的

現實感不佳，容易產生錯誤判斷與解釋，思考較為奇怪或混亂，出現較不尋常、甚至不適當行為的可能性高，

檢查被告之精神狀態，據以診斷被告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害妄想與關係妄想之精神病症狀，對於周遭人事物有

自己的邏輯來解讀發生的因果關係，但不符合常理，也曾因此多次住院且被強制住院兩次；被告雖無腦部功能

損傷，智能中等，認知執行功能正常，但精神病症狀會影響被告對事實的詮釋而會對他人干擾、攻擊或司法告

訴的行為。 
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無罪，監護一年。 

1. 本院審酌上開鑑定報告，係參酌被告之家族史及個人生活史，再佐以被告就診醫院病歷所載，已可認定被
告於公訴意旨所載本案各該犯行期間，確因自身患有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持續呈現脫離現實之認知判

斷，致無法辨識其行為錯誤或違法，肇致違犯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各該犯行。本案對被告施以刑罰，實難達

到刑事處罰之目的，揆諸前開規定，被告所為均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2. 被告之病情自發病之初迄今未能獲得控制，雖本案各該犯行之嚴重性、危險性尚屬輕微，然依前揭迦樂醫
院對被告所為進行職能衡鑑之結論，被告所患精神病症狀除會影響被告對事實的詮釋外，尚會對他人干

擾、攻擊或司法告訴的行為，堪認若任被告在外未持續按時就診並接受治療，再犯之可能性甚高，而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本院認應對被告所罹病症施以較為完整之診療，以期被告能獲得適當之治療，避免被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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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之行為而對於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87
條第 1項、第 3項前段之規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無罪，監護一年。 
2.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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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09年彰化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被告基於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犯意，於 106年在其居住之房屋內，分別點火燃燒屋內 1樓、2樓之衣物，造成 1樓房間木質
牆面燒燬、2樓及 3樓房間燒燬不能使用、2樓房間內數量不詳物品燒燬、數量不詳衣服燒燬致生公共危險。 
重點： 
本案被告於另案監護處分強制治療期間，自醫院逃跑而為本案行為。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689號判決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二年 
2. 監護五年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2265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一年 
2. 監護五年 

原判決撤銷理由與

精神障礙認定無關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452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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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因精神疾病，另案於宏恩醫院龍安分院執行監護處分之強制治療。 
鑑定意見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依個案病史、精神症狀表現及評估，診斷應為思覺失調症，缺病識感，雖於規則治療下，個案仍表示會受無形

干擾，但尚不致影響作息及工作；個案於入院期間，未接受精神藥物治療，案發前自陳一人獨處屋內，生活作

息不定，常失眠等，均有可能導致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惡化，致情緒起伏、知覺扭曲而影響其判斷，而減低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其辨識而行為知能力。 
法院見解 彰化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處分五年。 

1. 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確因思覺失調症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
降低的程度，惟尚未至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識別而為行為之能力，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
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遞減輕之。 

2. 參酌被告於另案執行監護處分時逃跑，並未按期接受治療，被告之精神疾病倘未持續施以妥適治療及監督
保護，被告恐有循相類模式再犯之高度可能性，可能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又被告另案之監護處分期間，

雖尚有 2年多須執行，但慮及被告無親人可對其提供良好之關心照料，而在其前案監護處分執行期滿後，
是否即能完全穩定的控制其病情？尚不得而知。因此，本院為使被告能有較妥適之醫療照顧，以期減少再

犯可能，降低對公眾之危險，認有宣告付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規
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5年。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年，監護處分五年。 
1. 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確因思覺失調症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
降低的程度，惟尚未至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識別而為行為之能力，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
規定遞減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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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院為使被告能有較妥適之醫療照顧，以期減少再犯可能，降低對公眾之危險，認有宣告付監護處分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 5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彰化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處分五年。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年，監護處分五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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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09年新北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被告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犯意，持自備之打火機，隨機尋找放火之目標，而於 107年 7月在新北市見某處集合
式住宅大門未上鎖，遂進入該集合式住宅樓梯間，以樓梯間擺放 1堆垃圾當作助燃物，以打火機點燃引發火勢。 
重點： 
1. 被告於本案七個月前曾犯另一放火案，亦由亞東醫院進行精神鑑定，二次結果不同。 
2. 二審法院就是否採納另案鑑定意見，法院見解不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717號判決 

亞東醫院 1. 憂鬱症 
2. 未喪失 
3. 不適用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4年 
2. 無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3652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2年 
2. 監護 3年 

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1537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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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 106年起均在花蓮醫院精神科就診，經診斷有憂鬱症發作及酒精濫用。 
鑑定意見 亞東醫院：被告行為時，具完全責任能力。 

鑑定過程顯示：依據被告對案情經過認知、及鑑定中所見，被告於案發當時，仍可理解事件與其後之後果，例

如若引燃後，自己如何行為處置（離開縱火現場、隨後圍觀）。因此鑑定意見，推估行為時，被告對理解知悉

自身行為的辨識能力仍存；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平均程度，並未有顯著減低現

象。 
被告挫折忍受度差，情緒起伏大時，易出現自控能力差之情形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被告在生活狀況遇不如

己意時，再犯公共危險犯行之危險性，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亞東醫院（另案）：被告於另案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法院見解 新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辨識能力未有顯著減低，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1. 被告於行為當時對於如何前往案發地、為何選定本件住宅縱火、以及所引燃之物為何，均有清楚之認知，
復於引燃火勢後知悉及時走避，顯見於案發當時具有理解行為危險性、並有適切判斷應如何自保及依其判

斷行動之能力，並參酌亞東醫院鑑定報告，被告於案發當時並無刑法第 19條適用。 
2. 被告所涉另案亦經亞東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認被告於另案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然該案距本案案發時間逾 7個月，時間上已有差距。本案行為時已得到一定程度
之治療，二者基礎顯然不同，則亞東醫院就兩次行為分別為不同之鑑定結論，亦屬合理，是另案之鑑定結

果，自不足據以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處分 3年。 
1. 被告稱本身對於羈押很害怕，然而被告仍為本案縱火行為，顯見被告於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有異於常人。 

2. 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憂鬱症精神疾病治療之情形，與另案縱火案件治療情形並無差異，而依據另案精神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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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被告行為時有受「憂鬱症」精神疾病之影響，則在本案本件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應有可能亦受

「憂鬱症」影響。 
3. 本件精神鑑定書結果認「被告犯案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平均程度，並未有顯
著減低現象」，其推論之基礎過程及理由亦顯薄弱，此部分結論即為本院所不採。 

4. 本件被告應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適用，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5. 本件精神鑑定書鑑定結果認被告有再犯公共危險犯行之危險性，參酌被告過往病史、治療史及另案，若未
予適當之機構處遇、醫療照護，將來仍有再為放火犯行或重大危害他人權益行為之虞，而有施以監護處分

之必要，依刑法第 87條，命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新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辨識能力未有顯著減低，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處分 3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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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09年雲林弒父案 
案由：殺害尊親屬 
事實：被告為被害人之子，兩人因被告之母照護問題發生爭執，被告於飲酒後持鐵棍毆打被害人致死。 
重點：二審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認為，一審地方法院僅考慮被告控制能力而未參酌認知能力，故撤銷原判決。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8年度重訴字 
第 1號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 酒精性精神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8年度上訴字 
第 112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六年十月 
2. 無 

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1684號判決 

無 無 法院認前審未述明

無監護處分必要之

理由。 

原判決撤銷，發回

更審。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9年度上更一字 
第 24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12年 
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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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 103年以來經診斷有精神疾病，且其精神病症為濫用物質所引起，即安非他命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 
鑑定意見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1. 被告雖屬輕度智能不足程度，然參考其警詢、偵訊時，對於案發經過大體上尚可為清楚之描述，也未見有
受幻聽、妄想等精神病狀干擾之情形，是被告之認知能力雖有降低，但未達顯著之程度。 

2. 被告於本案犯罪行為時，認知能力雖有減低，但未達顯著之程度，然因酒精產生之去抑制作用，令其衝動
控制能力明顯降低，對被害人做出嚴重暴力行為而導致父親死亡，推測其於本案犯罪行為時，已因前揭精

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衝動控制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 
3. 被告長期有物質濫用及酒後暴力傷人之行為，前經數次刑罰矯正，仍難以改善及收斂，有『高度再犯及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然其精神症狀之產生，主要乃因物質濫用所致，於矯正期間無法接觸酒精及毒品，精

神症狀自可有相當程度之改善，故無另對其施以監護（治療）之必要，而建議以適當之刑罰矯正，令其徹

底杜絕物質濫用之害，以益其身心健康，並維護其家人與社會大眾之安全 
法院見解 雲林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被告行為時確因酒精產生去抑制作用及精神障礙，導致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顯著降低，而依刑

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十月。 
1. 原審僅以被告行為時確因酒精產生去抑制作用及精神障礙，導致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顯著
降低，而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於量刑事由關於行為人責任事項，則未考量被告有前揭
「認知能力」降低之情形，以為量刑輕重之參考，亦難謂允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被告主動攻擊被害

人致死而有殺人犯意，指摘原判決論斷被告僅有傷害致死而有未當，業經本院論駁不採理由如前，其上訴

雖無理由，然原審既有前揭違誤，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即屬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

撤銷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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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於本案犯罪行為時，認知能力雖有減低，但未達顯著之程度，然因酒精產生之去抑制作用，令其衝動
控制能力明顯降低，對被害人做出嚴重暴力行為而導致父親死亡，推測其於本案犯罪行為時，已因前揭精

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衝動控制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鑑定報告書記載：被告長期有物質濫用及酒後暴力傷人之行為，前經數次刑罰矯正，仍難以改善及收斂，
有『高度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然其精神症狀之產生，主要乃因物質濫用所致，於矯正期間無法接

觸酒精及毒品，精神症狀自可有相當程度之改善，故無另對其施以監護（治療）之必要，而建議以適當之

刑罰矯正，令其徹底杜絕物質濫用之害，以益其身心健康，並維護其家人與社會大眾之安全。 
2. 原判決就被告是否應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規定予以監護處分，未予說明，故撤銷判決，發回更審。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2年。 
1. 鑑定認為：被告長期有物質濫用及酒後暴力傷人之行為，前經數次刑罰矯正，仍難以改善及收斂，有高度
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然其精神症狀之產生，主要乃因物質濫用所致，於矯正期間無法接觸酒精及毒

品，精神症狀自可有相當程度之改善，故無令對其施以監護(治療)之必要，建議以適當之刑罰矯正令其徹
底杜絕物質濫用之害，以益其身心健康，並維護其家人與社會大眾之安全。 

2. 可見被告之精神不穩定，由來自被告酒精及毒品濫用，而非因其腦部或其他生理發生病變造成認知功能有
顯著異常，故本案被告係因酒後衝動控制力減低，致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是追本溯源只要矯

正被告之酒精與毒品濫用，即能改善被告無法控制其暴力行為之情況，被告案發後即遭羈押或服刑，於偵

查、審判期間，意識狀態及應對行為均正常，情緒亦均處於平和狀態，且本案所處刑期甚長，被告經此長

期戒絕遠離酒精與毒品之危害，應已足矯正其行為，故而本院認被告並無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

要。 
判決結果 1. 雲林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2.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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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2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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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09年高雄家暴殺人未遂案 
案由：家暴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與被害人為同居男女朋友，被告因不明原因，竟基於殺人之犯意，在兩人住處持水果刀朝被害人身體各處砍、刺數刀，被

害人趁被告不注意之際，勉力逃出住處，為鄰居發覺倒臥於騎樓，並及時送醫治療，始未造成死亡之結果。 
重點：本案被告於案發前，無精神病相關病史，經鑑定為急性精神病。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885號判決 

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1. 急性精神病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三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8年度上訴字 
第 708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3465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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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過去從未有過精神病史。 
鑑定意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被告案發當時深受精神病症狀干擾，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 
被告案發當時深受精神病症狀干擾，現實感缺損，已無法有邏輯思辯與判斷是非能力，故於犯罪行為時，因精

神障礙致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而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具有刑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之事由。 

法院見解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不罰，監護處分三年。 

1. 參酌鑑定報告內容，被告案發當日之怪異舉止，被告經治療後仍供稱受到外星人控制等語，以及被害人到
庭陳稱：被告當時很不正常，跟被告同居一年多以來是首次看到他這樣，而且被告也沒濫用毒品或酗酒的

狀況，被告當時的精神狀況應該是不正常的等語。被告於本件犯罪行為時，的確因精神障礙已達欠缺依其

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之程度，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2. 因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原因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期間為 5年以下。本案被告因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原因不罰，參酌被告此次急性精神病發作，除作出
自殘行為外，尚會主動攻擊同居人，足見被告精神疾病一旦發作時，自傷及傷人之可能性相當高，顯然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3. 又衡以被告經高醫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認為被告有再犯或復發之虞，需要定期就醫追蹤，追蹤期間通
常需要 1至 3年，且請被告家人時時注意狀況，當警示症狀出現時，需要馬上將他送醫治療，亦認被告有
再犯之虞，是本院為預防被告因精神病症狀之影響而有危害一己或他人之行為，使其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

科評估與治療，以期避免被告因精神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兼考量被告行兇之對象為

其親近之家人，且被告急性精神病發作時，會自傷傷人，造成旁人均難以介入協助其就醫治療，故依被告

上開情形並不適合以保護管束代替監護處分，宣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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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被告指摘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令其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之處分不當，然保安處分之目標，在去
除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對於因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原因而不罰之人或有同條第 2項
及第 20條所規定情形之人，法院於審認其情狀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為防衛社會安全，自應
依刑法第 87條第 1項或其第 2項規定宣付監護處分。 

2. 行為人是否具有危險性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
為違法。原判決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鑑定結果認為：「上訴人有可能再犯或復發之虞，需

要定期就醫追蹤，追蹤期間通常需要 1至 3年，且請上訴人家人時時注意其精神狀況，當警示症狀出現
時，需要馬上將他送醫治療」、「依據鑑定時上訴人之情狀，並無法斷定有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惟

有協請家人密切注意一旦出現疑似精神症狀復發之警示徵候，即刻送醫評估介入，才能防範此等危害公共

安全之風險行為再次發生」等情，據以說明上訴人所罹患之急性精神疾病「有可能」再犯或復發之虞，為

預防其因精神病症狀之影響而有危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使其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以期避

免上訴人因精神症狀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兼考量其行兇之對象為其親近之家人，且其急

性精神病發作時，會自傷傷人，造成旁人均難以介入協助其就醫治療，徒執前詞，就原審宣告保安處分裁

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指駁說明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上訴第三審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高雄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無罪，監護處分三年。 

2. 上訴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予以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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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09年桃園殺母案 
案由：家暴殺人 
事實：被告為被害人之子，被告在住處與被害人因不詳原因發生衝突，被告持開山刀猛力砍擊被害人多刀，致被害人短時間內嚴重失

血致因出血性休克及中樞神經休克而死亡。被害人死亡後，更將其頭顱自連接廚房之後陽台向外拋丟。 
重點： 
1. 總共有三間鑑定機構進行鑑定。 
2. 二審法院認定被告行為時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項，宣告無罪。 
3. 各審法院皆認被告無監護處分必要。 
4. 更審法院函詢鑑定機構，並請鑑定人出庭。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年度矚重訴字 
第 1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桃園

療養院 
1. 安非他命中毒及
安非他命精神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2. 無 

 

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 
 

1. 安非他命中毒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一審法院不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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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矚上重訴字 
第 32號判決 

台大醫院 1. 物質使用障礙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無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4425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矚上重更一
字 
第 1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2. 無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5219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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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國中曾施用安非他命，之後斷斷續續不定期使用，使用後會 1 週不睡覺、亢奮、吃不下飯；其本身暴躁易怒、

情緒控制差，有物質濫用問題；整體智能落在邊緣至中下程度，病識感差。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被告行為時受安非他命中毒及安非他命精神病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下降，但未達不能的程度。 
1. 被告涉案時可能有被害妄想、聽幻覺，涉案後呈亢奮，並有破壞行為、混亂言語，且驗尿有甲基安非他命
反應，被告涉案時，應處於安非他命中毒及安非他命精神病。被告符合酒精使用疾患、安非他命使用疾患

之診斷。被告涉案當時受精神障礙（安非他命中毒及安非他命精神病）影響。 
2. 被告涉案當時受精神障礙（安非他命中毒及安非他命精神病）影響，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下降，但未達不能的程度。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本案行凶型態屬使用大量甲基安非他命致甲基安非他命中毒精神喪失、瘋狂殺人之結果 
法醫研究所之證據分析以及臨床專業判斷，認被告於涉案時期確實有精神病症狀之可能性最高，且無法完全排

除被告殺人時之混亂言行可能已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做選擇能力、忍耐遲延能力及避免逮捕能力)欠缺之
程度。 
台大醫院：被告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甚且可能已達欠缺之程度。 
1. 被告於殺母行為前已有類似混亂言語之情形，就精神病理學的角度而言，其較可能為於案發時有混亂思考
與混亂行為，則在此種混亂思考與行為之片段中，被告可能受到精神病症狀影響，而持刀攻擊其母親致

死，事後因精神症狀對於記憶之影響而呈現失憶之情形。 
2. 目前有限文獻中顯示，卡西酮此類新興毒品導致精神病症狀時、相較於傳統類神經興奮劑強度更高，症狀
起始時間及消失時間則更為短暫及快速，如被告在該類毒品作用最強之期間殺死被害人，其辨識行為違法

之能力甚且可能已達欠缺之程度。 
3. 依照被告過去學經歷，亦難有足夠資訊預測自己在使用多種毒品何種量之後會產生嚴重精神病症狀，更遑



 297 

論預測其後續精神病症狀對其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無證據顯示其有「原因不自由」、故意使用毒品遂

行殺人行為、或可能預見其使用毒品後產生殺人行為之情形。 
法院見解 桃園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1. 被告於案發當時外顯之行為表現，確實與常人有異，其部分認知理解能力及精神狀態有受到精神障礙之影
響。警員到場時，被告對外界之情形雖能理解，並能為一定之反應、對話，卻非正常有邏輯的溝通，多數

時間僅自言自語、語無倫次、答非所問、脫離現實，但對於警員欲進入其住處，卻能理解情況並加以阻

止。 
2. 再參酌桃園療養院鑑定報告，其認知理解能力雖受影響，但仍能有自由意識控制其行為，而事後被告對於
持刀砍人會致死乙事，可以辨識其後果，可認其對於辨別事物、是非善惡之能力，即認識其殺人行為為法

所不許之辨識能力，及不為違法行為之控制能力，非全然喪失，僅較一般人有明顯減低。 
3. 為符罪責相當原則，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在刑度上予以酌減，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被告無罪。 
1. 本案被告之殺人行為，於行為時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以及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應屬不罰，依法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審既認被告於警消人員破門進入

前，有自言自語，不知所云及大聲喊叫、情緒激動，面對警員詢問亦答非所問、脫離現實等情形，惟未慮

及被告與警對峙長達一個半小時，此後製作筆錄期間雖有一言半語似可應答，然仍大多處混亂情況，且未

調查其尿液除甲基安非他命外，另含丙酮，而有新興毒品使用之急性中毒所致之精神症狀，併依桃園療養

院前揭多非行為時之鑑定結果，因認被告僅辨識能力下降但未達不能程度，仍論處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減輕後判處無期徒刑，容有未洽，自應撤銷改判。 
2. 一般施用毒品之人，難知所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易誘發急性精神病症狀，且亦難有足夠資訊預測自己在使用
何類型毒品之後會產生嚴重精神病症狀，更遑論能預測其後續精神病症狀對其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本

案被告事前既無殺母動機，復無證據顯示其有故意使用毒品，使自己陷於無意識狀態以遂行殺害母親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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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過失，揆諸前揭規定及判決說明，自難符原因自由行為 
3. 本案被告平日並無精神病史，亦無突發暴力前科紀錄，是本院尚無從據以認被告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而應為施以監護之保安處分。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原判決雖援引臺大醫院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本案行凶型態屬甲基安非他命中毒，
精神喪失、瘋狂殺人；或疑似處在卡西酮類物質作用最強之期間引起的精神病症，致已欠缺辨識行為能

力。惟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函，似均未說明被告係何時施用毒品，且原判決亦未就此為任何認定，則何以

能僅據該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函判斷被告於行為時有可能處在毒品效用最強之期間。故其對於殺人係屬違法

行為之辨識能力欠缺，即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2. 被告本案施用毒品部分，經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傾向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無
從據以認被告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應施以監護之保安處分。然被告仍可能因藥癮或其他精神

疾病而有需治療性，對被告不施以監護之理由，顯有矛盾。 
3. 檢察官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二項減輕其刑，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1. 本院鑑定根據科學文獻、他人對於被告於涉案前後之混亂言行之描述，法醫研究所之證據分析以及臨床專
業判斷，推估被告於涉案時期確實有精神病症狀之可能性最高。...綜上所述，被告之物質引起精神病之診
斷雖較無疑義，但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本院僅能綜合間接之科學文獻、他人之觀察陳述、實驗室檢
驗資料、其他專業分析評估與被告之自我報告，進行推估，被告涉案時，其受到物質誘發精神病之影響

下，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至少有可能達到顯著減低之程度；若貴院心證認其殺人動機全然受其精神病症之

影響，而未受其人格障礙、當時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如與母親是否有爭執）等之影響，被告為殺人行為

時，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至少已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2. 被告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本院鑑定目前無證據顯示其有...故意使用毒品遂行殺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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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可能預見其使用毒品後產生殺人行為之情形。 
3. 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補充說明：本院鑑定報告於總結段稱『其殺人行為若在卡西酮類物質作
用最強之期間』，即不排除其行為時可能處於『卡西酮類物質引起之精神病症』之症狀最強烈期間，而不

單指『卡西酮類物質中毒』此類應隨體内濃度降低而症狀強度降低之情形」。 
4. 鑑定人醫師王宗揚出庭：不得逕以此認定被告於案發時已處於「辨識行為違法」、「選擇能力及忍耐延遲能
力」、「避免逮捕」能力均欠缺之程度。 

5. 本院鑑定推估，被告於犯案時其選擇能力、忍耐延遲之能力及避免逮捕之能力至少已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依刑法第 19條第二項減輕其刑，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6. 難認被告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情事，而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
必要，是本院認被告尚無宣告監護之必要。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予駁回。 

判決結果 桃園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被告無罪。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二項減輕其刑，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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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109年桃園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罪 
事實： 
被告見 A女獨自行走，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以身體將 A女撲倒後，跨坐於 A女身上將其壓制，並以自己生殖器部位摩擦 A女生殖
器部位，做出前後抽動之動作，另強行拉扯 A女褲子，又試圖脫下自己褲子，欲以上開強暴方式違反 A女意願對 A女為性交行為，
經 A女不斷大喊救命及以腳踢，並趁機掙脫至附近之便利商店求救，被告未得逞。被告逃離現場後，又於同日見 B女獨自行走，竟
另行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以雙手環抱 B女避免其逃離，欲以此強暴方式違反 B女意願對 B女為性交行為，然因 B女大聲呼救，被
告始放手並逃離現場，而未得逞。 
重點： 
一、 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未審酌監護處分之必要性。 
二、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高等法院判決監護處分五年，並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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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6年度侵訴字 
第 106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一年六月 
2. 無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侵上訴字 
第 17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3085號判決 

無 無 無 被告上訴部分駁回 
檢察官上訴部分撤

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侵上更一字 
第 14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3. 一年五月，緩刑
五年 

4. 監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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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因罹患精神疾病，自民國 95年間起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精神科就

醫，並多次住院治療，經診斷為思覺失調症與中度智能障礙，持續治療至 106年間，惟僅能部分緩解，仍有精
神病殘餘症狀，其精神症狀與躁動情況仍偶有出現，且治療遵從性不佳，出院後不服藥物。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被告應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其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法院見解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然顯著降低，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

月。 
1. 本件鑑定機關實施鑑定時，除參酌被告歷來相關精神疾病就醫之病歷資料，以瞭解其先前生活史及病史
外，並採取精神狀態檢查、被鑑定人即被告自述之涉案經過、理學檢查、實驗室檢查及心裡鑑衡等鑑定方

法，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且綜合被告病症及之本案卷證資料作為鑑定依據，而就被告犯罪時之精神

狀態進行判斷，不論鑑定機關之資格、所採取之鑑定方式、過程及結果，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觀察，均無何

瑕疵可指，所為鑑定結果之意見，自屬可採，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然顯著降低，爰

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2. 本院審酌被告於深夜隨機挑選落單女子為犯案目標，非但造成被害人之莫大恐懼及傷害，亦對社會安寧秩
序影響甚鉅，其行為之危害並非輕微，故尚不足認本件宣告之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特別情事，爰不予宣

告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 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為逞一己性慾，恣意侵害 A女、B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及身心安全，亦
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實屬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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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件犯罪所生危害，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精神健康狀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
狀，對於被告所犯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 6月。並說明被告於深夜隨機挑選落單女子為犯案目標，對社會安
寧秩序影響甚鉅，危害非輕，難認本件宣告之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特別情事，而不予宣告緩刑。經核原

判決之認事用法尚無違誤，所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亦稱妥適。 
3. 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以致涉案，實係因為偶發性未按時服藥，現已長期居住於林口長庚醫
院精神病房，住院期間之精神狀態在醫院控制範圍內，且生活起居正常，未曾離院外出，已明顯降低其再

犯之虞。惟查，本件被告案發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有顯著減低，惟尚非完全喪

失，仍應承擔其應負之罪責，況依上揭病歷資料所示，被告自 95年間至桃園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精神
科就醫，主要症狀為自言自語、自笑、手舞足蹈等，未發現曾有因性衝動即任意攻擊女性之紀錄，可見其

關於性犯罪，確實仍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便存在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
規定遞減其刑。原判決考量上情，審酌上述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定其應執行刑，並說明本件不宜宣告緩

刑，核無違法、裁量瑕疵或顯然失當之情事。提起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法應駁回上訴。 
最高法院：被告上訴部分駁回，檢察官上訴部分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有第 19條第 2項及第 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申言之，祗要「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法院即應義

務宣付監護處分，並無裁量權。 
2. 原判決理由已敘明被告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經第一審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認被告案發前即罹
患精神疾病，經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及中度智能障礙，雖經持續治療，惟僅能部分緩解，仍有精神病殘餘症

狀，其於案發前一段時間，治療遵從性不佳，出院後不服藥物，幻聽與妄想時有起伏，精神狀態並不穩

定，其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

達顯著降低之程度等情，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對被告予以減輕其刑。則被告既因有刑法第 19條
第 2項之原因，且經原審向被告於交保後入住治療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查得知，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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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雖經以藥物治療，惟僅能部分緩解，仍有精神病殘餘症狀。乃原審未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之規定，調
查、審酌被告罹患精神疾病之情形及本件犯罪情節等情狀，判斷其是否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復

未說明其何以未諭知被告監護處分之理由，遽行判決，自有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撤銷發回更審。 
台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緩刑五年，刑之執行前，監護處分五年。 
1. 祗要「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法院即應義務宣付監護處分，並無裁量權。被告經原
審囑託鑑定而認其於本案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與中度智能障礙，而有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並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原判決未審酌鑑定報告所指被告社會功能
有明顯之退化，且於案發前一段時間，治療遵從性不佳，出院後不服藥物，幻聽與妄想時有起伏，精神狀

態並不穩定等情，以及被告於原審 107年 5月 21日裁定交保停止羈押後於林口長庚醫院住院迄今，其衝動
控制障礙仍無法回復，而有再犯、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未併予宣告監護處分，即有未當。 

2. 按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及第 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被告於原審裁定交保停止羈押後即於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急性病

房、慢性病房住院治療迄今，現仍有顯著思覺失調症之症狀，包含認知障礙、聽幻覺、不適切之情感表

達、衝動控制障礙等，經醫師評估屬難治之思覺失調症患者，且合併中度智能不足，依目前醫療水準，被

告之衝動控制障礙部分，無法回復，建議有受監護處分之必要，因此對被告施以監護 5年。 
判決結果 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 

2. 上訴高等法院，予以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被告上訴部分予以駁回，檢察官上訴部分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更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緩刑五年，監護處分五年，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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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109年台中違反醫療法案 
案由：違反醫療法 
事實：被告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重點：被告上訴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法院判處監護處分一年有違正當程序，被告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成功。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
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中簡字 
第 80號判決 

無 無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三個月 
2. 無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簡上字 
第 125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 
1. 鎮靜安眠藥使用障礙
症、疑似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3. 一月 
4. 一年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非字 
第 165號判決 

無 無 無 撤銷原判決 非常上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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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 104年起即有至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以及國軍臺中總醫院身心醫學科、精神科就診。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受到精神障礙的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降低。 
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鑑定結果認：目前之臨床診斷為一、鎮靜安眠藥使用障礙症，二、疑似思覺失

調症。被告於犯行當時，受到上述精神障礙的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到

顯著降低之程度，但未達完全喪失之程度。若被告之精神障礙未被有效治療及控制，則仍有相當再犯及危害公

共安全之虞。 
法院見解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無審酌行法第十九條，判處有期徒刑三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判處有期徒刑一月，監護處分一年。 
1. 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即曾至精神科門診，表示藥物不夠吃、夢遊 4、5年；復於本案案發後多次就醫，據被告
在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應答反應，佐以精神鑑定報告記載，足見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實因罹上述疾

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達於顯著降低的程度，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情
形，爰依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 

2.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有前述符合刑法第 19
條第 2項減輕其刑之情形，原審漏未審酌，認事用法容有未洽，應撤銷改判。 

3. 按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本院審酌被告因上述精神疾病，而致其辯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且經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認被告缺乏病識感，就醫及服藥規則性欠佳，若未被有

效治療及控制，仍有相當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危險等情，本院認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為期待被告能

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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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成功，撤銷原判決。 
1. 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 3月。 
2. 被告不服，上訴於原審法院合議庭。原審法院合議庭認被告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得減輕其刑之原因事實，
並認其有再為犯罪行為而侵害他人法益及公共安全之疑慮，有施以監護之必要等，竟未依法改適用通常程

序審判，逕以簡易程序判決撤銷簡易庭之第一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月，並宣告應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3. 該合議庭之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且不利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有理由，因有維持被告審級利
益之必要，爰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以資救濟。 

判決結果 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第一審簡易庭，判處有期徒刑三月。 
2. 上訴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第二審合議庭，判處有期徒刑一月，監護處分一年。 
3. 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成功，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 

備註 全案尚未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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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108年新北殺人未遂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酒精使用疾患」，其於民國 107年基於即使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接續殺人犯意，
持菜刀砍傷兩名被害人。 
重點： 
本案各審法院就被告行為時控制能力與辨識能力、監護處分必要，認定皆為一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682號判決 

亞東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4年 10月 
2. 監護 3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上訴字 
第 9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5年 4月 
2. 監護 3年 

原判決撤銷 
（理由與精神障礙

無關）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 
第 1203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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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有持續性飲酒之習慣，於 27歲左右開始出現被害妄想，於 31歲起即有酒後砸東西、與路人起衝突等明顯

暴力攻擊，且其於 104年被帶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此後雖陸續接受精神治療，然於 107年中斷
藥物，顯示其病識感與規律藥物治療狀況不理想，被告長期飲用酒類，並患有「思覺失調症、酒精使用疾

患」。 
鑑定意見 亞東醫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被告符合「思覺失調症、酒精使用疾患」之診斷，推估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因上述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顯著降低 
法院見解 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4年 10月，監護處分三年。 

1. 被告為本件犯行時，確因受「思覺失調症、酒精使用疾患」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均較一般人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2. 依被告目前病情、對於酒精之長期依賴、配合治療程度、本件犯罪情節及家庭照護等因素綜合觀之，為避
免被告未受適當且持續性之精神專業治療，導致其犯罪行為再度出現，本院認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之必要，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台灣高等法院：原判決撤銷，判處有期徒刑 5年 4月，監護 3年。 
改判理由與精神障礙無關。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4年 10月，監護處分三年。 
2. 台灣高等法院：原判決撤銷，判處有期徒刑 5年 4月，監護 3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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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108年桃園餐廳殺人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因不滿遭餐廳負責人開除，竟於民國 105年進入餐廳休息室內，基於殺人犯意，持預藏之鋸齒型長刀，向該餐廳休息室內
之餐廳服務生供三人砍去，造成三人受傷。 
重點：本案各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與監護處分認定相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年度訴字 
第 598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 
1. 思覺失調症、
安非他命使用

疾患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監護 3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427號判決 

無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 
第 1061號判決 

無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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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 24歲時因情緒激動、大吼大叫，曾在新莊署北精神科住院；約 30歲左右開始出現自言自語、怪異言

行。被告在長庚醫院精神科追蹤，但不規則治療，領有情感性精神疾患身心障礙手冊。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達到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 
1. 被告之家人、證人、警局錄影記錄、檢警決定送醫之判斷，及送醫後醫療紀錄，可見被告因精神症狀導致
混亂脫序行為，無論案發前、中、後皆非常明顯，推論被告涉案時處急性精神病狀態

（Acutepsychoticstate），其行為控制能力已喪失。綜上，被告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安非他命使用疾患。涉
案時之精神狀態，達到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2. 被告自述犯案後偶爾有自殺意念，建議門診追蹤精神與情緒狀態並加以防範。 
法院見解 桃園地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三年。 

1. 綜合被告之幼年發展、教育、工作及疾病史、家族及社會史、犯罪史，並採取精神狀態檢查、被鑑定人自
述涉案經過、實驗室檢查及心裡衡鑑等鑑定方法，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並綜合被告病症，而就被告涉

案當時之精神狀態進行判斷，鑑定機關之資格、所採鑑定方式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

瑕疵之處，應為可採。 
2. 被告所為之言行表徵，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實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而無責任能力，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規定，其行為應屬不罰。 

3. 本院審酌被告之行為、精神狀況、本案犯行之嚴重性、危險性及對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等，認若未對被告施
以監護處分，因其家人無法有效約束、照護，在未按時就診、服藥治療之情況下，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甚

高，且一旦再為相類犯行，將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是以，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本院認有對

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2項之規定，於諭知無罪判決時，併予諭知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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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 為釐清上訴人有無施以監護之必要，經調取上訴人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長庚醫院
之病歷資料，函請桃園療養院再為補充說明，亦據該院覆函：建議可以監護處分…等旨，益徵第一審所為
前述有監護必要之論斷，與精神醫學專業意見相合，實屬有據。 

2. 檢察官與被告上訴皆無理由，予以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原審審酌上情，更就上訴人行為時及偵審中客觀所顯現之行為、言談，予以參酌。經核其所為之論斷說
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自形式上觀察，亦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

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裁量職權的適法行使，徒以

自己說詞，枉指違法，難認為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2. 綜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桃園地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一項不罰，監護三年。 
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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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108年台南殺子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基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在床上以雙手壓迫其子之口、鼻及頸部，直至被害人腦部缺氧窒息當場死亡。 
重點： 
鑑定機關嘉南療養院建議被告應監護處分半年，法院認定期間過短，治療效果恐不佳，故監護處分一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5年度重訴字 
第 10號判決 

嘉南療養院 1. 雙向性情感障礙
症（躁鬱症）、 
思覺失調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監護一年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6年度上訴字 
第 1145號判決 

無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 
第 1565號判決 

無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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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 92年因急性發作幻聽及妄想，進而與鄰居打架，由 119送至台南醫院急診求治，被安排住入精神科急

性病房接受治療，經診斷為躁症，住院約 2週後，被告即要求自動出院，此後即不規則於門診追蹤治療。至
105年，此期間亦有因病情不穩而出現情緒失控、攻擊行為等症狀，多次至該院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治療，顯
見被告罹患精神病症已逾 10年。 

鑑定意見 嘉南療養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達到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情形。 

1. 被告於案發當時應已達美國診斷與統計手冊躁鬱症，躁症發作之診斷標準。 
2. 鑑定過程中，被告雖情緒症狀緩解，但仍堅信其關係與被害妄想內容，疑似有情感性思覺失調症診斷之可
能。依據台灣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小組建議的「刑責判準」整體判斷，被告於案發當時應受明顯情緒性精

神症狀干擾，而達到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情形。 
3. 被告罹患「躁鬱症」及「情感性思覺失調症」出現明顯妄想、幻覺、怪異言行等精神病症狀已逾 10年，
案發前 12年前雖即曾因精神病症發作而至醫院精神科急診並住院治療，嗣後亦有三度入住精神病院治療
的紀錄，惟被告未規則接受治療，仍經常因病識感不佳、藥物服從性差而導致病症發作，建議對被告進行

監護處分半年。 
法院見解 台南地方法院：行為時有刑法第 19條第 1項所定因精神障礙致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諭知無

罪，監護處分一年。 
1. 鑑定報告書內容分別詳述被告個人史及精神疾病史、與被告會談之答詢過程，以及對被告進行身體檢查、
心理衡鑑實驗室檢查，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健康習慣量表，依據專業知識及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涉

案當時之精神狀態，無論鑑定過程、方法或論理，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稽此，堪認上開鑑

定報告書之結論洵屬可採。 
2. 本院認為，依目前精神醫學的診斷標準，被告於本件案發前後，確處於躁鬱症中躁症發作的不正常精神狀
態，其於案發經過因躁症發作當中，受精神症狀干擾無法詳實記憶。被告於本件所為徒手壓迫其子蔡０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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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鼻及頸部致呼吸道受阻，窒息而死的殺人行為，因其行為已達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及判斷能力，

完全為精神疾病症狀所控制之程度，顯已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被告的殺人之行為，於行為時有刑

法第 19條第 1項所定因精神障礙致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應屬不罰，揆諸前揭規定與說
明，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3. 被告罹患「躁鬱症」及「情感性思覺失調症」已逾 10年，至今病情仍未能獲得有效控制，且被告病識感
不佳，藥物服從性亦差，致其躁症發作喪失辨識能力的情形下，犯下本件徒手壓迫其子口鼻及頸部致其窒

息而死之犯行，犯罪情節實甚嚴重，且被告對與其共同生活之親人具有相當再犯危險性。惟嘉南療養院建

議之半年的監護處分，本院認為期間過短，不足以使被告養成用藥的服從性，及有效建立其病識感，爰諭

知 1年的監護處分。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上訴駁回。 
上訴意旨以其所持論據指摘原判決諭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一年為不當，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意旨均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仍執陳詞再事爭辯，並憑己見任意指摘，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台南地方法院：行為時有刑法第 19條第 1項所定因精神障礙致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諭知

無罪，監護處分一年。 
2.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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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108年台中傷害案 
案由：重傷害 
事實：被告於民國 106年與其胞姊發生爭執，其姐之男友上前處理時，被告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毆打男友之眼睛，致被
害人因而受有左眼眼球破裂之重傷害。 
重點： 
本案非常上訴駁回。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 
第 986號判決 

臺中榮總 1. 情感性思覺失
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有期徒刑 1年
10月，緩刑 3
年。 

2. 監護 3年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非字 
第 6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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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長期苦於罹患情感性思覺失調症 
鑑定意見 台中榮總：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依所鑑定內容與所附資料，被告有情感性思覺失調症病史，目前仍有殘存精神症狀。依筆錄所記載的犯案過

程、犯後住院病歷紀錄以及被告所述，被告於案發當時雖意識清晰，但情緒較為高亢，有誇大想法，計畫性行

為增加及疑似被偷竊妄想的情況，判斷力及思考能力因上述精神症狀有下降的情況。綜合判斷被告於犯罪行為

時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但有因精神症狀發

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等情。若無規則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將有再

犯之虞。 
法院見解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緩刑 3年，監護 3年。 

1. 綜合判斷被告於犯罪行為時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但有因精神症狀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等情，依刑

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2. 被告確有再為犯罪行為而侵害他人法益及公共安全之疑慮，本院綜合被告之犯罪型態、精神狀況、本件犯
行之嚴重性、危險性及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若未對被告施以監護處分，被告在家人無法有效約束、照

護，且未按時就診、服藥治療之情況下，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甚高，亦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認有對被告施

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
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應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期被告得於醫療機關內
接受適當治療處遇，避免被告因其疾病而對自身、家庭及社會造成無法預期之危害，俾兼維護公共利益，

同啟自新。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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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緩刑 3年，監護 3年。 
2.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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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108年台中妨害公務案 
案由：妨害公務 
事實：被告基於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在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樓與 2樓之樓梯間，手持不鏽鋼製告示牌，揮擊臺
中市環保局所有之整容鏡 1面，致令前揭整容鏡碎裂損壞。 
重點： 
1. 本案各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與監護處分認定相同，且兩次非常上訴皆予以駁回。 
2. 本案判決內容較為簡略，無法得知鑑定報告詳細內容。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年度簡字 
第 363號判決 

迦樂醫院 1. 器質性精神病 
2. 降低 
3. 不適用 

1. 降低 
2. 不適用 

1. 2個月 
緩刑 2年 

2. 監護 6個月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非字 
第 194號判決 

無 無 1. 降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非常上訴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非字 
第 29號判決 

無 無 1. 降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非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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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經醫師評估有脫離現實之怪異思考與奇特行為，有傷人行為與風險，需全日住院但個案拒絕，於 107年 2

月 12日強制在迦樂醫院住院，住院期間經治療後，個案逐漸改善，態度配合，經團隊會議決議解除強制，轉
健保身分繼續住院治療。 

鑑定意見 迦樂醫院：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被告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法院見解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個月，緩刑 2年，監護 6個月 
被告因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依法減輕其刑後，判處有

期徒刑 2月，並認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宣告緩刑 2年，復認被告經醫療評估有脫離現實之怪異思
考與奇特行為，審酌其傷人行為與風險，認有繼續接受治療之必要，併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 6月。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所援用之法令，與適用之法令或具有法令效力而得以拘束各級法院之相關解釋、

判例有所違背，僅執本院判決曾就個案所為糾錯之理由，指摘原判決將監護與緩刑併予宣告，有矛盾之違背法

令，提起非常上訴必須以確定判決顯然違背法令之前提要件迥不相侔。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個月，緩刑 2年，監護 6個月。 

2.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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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107南港乘機性交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利用被害人心智缺陷，欠缺性自主決定能力而不知抗拒之情形，指示被害人以正面相對之方式，坐

在其大腿上，將性器插入被害人之陰道內抽插而為性交 1次。 
重點： 
本案被告與被害人皆為精神障礙者。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年度侵訴字 
第 1號判決 

三總北投分院 1. 智能障礙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2年 2個月 
2. 監護 3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侵上訴字 
第 4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 
第 30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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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小發展較為遲緩，發展階段約延遲 1至 2年，就讀小學期間，每天由父母陪同上下學，80年經鑑定為智

能障礙，自小學 4年級開始就讀啟智班，國中 1年級因竊盜案件休學至少年輔育院。 
鑑定意見 三總北投分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被告母親在鑑定時，陳述被告近年常因案入獄，在家時多在社區鄰里向他人要東西，被告母親雖常為此管教被

告，但控管有限，且被告二哥疑似重度智能偏低且個性更佳暴戾，較難予被告過多關注，親子關係處於被動關

心狀態等情；被告與手足互動不多，整體關係較為被動疏離；被告自小發展較為遲緩，與他人互動多隱含目的

性（索取所需要之物），缺乏較深刻之人際關係；經施以班達完形測驗，多看一下圖後直接作畫，過程無數

點、擦拭及檢查行為，其中圖形排列多由上往下，出現解構、簡化、退化、彎曲困難、角外線突出與線條品質

不佳等情況；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之結果，被告全量表智商（FSIQ＝50）落在中度障礙範圍，認知能力於
同年齡成人中明顯落後許多，表現普遍落在中度障礙水準；被告於鑑定時，自述平時多在菜市場隨便向他人要

錢，看到路上有車子插著鑰匙，會隨意將車子騎走等情；鑑定機關根據會談結果、法院卷宗、心理衡鑑及精神

檢查，認被告自幼年已有智能障礙相關症狀，從其求學歷程對照出被告發展較一般孩童有顯著緩慢，但家庭支

持較薄弱，能給予被告管教與支持有限，且被告之社會功能受限於智力發展而長期不佳，亦無法尋求其餘資源

促進自己的社會參與，長期欠缺適切之社會化引導，導致被告面對一般社會情境、物質誘惑及自身慾望時，欠

缺自我控制與道德規約，常著眼於自身需求而忽略他人反應，進而出現不能符合遵從社會道德及法治行為，推

斷被告獨自在處理問題或面對壓力情境時，對辨識其行為違法雖尚有基本理解能力，卻受限其智能、思考、判

斷及自我控制能力，對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有不足，故鑑定結論認為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中度智能障

礙，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法院見解 士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2個月，監護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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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具有中度智能障礙，且自小發展遲緩，於 80年間經鑑定為智能障礙，自小學 4年級開始就讀啟智
班，就讀國中 1年級時，因偷小黃瓜、紅蘿蔔、高麗菜等竊盜案件休學至少年輔育院，嗣其曾從事便當工
作，但因隨意將機車騎走而遭辭退，其父母表示其自年輕開始，即無法穩定工作，幾乎無任何工作能力。 

2. 被告因中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行為時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業於前述，足認被告具有刑
法第 19條第 2項之原因。又經本院囑託三總北投分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後，被告之母於鑑定時，陳述
被告近年常因司法案件入監，在家時間不多，被告未入監期間，常在社區鄰里向他人要東西，其雖常為此

管教被告，但控管有限，且因被告二哥個性更加暴戾，難予被告較多關注時間等情；鑑定結果亦認被告家

庭支持薄弱，能予被告之管教與支持有限，難有積極作為因應被告層出不窮之法律案件，被告之社會功能

受限於智力發展而長期不佳，亦無法尋求其餘資源促進自身之社會參與，長期欠缺適切之社會化引導，導

致面對一般社會情境、物質誘惑及自身欲望時，欠缺自我控制與道德規約，常著眼於自身需求而忽略他人

反應，進而出現不能符合遵從社會道德及法治之行為。 
3. 其對刑罰感知能力較為薄弱，且家庭支持、管教、導正功能有限，併衡酌被告所為前揭犯罪行為，均係為
滿足自身需求欲望，對他人財產、人身為侵害行為，復兩度對陌生女子為妨害性自主犯行，將來可能對社

會造成危害之危險性甚高，僅科以刑罰顯不足以矯正及預防，為預防被告因上述心智缺陷，致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不足，而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俾使其得以長期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降低危險

性，本院認有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施以監護之必要，爰諭知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無理由，均予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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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士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2個月，監護 3年。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325 

二十八、107年橋頭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被告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至被害人住處後方防火巷，打開住處浴室窗戶，連續 2次將淋有
松香水之衛生紙以打火機點燃後，丟進浴室內，造成浴室內之水瓢燒燬，幸因上開地點易燃物較少，而未生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結

果，並以此加害生命、身體、財產之方式。 
重點： 
各審法院認定一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6年度訴字 
第 318號判決 

義大醫院 1. 輕度認知功能
障礙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2年 
2. 監護 2年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593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 
第 4916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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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患有思覺失調症。 
鑑定意見 義大醫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1. 被告目前智能表現落於輕度缺損到中等程度範圍，有輕度認知功能障礙，於精神科就診已 1年，期間無法
規律接受治療，且在治療期間仍然使用安非他命，自訴若不使用酒經與安非他命，就不會有被監控的想

法，案發當天未服用精神科藥物，夜晚聽到鄰居在談論與批評自己，故拿取家中松香水與衛生紙點火丟進

鄰居浴室中，想恐嚇他們，當時知道這是違法行為，但因認為鄰居監控與談論自己感到氣憤而無法顧及其

行為，研判被告當時之精神狀態應符合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 
2. 被告因無法控制毒品使用及無法規則治療，仍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法院見解 橋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 2年。 
1. 被告於行為當時雖可理解其行為之違法性，但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2. 被告有再犯之危險，為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避免被告因疾病所導致之脫序行為再次危害社會安全，故須
對其採取隔離、保護措施，俾其得持續接受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而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之

必要，爰併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定，於被告所犯罪刑之後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其期間為 2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1. 精神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可知，被告於精神科治療之服從性低，治療期間仍有施用安非他命之情事，於鑑定
時亦自承案發當日未服用精神科藥物，，足見被告於案發時雖為精神疾病之妄想所擾，但其未能有效控制

病情，實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存在。本院斟酌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實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顯可憫

恕之處，且其依前述刑法第 25條、第 19條第 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後，復無宣告法定最低刑度仍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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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情事存在，自無從再依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 
2. 本件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未宣告緩刑及誤為監護處分之諭知為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橋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監護 2年。 
2.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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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107年基隆殺母女未遂案 
案由：家暴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疑似罹患重鬱症且有輕度智能不足，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於民國 106 年基於殺人
之犯意，持麵包刀砍傷其妻與女。 
重點： 
本案一、二審判決未公開，資訊不完整。 
各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與監護處分認定一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6年度訴字 
第 248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減低 
2. 不適用 

1. 8年 
2. 監護 3年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上訴字 
第 2821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 
第 855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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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法院見解 基隆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8年，監護處分 3年。 

無法得知。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無法得知。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被告上訴意旨，係對於事實審法院已明白論斷指駁之事項再事爭辯，或就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說

詞，任意指為違法，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基隆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8年，監護處分 3年。 

2.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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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107年屏東重傷害未遂案 
 
案由：重傷害未遂、傷害、恐嚇危害安全 
 
事實： 

一、重傷害未遂：被告於其所承租住處之樓梯間，對當時承租居住於 5 樓之住戶子、戊，及其等之同學庚、丁，恫稱：「我殺
過很多人，不差你們幾個」等語後，先朝庚臉部、頭部及身體軀幹部位，接連猛力戳刺數下，見丁上前攔阻，隨即改朝

丁頭部及臉部猛力戳刺，造成庚、丁受有多處傷害，而尚未達重傷害之程度。 
二、傷害：被告騎乘重型機車，行經屏東縣「內埔國民小學」前，見辛其子（尚未成年）在路旁步行，被告因不明原因，先朝

辛鳴按喇叭，後持狀似武士刀之物品（未扣案）朝辛揮舞，並口出：「幹，是不能對你叭嗎？」等語，復徒手毆打其左

臉部，造成辛受有左顴挫傷之傷害。 
三、恐嚇危害安全：被告另騎乘上開機車見乙駕駛機車，搭載少年丙於路口停等紅燈，因自覺少年丙○○以奇異眼神相視，竟基

於恐嚇之犯意，旋即停車，並向少年丙口出：「你是在看三小（台語）」等語，並以腳踹踢乙所駕駛機車及乙之右大腿，

又拿出刀子在乙及少年丙面前揮舞，並對其等恫嚇稱：「你信不信我會砍你們 2 人」等語，見少年丙跳車逃離後，旋即
持刀在後追趕少年丙，使乙及少年丙心生畏懼，致生危害其等之安全。 

 
重點：一、鑑定機關（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屏安醫院）之鑑定意見。 

(一) 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被告目前仍有顯著之幻覺和妄想症狀，且思考僵化、邏輯推論與抽象概念較差，缺
乏病識感、現實感且長期判斷力下降，因此認為其在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已經達到精神耗弱之程度並且缺乏辨識

行為之能力。 
(二) 屏安醫院：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以及酒精使用障礙症，其病識感不佳，未能規則接受精神醫療與追蹤，使其知覺

障礙以及思考內容障礙持續存在，並且顯著影響其生活，被告於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皆顯著與其思考內容障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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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因此其於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應能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所稱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認為，重傷未遂罪部分，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罰，施以監護處分 4年。 
屏安醫院之鑑定意見建議被告應至少接受 3 年之監護處分，且先採全日住院方式進行，再視被告之治療反應及對醫囑之
配合程度調整其執行方式。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酌上情，為預防被告未來因精神疾病影響而再為類似犯行，並避免因其

疾病而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且能使其獲得適當之治療處遇，爰依上開規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 4 年，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三、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認為，傷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不罰，監護處分 4年 

被告為傷害、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時，確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業如前

述，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應屬不罰，並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規定為無罪之諭知；又為收治療及社會防
衛之效，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4 年之必要之理由。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5 
年訴字第 18 號刑事判
決 

迦樂醫療財團法

人迦樂醫院、屏

安醫院 

1.思覺失調症、
酒精使用障礙症 
2.喪失 
3.不適用 

1.無責任能力 
2.不適用 

1.無罪 
2.監護處分 4年 

1.被訴重傷害
未遂罪部分無

罪，並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 4
年。 
2.其餘被訴部
分均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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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5. 被告於本件案發（104 年 11月 29日、12月 4 日）前之 104 年 1 月 19日因精神疾病（主訴：被跟蹤等）至高雄

市拉法診所（身心靈專科）門診。 
6. 於本件案發後之 105 年 9 月 29日起，則至阮綜合醫院身心內科就醫（主訴：覺得有人要害我等）。 

鑑定意見 一、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被告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已經達到精神耗弱之程度並且缺乏辨識行為之能力。 

6. 被告目前仍有顯著之幻覺和妄想症狀，且思考僵化、邏輯推論與抽象概念較差，缺乏病識感、現實感且長期判斷
力下降。 

7. 被告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已經達到精神耗弱之程度並且缺乏辨識行為之能力。 
二、屏安醫院：被告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應能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所稱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6 年上訴字第 191 號
刑事判決 

無 無 1.無責任能力 
2.不適用 
(引用前審迦樂醫療財團
法人迦樂醫院、屏安醫

院鑑定報告) 

1.傷害、恐嚇危害安
全部分，均無罪 
2.監護處分 4年 
3.其他上訴駁回 

1.被訴傷害、恐
嚇危害安全部

分，均無罪，並

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 4年。 
2.其他上訴駁
回（即被訴重傷 
害未遂無罪，並

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 4 年
部分） 

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
第 2071 號刑事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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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1. 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以及酒精使用障礙症，其病識感不佳，未能規則接受精神醫療與追蹤，使其知覺障礙以及思
考內容障礙持續存在，並且顯著影響其生活。 

2. 被告於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皆顯著與其思考內容障礙有關，因此其於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應能符合刑法第 19條
第 1 項所稱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法院見解 一、臺灣屏東地方法院：重傷未遂罪，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罰，監護處分 4年。傷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
無罪。 
3. 重傷未遂罪：本院審酌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屏安醫院鑑定報告均已參酌就被告之個人生活史、家族史，
並進行相關之身體與精神檢查、心理測驗後而為之綜合判斷，且鑑定人之資格、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上亦難認有

所瑕疵，而結論又屬相同，是前揭鑑定結論自可採憑。況且，證人 4 人亦均證稱被告行為時有情緒激動、大聲咆
哮之情形，堪認其為本件重傷害未遂犯行應係受其所患前述精神疾病所影響。本院綜合上述各情以觀，認被告為

本件重傷害未遂犯行時，確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應屬不罰，爰應為無罪之諭知。 

4. 重傷未遂罪依被告前揭罹有「思覺失調症」以及「酒精使用障礙症」之精神狀況，其病識感不佳，且未能規則接
受精神醫療與追蹤，是可預見如未對其賦予適當之治療處遇，其知覺以及思考內容障礙將繼續存在，日後仍可能

再為類似之暴力犯行。又屏安醫院之鑑定意見建議被告應至少接受 3 年之監護處分，且先採全日住院方式進行，
再視被告之治療反應及對醫囑之配合程度調整其執行方式。本院審酌上情，為預防被告未來因精神疾病影響而再

為類似犯行，並避免因其疾病而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且能使其獲得適當之治療處遇，爰依

上開規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4 年，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5. 傷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公訴人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所提出之證據或指出之證明方
法，其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被告此部分犯行核屬

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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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重傷未遂罪，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罰， 監護處分 4年。傷
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應屬不罰，監護處分 4年。 
3. 傷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依告訴人、被害人及證人等五人指（證）述之嫌疑人特徵「戴黑框眼鏡、黑色鴨舌
帽、揹黑色側背包」，所持兇器為「長長、捆有黑色膠布的刀子」，且被告購買使用之車牌號碼 000-000 號機車外
觀「暗色、車牌被泥巴覆蓋之普通重型機車（約略可見英文字《C 》及阿拉伯數字《0 》）」，及本件恐嚇、傷害
案件發生地點與被告租屋處之關聯性，復經告訴人、被害人及證人等四人一致指認被告即為嫌疑人等節互為勾

稽，足認本件傷害、恐嚇案件行為人為被告無訛。 
4. 本院審酌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之 104 年 1 月間，即有因精神疾病就診之紀錄；且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屏
安醫院之鑑定報告，均已參酌被告之個人生活史、家族史，並進行相關之身體與精神檢查、心理測驗後而為之綜

合判斷，並鑑定人之資格、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上亦難認有所瑕疵，結論又屬相同；又被告於 104 年 11月 29
日、12月 4 日為行為時，相關告訴人、被害人、證人亦均證稱被告當時有情緒激動、大聲咆哮情事，顯見被告
上開所為，均係在情緒突然失控情形下恣意攻擊被害人，綜合上情，應認上開鑑定結論可採。是被告在短短 1 星
期內為本件傷害、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重傷害未遂犯行，應均係受其所患上開精神疾病所影響，確已因精

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5. 被告為傷害、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時，確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業
如前述，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應屬不罰，並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規定為無罪之諭知；又為收治
療及社會防衛之效，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4 年之必要之理由。 

6. 被告於本件案發前之 104 年 1 月間，即有因精神疾病就診之紀錄；且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屏安醫院之
鑑定報告，均已參酌被告之個人生活史、家族史，並進行相關之身體與精神檢查、心理測驗後而為之綜合判斷，

而為相同之結論；又確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是原審以被告為本件重傷害未遂犯行時，確已因

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並為收治療及社會防衛之

效，諭知被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4 年，自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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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於本件監護處分之執行，應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之 1第 1 項第 2 款：「宣告多數保安處分者，依左列各款
執行之：二、因同一原因宣告多數監護，期間相同者，執行其一；期間不同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者執行之；其

因不同原因而宣告者，就其中最適合於受處分人者，擇一執行之；如依其性質非均執行，不能達其目的時，分別

或同時執行之。」規定執行之。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4. 被告雖主張其攻擊庚、丁 2 人，有正當防衛或誤想防衛之情形，惟原判決綜合證人等 4人之證詞，卷附現場照
片、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及案內其他證據資料，記明上訴人在住處樓梯口偶遇庚、丁等人，即出言質問是否

要找其麻煩，並揚稱「我殺過很多人，不差你們幾個」等語，便持原子筆攻擊庚、丁 人，並非是對於事實上或
誤想中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之反擊行為，即無正當防衛或誤想防衛可言等旨綦詳，與卷證資料核無不

合，要無判決理由矛盾、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可言。 

 

判決結果 6.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重傷未遂罪，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罰，監護處分 4年。傷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
無罪。 

7.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重傷未遂罪，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罰， 監護處分 4年。傷
害罪、恐嚇危害安全罪，依刑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應屬不罰，監護處分 4年。 

8.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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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107年台中放火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基於殺人之犯意，在三處住宅放火，幸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重點：各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及監護處分認定一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年度訴字 
第 782號判決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 
1. 妄想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9年 
2. 監護 5年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 
第 530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15年 
2. 監護 5年 

撤銷原判決 
理由與精神障礙無

關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 
第 2971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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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前於 93年間即曾至中山醫學院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就診，斯時即診斷為疑似器質性妄想症，惟僅就醫數

次即未再持續追蹤治療。 
鑑定意見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被告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

未達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其辨識而為行為之程度。 
被告疑似罹患妄想症多年，認知功能不佳，其犯行動機，可能來自於其妄想內容所致，干擾被告之現實判斷，

辨識和控制其行為能力顯然下降。此外，被告於案發後昏迷，被送至大里仁愛醫院治療，當時呈現糖尿病併發

酮酸中毒狀態，對於被告之現實判斷應也有一定程度之影響。不過被告仍能騎乘機車相當距離和時間，能辨識

出同學住所，仍能撥灑液體而點火，也知悉要焚燒窗戶才不會造成危險等，顯示被告當時仍有一定程度辨識和

控制能力。鑑定認為被告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未達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其辨識而為行為之程度。另鑑定認為其犯行和妄想症狀相關，應予適當治療，否

則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法院見解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9年，監護處分 5年。 

被告於本案各行為時，均已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顯著減低，爰依刑法

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精神疾病而有數次至醫院就診之情形，且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現仍罹有疑似妄想症之精神疾

病，認知功能不佳，經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評估，認被告應予適當治療，否則有高度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等情，有前開精神鑑定報告書可佐，且被告所為本案殺人犯行之方式有可能殺害包含不認識之對象，對社會

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危害甚大，足見被告因精神疾病之影響，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本院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之規
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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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5年，監護處分 5年。 
被告前因精神疾病而有數次至醫院就診之情形，且上開鑑定報告亦認被告現仍罹有疑似妄想症之精神疾病，認

知功能不佳，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評估，認被告應予適當治療，否則有高度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等情，有前開精神鑑定報告書可佐，且被告所為本案殺人犯行之方式有可能殺害包含不認識之對象，對社會

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危害甚大，足見被告因精神疾病之影響，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並兼顧人權保護，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
規定，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諭知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5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9年，監護處分 5年。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5年，監護處分 5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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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107年士林小燈泡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於路上隨機尋找作案對象，後鎖定被害女童，將其推倒、壓制在地，明知頸部乃人體重要部位，倘以銳利之刀刃砍殺將會

傷及頸部血管，致失血過多而生死亡結果，仍以左手持菜刀多次砍切被害女童之後頸部，其母見狀隨即上前拉扯被告並大聲呼救，被

告仍未停手，持續砍切被害女童之後頸部，導致其中樞神經性休克、出血性休克死亡，並當場身首異處。 
重點： 
1. 本案乃社會重大案件。 
2. 共有三個鑑定機關進行精神鑑定，皆認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但行為時並並無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也無因具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

著減低等情。 
3. 因被告為精神障礙者，適用兩公約施行法規定。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年度重訴字 
第 9號判決 

臺北榮民總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未喪失 
3. 不適用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終身 

2. 無 

 

傳喚鑑定人劉英杰

到庭證述 
1. 思覺失調症 
2. 未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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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適用 

陳若璋教授團隊 就被告之人格發展

史、成長發展歷

程、本案犯罪心理

機轉及再犯風險等

項目實施鑑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上重訴字 
第 14號判決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的可能性最高 
1. 減低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終 

2. 監護五年 

原判決撤銷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 
第 3357號判決 

無 無 無 撤銷原判決，發回

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重更一字 
第 6號判決 

無 無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終身 

2. 無 

原判決撤銷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 
第 1379號判決 

無 無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341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 99年及 103年間，先後因急性精神病發懷疑自己不是父母親生或對其父母、社區有暴力攻擊行為，而二

度被強制送至國防部醫學院三軍總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接受治療，然經精神科醫師評估為非嚴重

病人而未強制住院施以相當治療，被告與其父母又均缺乏病識感，未持續追蹤治療，致其精神狀況持續惡化，

最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 
鑑定意見 臺北榮民總醫院：被告並無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 
被告有思覺失調症，但行為時被告並無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也無因具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

減低等情。 
傳喚鑑定人劉英杰到庭證述：被告並無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 
評估被告就本案之認知過程，發現其在案發前幾天就已經知道這把刀砍下去，小女孩會死，也知道這把刀砍下

去，小女孩死掉後，他可能會被抓，所以他要做一些不要讓家裡面沒有菜刀、沒有車可以用的準備，於是買了

1把新的刀，並把機車停回去放好，所以他買刀的行為包含 2個層面，買刀的目的是要殺人，以及怕家裡因他
殺人被抓而沒有刀，故他對其行為本質有所認識，也能控制、選擇不一樣的方式實行，具有延遲忍耐的能力；

再者，在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控制實行其想法之能力時，有個「PoliceattheElbow」準則，意思就是警察就在你
肘部附近，離你很近，以行為時旁邊有無廣義的監督者或旁邊的人作為判斷，本案在行為當時，被告先去西湖

國小圍牆要找 1個適合的對象，但中間有人來問他「你在做什麼？」，他就趕快下來離開，所以那個人就是廣
義的 Police，因為被告知道行為下去要做什麼，這個行為會造成被害人何種下場，被抓到之後他會承受何種後
果，所以在準備下手當時，有監督者在旁問他，他又不去做了，轉身就走，以避免被抓，只是他在路邊休息的

時候，他沒有看到小女孩後面跟著媽媽，所以他就這樣上去了；依照整體判斷，可以知道被告對於要不要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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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想要做的部分，如果旁邊有人看的話，是可以不要做的，而他已經知道要選擇作案的對象，又因知道作案

後果，所以要先做好準備，亦可以控制自己行為之實行，伊雖同意被告做此殺人行為是基於思覺失調症所引發

妄想的驅動，但對於其行為在道德上、在社會價值上會被怎樣的苛責，及什麼時候去做這樣的行為，被告都很

清楚。 
陳若璋教授團隊：被告有再犯風險。 
被告行為時之智能大約在中等到中下範圍，智力功能及適應功能的發展，皆未達臨床上有意義之智能發展障礙

或遲緩之程度，且智能水準大致上與其同年齡者相當或稍低，智力商數之缺損，應為思覺失調症之症狀影響，

且經治療後可有進步的空間，並無智力發展障礙或遲緩之其他心智缺陷情形。 
被告倘未能有效定期、長期服藥，並接受相當精神、心理治療，確有再犯風險。 
台大醫院：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可能性最高 
被告之精神症狀或可回推至 99年，被告於松德醫院就醫前即開始出現明顯的妄想症狀，且伴有退化的自我照
顧情形。被告出現許多妄想性行為（DelusionalBehavior），且其明顯症狀期間亦超過 1個月，並且持續至 105
年 3月案發後至看守所內服藥前。在看守所羈押服藥後，被告之活躍期精神病症狀開始有改善之情形。被告否
認過去有過情緒上的困擾，依照被告自述及統整資料來看，被告於症狀活躍期間，不曾有過持續憂鬱或是持續

情緒高漲或易怒之狀況，不符合情感思覺失調症或是「鬱症或雙向情緒障礙症」合併精神病症狀之診斷，且被

告過去亦無自閉類群障礙症或溝通障礙症，身體各檢查亦無發現其有明顯之身體疾病生物標記，推估被告之精

神病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可能性最高。 
被告倘未能有效定期、長期服藥，並接受相當精神、心理治療，確有再犯風險，此業見前述，依其情狀客觀上

足認被告將來確有再犯及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法院見解 士林地方法院：被告不符刑法第 19條，故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五年。 

被告雖有缺乏組織性或欠缺系統性之妄想症狀、疑似有聽幻覺產生自言自語行為及相較以往呈缺乏工作、社交

意願之負性症狀，而為罹患思覺失調症之人，被告所為本案殺人犯行，亦基於上述妄想之驅動所為，惟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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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既可清楚認知其行兇前後預備買刀、停車、延遲等候、尋找下手對象、規避監督等過程細節，已徵其確

實理解殺人行為之違法性本質及現實中殺人行為所可能導致之後果、制裁，其辨識能力、控制能力要與常人無

殊，是被告行為時並未因其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辨識能力、

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應負完全之刑事責任。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 
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因其罹患慢性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妄想及

偏邏輯思考）而顯著減低。 
被告和其家人均欠缺病識感，排斥就醫與服藥，而產生身分關係的妄想及必須殺害一名四川女子才能傳宗接代

的偏邏輯思考，足認將來被告倘未持續施以治療、服藥，可能對社會造成危害之危險性非低。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原判決既認同「所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即辨識能力），乃指能否辨識自己即將所為的行為，因違反整體

法秩序而為法所不許之能力，換言之，乃對於事物有無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屬於認知與理解能力的問題」之

見解；則被告對其殺人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如何，自應由其是否有能力辨識殺人是違反整體法秩序之行為，作

為判斷基準，並不以其是否知悉有中華民國刑法所定殺人罪為限。然而，原判決竟又謂：北榮及劉英杰醫師關

於被告行為時辨識能力之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行為前及行為時均妄想自己是「堯」，是「當下皇上」，並無中

華民國存在，自己殺人行為可以不受中華民國法律制裁之整體法秩序認知重大衝突之情況，遽指其行為時辨識

殺人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未因精神障礙而顯著減低，亦嫌速斷，難以憑採；即以被告於行為時並無我國法制

認知為由，認定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此部分理由之說明，前後並非一致，已有未恰。另原判決認北榮、臺大

醫院及劉英杰、吳建昌醫師關於被告於行為時，控制能力並無顯著減低之鑑定意見，均不足採為判斷被告責任

能力之參考依據，有重大誤認之瑕疵認為相關鑑定意見不足採，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台灣高等法院：被告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本院認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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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顯著減低之情事，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業如前述，自無從依刑法第 87條之規定
施以監護處分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士林地方法院：被告不符刑法第 19條，故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五年。 
2.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 
3.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台灣高等法院：被告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5.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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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106年臺北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至大安區被害人之住處附近，強行脫去被害人短褲、內褲，因被害人鄰居及時至現場大聲嚇阻，被

告見狀旋逃離現場，始未得逞。 
重點： 
被告雖經診斷卻為思覺失調症患者，但該案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侵訴字 
第 78號判決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

醫院北投分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未喪失 
3. 不適用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二年 
2. 無 

 

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侵上訴字 
第 227號判決 

無 無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2710號判決 

無 無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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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診斷為「慢性失眠」、「環境適應障礙」與「未明示之焦慮狀態」、「思覺失調症」，自 102年年底起發病，

已經確診為思覺失調症。而思覺失調症係以一幻覺、妄想、紊亂言語、紊亂行為為主要症狀之慢性病。「思覺

失調症」活躍時，患者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皆將蒙受負面影響；此外，思覺失調症若呈

「慢性化」，則此等能力亦將逐漸下降。 
鑑定意見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並無因為精神疾病的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精神症狀穩定，可維持正常工作，本件案發期間，被告並無明顯思覺失調症相關症狀或

有受症狀影響而發生之行為，且可維持正常工作，生活現實未受精神疾病影響，尚能正常運作，並未影響其辨

識能力及控制能力，造成其認知及判斷能力顯著受損，堪認其於犯行時應尚有足夠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等情。 
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不符刑法第 19條適用，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鑑定結果認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精神症狀穩定，可維持正常工作，本件案發期間，被告並無明顯思覺失調症

相關症狀或有受症狀影響而發生之行為，且可維持正常工作，生活現實未受精神疾病影響，尚能正常運作，並

未影響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造成其認知及判斷能力顯著受損，堪認其於犯行時應尚有足夠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 被告以其精神疾病病史，主張其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2. 法院認為僅依被告病史、病歷，尚不足以推斷被告行為之精神狀況，故原審採納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
投分院鑑定意見，認被告並無刑法第 19條適用，並非違法，故駁回上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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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意旨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不符刑法第 19條適用，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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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106年嘉義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二人聯合對被害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重點： 
被告以鑑定意見未建議監護處分為由上訴最高法院。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未公開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 
1. 輕度智能障
礙、器質性精

神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未公開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6年度侵上訴字 
第 428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七月 
2. 監護一年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3833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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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輕度智能障礙，其他因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降低。 
被告並非重大精神疾病患者，具輕度智能障礙，於犯案當時有飲酒且可能有部分程度的酒醉，推測其無認知及

現實判斷能力明顯受損之情形，仍具有辨識其行為不當之能力，然而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有

顯著減低之情形）等情，被告有長期飲酒習慣，容易有接近酒精干擾之高危險因子或情境，而降低其對侵犯行

為的控制，增強侵犯性的行為反應，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 
建議對伊進入性侵害輔導處遇課程，加強情緒表達技巧，調整壓力因應模式，改善人際互動狀況，增進對法律

的正確認識並學習遵守規範 
法院見解 嘉義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七月，監護一年。 
保安處分之目標，在消滅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對於因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原因而不罰
之人或有同條第 2項及第 20條原因之人，法院於審認其情狀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為防衛社會
安全，自應依刑法第 87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宣付監護處分。 
行為人是否具有上述危險性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被告有長期飲酒習慣，容易有接近酒精干擾之高危

險因子或情境，而降低其對侵犯行為的控制，增強侵犯性的行為反應，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因而

另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併宣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之處
分。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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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 嘉義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2.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七月，監護一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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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106年南投殺妻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與被害人陳素花係夫妻，被告因罹患右腦中風、憂鬱症等病，懷疑被害人有婚姻不忠情事而心生怨隙，故持鐵撬破壞被害

人房門，與被害人發生拉扯扭打，被告基於殺人犯意，持剪刀殺害被害人。 
重點：本案上訴最高法院理由為監護處分之必要性，高等法院於審理期間兩次就此函詢鑑定機關。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度重訴字 
第 12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 
1. 憂鬱症 
2. 喪失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5年度上訴字 
第 300號判決 

函詢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同上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無 

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848號判決 

無 無 無 撤銷原判決，發回

更審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6年度上更(一)字 
第 11號判決 

函詢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無 1. 喪失 

2. 不適用 
1. 無罪 
2. 無 

撤銷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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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案發前確即因伴有腦梗塞之腦動脈阻塞、非典型鬱症、無併發症之老年期癡呆症、失眠等病症而至竹山

秀傳醫院就診。 
鑑定意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現

象，精神狀態已達完全不能之程度。 
1. 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生活史、疾病史、案件部分、目前身體狀況、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臨床症狀以
及對於案件相關詢問結果，被告目前之精神狀態仍然持續有更為嚴重之失智症與妄想症狀，被告對於案情

之描述與卷宗大致相符，有關第二次刺殺與剪頭髮部分，數次澄清後被告仍然否認，對於過程記憶有部分

缺陷，但無大部份之喪失，於過程中持續有妄想症狀，包含對於妻子之忌妒妄想，本院認為被告案發時明

確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現象，參酌被告規則藥

物治療後期症狀並無法完全痊癒，推估被告精神狀態已達完全不能之程度。 
二審函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被告無監護必要。 

1. 本院仍舊認定被告於行為時係處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有降低現象」，抑或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 
2. 被告妄想之對象為其妻子，張員再犯可能性不高，但仍需維持精神科追蹤治療其精神狀態 
更一審函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被告無監護必要。 

1. 因被告妄想之對象為其妻子，再犯可能性不高，目前長期於護理之家住院，在規則藥物治療下，被告持續
有對於妻子之妄想，目前無證據有對其他人之妄想，目前無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仍需維持精神科追蹤治

療其精神狀態，可認其依鑑定所得認為被告「無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 
法院見解 南投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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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未採納鑑定意見，認被告符合刑法第 19條第二項，故減輕其刑。 
2. 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詳細情形。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原判決撤銷，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諭知無罪判決。 
1. 本案被告雖有持剪刀殺害被害人之行為，然其係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規定，其行為不罰。原審判決未斟酌上開鑑定結果，遽認被告有殺人犯
意，僅係辨識行為能力減低而判處被告罪刑，即有違誤。被告上訴否認有殺人犯意雖無理由，惟其以被告

並無責任能力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諭知被告無罪。 
2. 本案審酌被告犯罪情節，引致其犯行之原因，係因上開精神障礙而懷疑被害人有外遇情事，而上開危險因
子已不存在，且經本院函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依鑑定時所見，說明被告有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該院覆以：被告妄想之對象為其妻子，張員再犯可能性不高，但仍需維持精神科追蹤治療其精神狀

態，被告目前既無任何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尚無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 
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1. 鑑定機關僅認被告再犯可能性不高，並非其情狀已達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程度，是否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自須深入研求，並詳述理由。 

2. 原審未進一步詳予調查釐清，為必要之論斷及說明，徒謂被告殺妻後，其妄想對象之危險因子即已不存
在，遽認定被告目前在養老院接受照顧及持續就醫治療之現狀，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尚無諭

知監護處分之必要，自嫌速斷，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原判決撤銷，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諭知無罪判決。 
1. 本案審酌被告犯罪情節，引致其犯行之原因，係因上開精神障礙而懷疑被害人有外遇情事，而上開危險因
子已不存在。 

2. 前審函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依鑑定時所見，說明被告有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該院覆以：被告
妄想之對象為其妻子，張員再犯可能性不高，但仍需維持精神科追蹤治療其精神狀態，惟其用語仍屬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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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可，案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後，本院再函詢該醫院，請其就此部分明確判斷及說明，經其回覆：因被告

妄想之對象為其妻子，再犯可能性不高，目前長期於護理之家住院，在規則藥物治療下，被告持續有對於

妻子之妄想，目前無證據有對其他人之妄想，目前無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仍需維持精神科追蹤治療其精

神狀態，可認其依鑑定所得認為被告「無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 
3. 被告犯本案之主要原因，係因對於妻子外遇之妄想，已如鑑定報告所述，此項因素既已不存在，亦難足認
其有再犯之虞。被告既無任何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尚無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

要。 
判決結果 1. 南投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原判決撤銷，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諭知無罪判決。 
3. 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原判決撤銷，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諭知無罪判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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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106年虎尾殺人未遂案 
 
案由：殺人未遂等罪 
 
事實： 
一、被告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均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物品，未經許可，不得無

故持有，竟於民國 104 年 4 月 9 日前某時許，先以不詳方式取得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 1支（含彈匣 1個）後，再
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購買具有殺傷力之口徑 8.9 ±0.5mm或 8.7mm非制式子彈共 9顆（其中 3顆用於以下犯行，其餘
6顆均因鑑定試射完畢）、不具有殺傷力之口徑 8.7mm非制式子彈 1 顆，自斯時起未經許可而持有上開改造手槍及子彈。(下稱案
一) 

二、被告患有妄想症之精神疾病，導致雖有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因懷疑路上行進

間之特定車輛為犯罪集團成員所駕駛，其明知所持有之上開改造手槍及非制式子彈均具有殺傷力，並可預見於車輛行進間，如持

裝填有前述非制式子彈之改造手槍朝車輛射擊，極有可能因手槍本質上具有不易掌握發射子彈確切落點之高度危險性，進而擊中

車內人員之人體要害部位，造成死亡之結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各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 意，而分別為以下之犯行： 
(一) 被告於 104年 4月 9日下午 4時 10分許，駕駛其所有之自用小客車，行經雲林縣，因懷疑遭吳孟峰所駕駛並搭載廖勃凱之
自用小客車跟蹤，遂將吳孟峰所駕駛自用小客車攔下後，站立於車門旁，持上開改造手槍，朝吳孟峰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駕

駛座車門射擊 1發子彈，導致吳孟峰左腹部中彈，受有腸系膜撕裂傷、脾臟撕裂傷、疑似十二指腸穿孔併腹腔血腫、左肺部
金屬異物嵌入及肺動脈損傷之傷害，吳孟峰經送醫救治後，方倖免於死。嗣經警勘查現場，於吳孟峰所駕駛車輛左後方地面

扣得彈殼 1個，另經醫師於吳孟峰體內取出彈頭 1個。(下稱案二) 
(二) 被告持槍射擊吳孟峰後，隨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逃逸，於同日下午 4時 30分許，行經雲林縣，因懷疑其家人遭王家富所
駕駛並搭載陳信展之自用小客車所控制，遂搖下車窗，持槍喝令王家富靠邊停車，王家富見狀加速離去，被告遂持上開改造

手槍，朝王家富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右後車門玻璃射擊 1發子彈，子彈先貫穿右後玻璃後再射到前擋風玻璃，王家富及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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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及時低頭閃躲，幸未受傷。(下稱案三) 
(三) 被告隨後於同日下午 4時 51分許，駕車行經虎尾鎮穎川里頂南 24之 1號（E世代游泳池）前，因懷疑吳建勝所駕駛自用小
客車係為賣淫集團成員，即持上開改造手槍，喝令吳建勝停車，吳建勝見狀加速離去，被告遂持上開改造手槍，朝吳建勝所

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射擊 1發子彈，子彈貫穿該車後保險桿，幸未擊中吳建勝。(下稱案四) 
 
重點： 
一、被告患有「妄想症」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就診紀錄、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確定。 
二、被告雖坦承犯罪事實欄二之客觀犯行，然矢口否認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伊並無殺人故意，因伊配偶離家失蹤多時，心急

萬分，又曾聽聞住家附近有人表示疑似有人在留意伊行蹤，伊懷疑妻子被人蛇集團控制賣淫，見被害人等跟蹤自己，便欲攔查詢

問，因被害人等加速逃跑離開，才會射擊汽車，欲阻止渠等離去。伊射擊行為並非意欲被害人等其性命或使其身體受傷害而開

槍，伊僅僅是為了知道配偶行蹤而上前詢問。 
三、論罪科刑： 

(一) 案一：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改造手槍，處有期 徒刑叁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槍管壹支、彈簧（含複進簧桿）、彈匣各壹個均沒收。又未經許可，持有子彈，處

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案二：被告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玖年，扣案之槍管壹支、彈簧（含複進簧桿）、彈匣各壹個均沒收，並應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三) 案三：被告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柒年，扣案之槍管壹支、彈簧（含複進簧桿）、彈匣各壹個均沒收，並應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四) 案四：被告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伍年，扣案之槍管壹支、彈簧（含複進簧桿）、彈匣各壹個均沒收，並應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 

(五) 應執行刑：有期徒刑拾陸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槍管壹支、彈簧
（含複進簧桿）、彈匣各壹個均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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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3.沒收 

備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4年訴字第 238號
刑事判決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 
1.妄想症 
2.顯著降低 
 

1.限制責任能力(刑
法第 19條第 2項) 
2.不適用 

1.有期徒刑 16年/併科罰 
  金 5萬元 
2.監護處分 5年 
3.槍管 1支、彈簧(含複進 
  簧桿)、彈匣各 1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 104年上訴字
第 808號刑事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有期徒刑 16年/併科罰 
  金 5萬元 
2.監護處分 5年 
3.槍管 1支、彈簧(含複進 
  簧桿)、彈匣各 1個 

 

最高法院 106年台
上字第 238號刑事
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有期徒刑 16年/併科罰 
  金 5萬元 
2.監護處分 5年 
3.槍管 1支、彈簧(含複進 
  簧桿)、彈匣各 1個 
  

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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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因病於 104年 7月 14日前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就診。 
鑑定意見 1. 被告精神診斷暫定為妄想症，出現期間至少為 7個月左右，其精神症狀主要以妄想內容為主，陳述內容疑似有關妄

想與被害妄想，包含被跟蹤、被監視、被害妄想，案妻失蹤與賣淫集團相關，並因而到處收集證據且向警方求助多

次。個案陳述案發經過時伴隨激動情緒，且隨機在路上開槍不合常理，明顯可見其將尋常路人納入其妄想內容，認

定其為賣淫集團相關成員，後續衍生犯行。另個案的投射測驗亦顯示其現實感表現不佳，即容易產生有脫離現實的

思考內容。故綜合晤談、行為觀察與測驗評估傾向認定個案有妄想症。 
2. 被告陳述案發當下意識正常，亦了解持有槍械與開槍是違法行為。根據認知功能測驗（MMSE）可以了解個案認知
功能與常人大致相符，故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並未明顯受其疾病影響。惟個案表示犯案是因為堅信賣淫集團跟蹤

他、也想要找到太太的下落，故雖知行為違法仍以開槍的方式來達成目的。可推定個案雖了解開槍乃違法行為，然

因妄想症影響，使個案採取違法行為以阻止對方跟蹤並獲取太太的消息。故本鑑定保守推估其『案發時』控制自我

行為之能力應較常人有『顯著降低』之傾向。 
判決結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4年訴字第 238號刑事判決 

1. 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其遭犯罪集團之跟蹤及其妻子遭人控制等情仍指述歷歷，是上開鑑定報告認被告有妄想症
狀，確有所據。復參以被告於審理時對於本院所訊問內容，仍可切題回答等情，據此當足推認被告為上開犯行時，

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應有較一般人顯著降低之情形，即堪認定。 
2. 是觀諸被告於案發前後行為表現及前揭鑑定結果，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因受妄想之影響，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能
力、判斷能力及自由決定意思能力，均顯然減退，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就其所犯殺人未遂部分，減輕
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 查參諸卷附之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罹有妄想症之疾病，而妄想症個案大都不會主動尋求協助，即使肯求
醫，也很少會規則治療。由於妄想症個案可能有自殺及殺人的動機，且個案具反社會人格特質，故其具有高衝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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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之風險。建議矯正外，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以降低再犯並維護社會安全等語；另參以被告之隨機開

槍殺人行為，實具有相當之社會危害性，且本案之發生即是因被告因病而生懷疑所致，是本院認被告因精神疾病之

影響，其社會功能降低，況被告家中僅餘年邁之母親及臨盆之妻，無法對被告言行發揮約束勸誡之功能，亦無法給

予被告充分之照料，是被告罹患精神疾病，在未接受治療之情況下，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且被告家庭系統確

實無法提供充分支持與照料，為預防被告不再因精神疾病症狀之影響而有危害自己與他人之虞，使其接受持續規則

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而有監護之必要，本院業因被告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原因而減輕其刑，斟酌其醫護上之
需求及兼顧人權保護，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定，分別於被告殺人未遂犯行下，宣告被告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 5 年，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且為使其有完整之刑罰適應能力，此項監護並有必要於
刑之執行前為之。 

4. 另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經醫療院所評估精神病症已有改善，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第 1 項、刑法第 87條第 3 項但書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而被告於監護處分完成後，如認已無執
行本件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必要時，日後仍得依刑法第 98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特予指明。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年上訴字第 808號刑事判決 
1. 被告於本案偵審中，一再陳稱被害人係「畜牲」、「這種危害社會的人要不要處理」等語，足徵被告認為被害人等均
非良善之人，應予「處理」，故而對渠等之車輛開槍射擊，由此益見被告主觀上有危害被害人性命之意思。雖被告

三次開槍，皆僅射擊一發子彈（被害人吳建勝曾供稱被告在追車過程中射擊多發子彈，然並無具體證據可為佐

證），未再開第二槍，然此或係因被告認為已擊中吳孟峰、或係因王家富、吳建勝已駕車加速逃逸，脫離手槍有效

射程範圍，因而作罷未再為無益射擊，實難僅因被告皆射擊一槍，即認其並無殺人之不確定故意。 
2. 再按故意犯罪，其故意之形成必緣於犯罪動機，此固屬犯罪心理之必然過程，然犯罪動機係決定犯罪意思之間接原
動力，屬犯罪之遠因，雖為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之一，但除特定條文認為係犯罪成立之特別要素外，並非以之為構成

犯罪之主觀要件（最高法院 89年度台上字第 1602號判決）。動機與故意為犯罪之要件不同，動機是否存在或多
寡，原則上不影響犯罪之成立，對故意犯罪判斷其成立或不成立時，應審究者厥為故意，僅於量刑時始注意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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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機內容（最高法院 27年上字第 2480號判例）。被告開槍射擊被害人吳孟峰、王家富、吳建勝所駕駛之自用小
客車，固有可能係因上開不正確之主觀認知，故以報復方式自力解決，然此應屬殺人未遂量刑時應審酌之動機問

題，尚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3. 被告就殺人未遂部分之辯解，核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憑採，其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4. 被告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又具狀表示其遭跟蹤、監控之真相有待釐清，請求再開辯論（見本院卷第 289-293 頁），
本院經核並無必要。 

5. 綜觀被告於案發前後之行為表現及前揭鑑定結果，其在本案行為時，因受妄想症之影響，對於外界事物之知覺能
力、判斷能力及自由決定意思能力均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就所犯殺人未遂罪部分遞減輕其
刑。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再為精神鑑定，以確認其妄想症是否已自然痊癒，本院經核並無調查之必要。 

6. 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不合，所量處之刑罰及保安處分亦稱妥適。被告提起上訴，猶以前揭情詞否認有殺人
故意，核無足取；又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
而未逾越法 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法院量處被告刑責及保安處分，已審酌被告之精神病症、犯罪情節、
所生危害、智識程度、家庭狀況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於法定刑度內妥為裁量，並無不當或違法之情形。被告

空言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非可採，其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 106年台上字第 238號刑事判決 
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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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106年台南服裝店砍人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持水果刀至服飾店，基於殺人之犯意，砍傷被害店員。 
重點： 
1. 二鑑定機關鑑定意見不同。 
2. 二審撤銷原判決，與一審就 19條認定不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年度訴字 
第 569號判決 

成大醫院 1. 輕度智能不足 
2. 未喪失 
3. 不適用 

1. 未喪失 
2. 不適用 

1. 十年六月 
2. 無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5年度上訴字 
第 899號判決 

嘉義長庚醫院 1. 輕度智能不
足、思覺失調

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七年 
2. 監護三年 

原判決撤銷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337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362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患有輕度智能障礙、思覺失調症，自 104年出監後，近 1個月未服用精神疾病藥物，幻聽再度出現且日漸

嚴重加上找不到母親的壓力，致其精神狀態瀕臨崩潰。 
鑑定意見 成大醫院：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並無因為精神疾病的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亦無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被告之智商範圍約在 70至 80分之間，雖較一般人稍低落，然參照被告於會談中可清楚說明過往犯罪事實、法
律後果與刑期持續期間；生活中亦可藉由社群網站和他人提供的部分訊息推敲尋得其妹妹之所在，顯示其仍具

備有基本生活判斷力，其為犯罪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喪失或減損之情形。 
嘉義長庚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被告持刀刺殺告訴人之際，明確認識其行為足以予奪性命而仍有意為之，灼然無疑；被告出監後，近 1個月未
服用精神疾病藥物，幻聽再度出現且日漸嚴重加上找不到母親的壓力，致其精神狀態瀕臨崩潰，其於本案行為

時，已因前揭心智缺陷及精神症狀，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均較常人顯著降低，

而非完全喪失；斷不能以患其精神疾病及未按時服藥為由；而認全然欠缺持刀殺人犯意之認識。 
法院見解 台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並無刑法第 19條適用，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月。 

將被告送成大醫院鑑定行為時之精神狀況，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喪失或減

損之情形，縱認被告辯稱，其有精神病乙節屬實，亦與其行為當時是否有具有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與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有無喪失或減損之情形無關。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監護三年。 
1.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論以殺人未遂罪，固非無見，惟查：刑法第 19條於 95年 7月 1日修正施行後，一
改舊法「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語意不明、判斷標準缺乏共識之規定，改自生理學與心理學之角度予以

綜合觀察，目的在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就生理原因部分，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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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

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原審未查被告精神障礙(思覺失調症)合併心智缺陷(輕度智
能障礙)之生理原因，及未服用精神藥物之影響致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而未
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及依法宣告監護處分，容有違誤，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判處有期徒刑
七年。 

2. 被告因輕度智能障礙，且罹患思覺失調症，嘉義長庚醫院鑑定認為被告長期缺乏支持及監督系統，未能規
則就醫及服藥以控制病情，建議宜令其入適當之監護處所施以較長期之監護及持續治療並於治療期間建立

良好的醫病關係及服藥習慣，以防止再犯並維護社會安全，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三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台南地方法院：被告行為時，並無刑法第 19條適用，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月。 
2.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監護三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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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106年台中殺同事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因安非他命引發之精神病之影響，造成幻聽、被害妄想、關係妄想及被跟蹤妄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

能力顯著降低。因懷疑被害人於背地做出不利於其之事，一時憤恨難抑，持預藏之果刀猛力朝被害人揮砍，造成其出血性休克不治死

亡。 
重點： 
本案於第二審法院有函詢鑑定機關與監護處分相關之認定。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年度重訴字 
第 1028號判決 

草屯療養院 1. 安非他命引起
之精神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13年 
2. 監護 3年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6年度上訴字 
第 629號判決 

函詢草屯療養院 同上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2676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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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前曾因精神疾病分別前往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就

診，亦曾因服用安非他命導致精神疾病。 
鑑定意見 草屯療養院：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1. 綜合被告過去生活史、疾病史、心理測驗報告、鑑定所得資料及相關影卷資料，被告目前的臨床診斷為安
非他命引起之精神病，主要精神症狀為幻聽、被害妄想、關係妄想及被跟蹤妄想，影響其人際關係及工作

狀況，被告發病多年，雖感覺服藥有助於思考及被害、被跟蹤感的控制，但因欠缺病識感而未規則接受精

神科藥物治療，長期未規則服藥，其幻聽、被害感及關係妄想等精神症狀持續存在，就其所描述之前一晚

思考混亂、想了整晚睡不著都想不出來的狀況分析，其精神症狀之干擾明顯，但就其隔日早上去找被害

人，被阻擋後又先回家載孩子上學的狀況看來，應仍具有相當之現實感。因此鑑定認為，被告受上述精神

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達到顯著降低的程度，但未達完全喪失的程度。 
2. 被告罹有安非他命引起之精神病，主要精神症狀為幻聽、被害妄想、關係妄想及被跟蹤妄想，且被告缺乏
病識感，造成精神症狀不穩定而導致犯行的發生，如未積極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則仍具有相當再犯及危

害公共安全的可能，建議被告應規則接受精神科相關治療，以避免精神症狀對生活的干擾及功能退化。 
法院見解 臺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3年，監護處分三年。 

1. 鑑定認為被告受精神疾病之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達到顯著降低的程度，但未
達完全喪失的程度。 

2. 且被告前曾因精神疾病分別前往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
院就診，被告因思考被知妄想復發、關係妄想及被監視妄想而前往就醫，堪認被告長期有妄想之精神疾

病。從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其精神及心智狀況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所定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足以認定。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3. 被告所為本件殺人犯行即係因幻聽、被害妄想而殺害同事，對社會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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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甚大，足見被告因精神疾病之影響，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本院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

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期於精神病醫院或其他醫療團體內，接受適當看管及治
療，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期收治本之效，俾維公安，並啟

其新生。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上訴駁回。 
本院函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有關被告長期監禁後，於出獄時有無再予監護之必要，該院覆稱：被告精神疾

狀之發生，與安非他命使用具有時序性之關係，因此，被告之精神疾病應為安非他命引發之精神病。然就學理

而言，安非他命引發之精神症狀通常在停用安非他命後可獲得緩解或消失。但據被告所述，其 10多年未再使
用安非他命，但被害及被跟蹤之妄想仍持續存在，因而需要考量思覺失調症之存在可能。且依經驗法則入獄隔

絕安非他命使用並不必然使得精神症狀消失，建議出獄後可到精神醫療機構進行評估，以決定應執行何種型式

監護處分為宜。 
查被告之病症不能排除思覺失調症之存在可能性，且依醫學上的經驗法則，即使被告入獄隔絕安非他命使用，

並不必然使得精神症狀消失，故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為了避免被告再犯，及基於防護社會公共秩序

之必要，仍應予以監護處分。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3年，監護處分三年。 
2.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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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106年中山站殺警未遂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基於殺人犯意，持有齒狀刀鋒之水果刀朝被害人背部重要部位攻擊，後因路過保全協助，被告才停止攻擊行為。 
重點： 
本案歷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認定以及監護處分必要性見解皆相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年度訴字 
第 108號判決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

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8年 6月 
2. 監護三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上訴字 
第 540號判決 

函詢三軍總醫院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2463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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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經醫院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症，領有重大傷病卡及身心障礙手冊。 
鑑定意見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 
1. 就精神醫學觀點而言，被告目前臨床精神醫學之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合併長期失業、人際之壓力及刑期未
知之情況，有較低落焦慮之情緒。被告於發病後雖曾接受藥物、住院及門診治療，但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

差，被害及關係妄想持續，影響其情緒調控、職業及人際功能。就司法精神鑑定之原則及專業立場推估，

被告於案發當時之意識狀態清醒，但具被害及關係妄想、情緒調控受損；因被告於犯案過程仍具觀察環境

及尾隨被害人至無人處，待其背對自己時才下手等計畫，且犯案後亦表示知道此為違法行為，顯見其辨識

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完全喪失。被告犯案當時其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 
2. 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其判斷能力及衝動控制力均較常人為低，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差，復有被害及關
係妄想及情緒調控不加等症狀，建議被告長期持續接受精神科治療，建立良好服藥順從性，以期改善其症

狀及功能，並期降低再犯之可能 
法院見解 士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月，監護三年。 

1. 本院審酌鑑定報告書係由具精神醫學專業之鑑定機關即依精神鑑定之流程，藉由與被告會談內容、被告先
前就診之病歷資料、本案卷宗資料，佐以被告之個案史，並對被告施以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後，本於

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研判被告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所為之判斷，是該精神鑑定報告書關於鑑定機

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於形式及實質上均無瑕疵，當值採信，堪信被告於行為時雖

具有相當辨識能力，然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
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 70條規定遞減之。辯護人請求援引刑法第 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云云。 

2. 本院審酌被告前有數次持刀砍木門、威脅欲攻擊母親之紀錄，本次復持刀攻擊無辜員警，參以被告病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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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排斥服用精神疾病藥物，顯見其服藥順從性差，被告家屬無法有力督促被告按時服藥，實難期待被

告於出獄後，能自我約束而自行前往精神科就診或依醫囑服藥以控制病情，是難保被告再度無端傷人，而

潛藏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慮，本院考量監護處分目的兼顧社會防衛意旨，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
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以避免被告因上開疾病
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期收治本之效。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 鑑定機關鑑定報告內容已載明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論，分就(1)個案史：計有個人史、現在病史、事發經過
等；(2)檢查結果：計有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報告結果等鑑定過程而出具鑑定結論，業據上開精神鑑定
報告書載述甚明，可見係屬綜合判斷之結果，並非就單一會談為鑑定內容，而該等會談內容係鑑定機關依

其專業進行，尚難以司法實務之詰問設題予以檢視，且有關鑑定經過之記載，法律本無一定格式之要求，

自不以形式上有特別敘明「鑑定經過」為斷，是辯護人辯稱該鑑定之程式不完備無理由。 
2. 辯護人雖主張應為刑前之監護處分，然監護處分之規定原則上係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為之，僅於必要
時始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難認於本案執行前有另行治療被告之必要性，且以被告目前之精神狀態及辨識

能力，參酌卷內現存事證，亦難認有何先予實施監護處分之急迫性，是辯護人聲請調查有關監護處分之事

項，因認該待證事實已臻明瞭而無再調查之必要，附此說明。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士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月，監護三年。 
2. 台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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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106年三重傷害案 
案由：公共危險、過失傷害等 
事實：被告騎車未注意車況，而與被害人發生碰撞，並趁被害人倒地時，毆打其頭部，後肇事逃逸。 
重點： 
被告上訴至高等法院，理由為監護處分為被比例原則；上訴至最高法院則是以鑑定意見無關於監護處分之鑑定為由。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交訴字 
第 16號判決 

亞東紀念醫院 1. 慢性思覺失調
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11個月 
2. 監護三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交上訴字 
第 156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 
第 3391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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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為罹有慢性伴有急性發作妄想精神病患者。 
鑑定意見 亞東紀念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1. 被告符合「慢性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推被告前述案發行為當時，其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2. 被告因慢性思覺失調症，有施以監護之必要。 
法院見解 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1個月，監護三年。 

1. 被告為罹有慢性伴有急性發作妄想精神病患者，另被告經本院囑託亞東紀念醫院為精神鑑定，鑑定結果
認：被告符合「慢性思覺失調症」之診斷，推估案發行為當時，其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2. 綜觀被告之長期精神病史及前揭精神鑑定結果，參諸被告於本件警詢、檢察官訊問時及本院審理時，尚有
為己辯解以圖卸責，則被告固應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但如前所述，被告即使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應已達顯著降低之程度，均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依法減輕其刑。 
3. 被告於發生車禍後，竟隨即出手毆打被害人，實具有相當攻擊性，為免被告再度因精神疾病而觸法，若任
由被告在外未施以治療，將有一定程度之潛在危險性，為預防被告不再因精神疾病症狀之影響而有危害自

己與他人之虞，使其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宣告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 3年，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 檢察官上訴意旨：被告曾因罹患慢性併有急性發作妄想精神病而住院治療，僅 3年治療療程，未見成效，
為期被告長期接受治療，降低再犯可能性及社會危險，兼衡本案犯罪情節，認對被告施以監護期間宜達 4
至 5年，方可見效，原判決僅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並未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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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上訴意旨：被告於 102年至 106年間無前科紀錄，原判決施以監護處分 3年不合比例原則。 
3. 原審綜合被告行止、控制能力、社會危險性、本件犯行情節輕重等客觀情形，認若任被告在外未施以治
療，其再為違法行為與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甚高，為維護公共利益及被告身心健康安全，基於社會保安

及防衛目的，應予監護矯治，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俾被告持
續規則接受精神評估與治療，核與倫理的容許性及比例原則無違。檢察官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及施

以監護處分期間過短云云；被告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施以監護處分期間過長云云，並未提出其他具體事證為

憑，均無理由，故駁回上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上訴意旨：精神鑑定報告書僅就上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況為判斷，並未就上訴人有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為鑑定，自應再囑託精神醫學專家鑑定而非由法院自為審酌，原判決依該鑑定報告書對上訴人宣告監

護處分，有證據調查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2. 上訴人行為時及偵審中客觀所顯現之行為、言談，參酌亞東醫院之鑑定意見，經綜合研判，認上訴人再為
違法行為與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甚高，為維護公共利益及上訴人身心健康安全，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項規定，併諭知監護處分，俾上訴人持續規則接受治療，於法並無不合，故駁回上訴。 

判決結果 1. 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1個月，監護三年。 
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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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106 年宜蘭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被告林裕翔因不滿被害人吳霞一家人，自宜蘭縣○○鎮○○○路附近菜園拿取稻草後，將稻草分堆置放被害人吳霞位於宜蘭縣○○
鎮○○○路○○號住宅之西南側、西側、西北側、西北北側、北側、東北側路旁及東北東側、東側菜圃等八處後，明知燃燒稻草堆在風勢
助長之下，極易引發大火，甚而延燒附近之房屋或其他物品引發公共危險，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而持打火機分別點

燃前開稻草堆。然因吳霞之公公高文慶發現並立即撲滅火勢，始避免火勢延燒至住宅而未能遂其犯行。 
重點 
一、羅東博愛醫院鑑定結果 
1. 報告為處於急性發作期之嚴重思覺失調症患者，目前完全沒有邏輯思考的能力。符合刑法第 19條所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 

2. 被告有立即接受精神科治療之迫切需要，應令其入適當處所治療至症狀改善為止。 
二、發回更審理由 
原判決違誤部分雖係影響於事實之確定，然而因涉及上訴人應否施以監護處分之判斷，最高法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三、各審判決結果 
1. 除一審法院認被告構成要件不該當而無罪及三審法院將原判決發回更審外，其餘各審皆採用羅東博愛醫院鑑定報告，認被告符合

19條 1項無罪，但須令其入適當處所治療。 
2. 更審法院認被告未依期接受鑑定，且因與家人發生爭吵，離開原居住處所，自 107 年 6 月 12日後即未再回診，其近況及病況均
不詳。被告辯稱已經規律就醫不須再行監護云云，不能採信。 

四、案件目前上訴於最高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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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表格式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233 號刑事判決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

會羅東博愛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欠缺 
3. 不適用 
 

未涉及罪責  無罪 
 

構成要

件不該

當，未

涉及罪

責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23 
號刑事判決 

未另送鑑定 無 1. 無責任能力 
2. 不適用 
採羅東博愛醫院鑑定報告 

1. 無罪 
2. 監護處分 3年 

採原審

鑑定報

告，未

另送鑑

定 
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台上字第 136 號刑
事判決 

未另送鑑定 無 上訴駁回 原判決撤銷發回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更(一)字第 
58 號刑事判決 

台北榮民總醫院 
(惟被告未依期接受
鑑定) 

無 1. 無責任能力 
2. 不適用 
採羅東博愛醫院鑑定報告 

1. 無罪 
2. 監護處分 1年 

採一審

鑑定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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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自 96年間起即因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等在院就醫(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就醫病歷) 

2. 被告迄 108 年 4 月 17 日本件辯論終結時，已經 10個月未就醫，近況與病況皆不明 
鑑定意見 羅東博愛醫院: 被告符合刑法第 19條所載之情形，並應入相當處所治療。 

3. 報告為處於急性發作期之嚴重思覺失調症患者。 
4. 符合刑法第 19條所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
形。 

5. 被告有立即接受精神科治療之迫切需要，應令其入適當處所治療至症狀改善為止。 
法院見解 一、宜蘭地方法院 

判決未涉及罪責(構成要件不該當) 
 
二、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符合 19條 1項之情狀，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1. 報告書係由具精神醫學專業之鑑定機關綜合被告之家族史、個人史及疾病史、社會功能與人際互動、神經、精神狀
態檢查結果等資料，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況，故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

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均無未盡確實或欠缺完備之情形。 
2. 被告因係處於急性發作期，完全沒有邏輯思考的能力，致精神障礙，堪認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之控制能力，已因其前
述精神障礙而致不能控制其行為違法，欠缺責任能力，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規定，其行為不罰。 

3. 參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之建議等一切情狀，認應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 
三、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1. 原審之無罪判決，既已同時諭知對上訴人不利之監護處分，即與僅單純宣告被告無罪之判決不同，應認上訴人對原
判決之全部，皆具有上訴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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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判決對於其所引用之吳霞、高文慶等證詞或論據，與上訴人主觀上有無燒燬上開住宅犯罪故意之判斷，有何關連
性，卻未為任何之說明，尚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3. 原判決上開違誤因影響於事實之確定，而涉及上訴人應否施以監護處分之判斷，本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
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四、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符合 19條 1項之情狀，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1. 被告因係處於急性發作期之嚴重思覺失調症患者，堪認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之控制能力，已因其前述精神障礙而致不
能控制其行為違法，欠缺責任能力，依刑法第 19條第 1項之規定，其行為不罰，應為無罪之諭知。 

2. 本院囑託台北榮民總醫院鑑定被告有無再行監護必要，被告不僅未依期接受鑑定，且因與家人發生爭吵，離開原居
住處所，自 107 年 6 月 12日後即未再回診，其近況及病況均不詳。被告辯稱已經規律就醫不須再行監護云云，不
能採信。 

3. 參酌精神鑑定報告之建議等一切情狀，認應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 ，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 
年，以利其自身健康並利公共安全。 

判決結果 1. 宜蘭地方法院，被告無罪 
2.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無罪。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參年 
3. 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4. 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原判決撤銷。被告無罪。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備註 案件目前上訴到最高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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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105年臺北毆妻案 
案由：家暴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與被害人為夫妻關係，被告在仍處於情緒疾患之「躁症」發作狀態下，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明知被害人

曾腦中風，腦內裝有引流管，倘以金屬刀械等銳器或鈍器重擊其臉部、頭部等大腦所在部位，恐因腦部受損無法運作而生死亡結果等

情。基於殺人之犯意，接續以竹製拐杖、掃把柄、拖把柄、鐵棍 3支亂棒毆打鄧玉英頭、臉、軀幹及四肢，至鄧玉英因而倒地翻滾、
流血掙扎，二人女兒返家見狀，即刻外出報警求援，警到場制伏被告並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幸救治得宜，始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重點： 
1. 本案件各審法院均未送鑑定，以被告過去病史以及證人所述精神狀態等認定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
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2. 二審法院撤銷地方法院判決，延長監護處分至兩年，卻未述明理由，故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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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訴字 
第 9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 
2. 監護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訴字 
第 2866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 
2. 監護二年 

撤銷原判決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90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原判決撤銷，發回

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上更(一)字 
第 40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 
2. 監護一年 

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2083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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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為癲癇患者，經醫院實施認知功能衡鑑，顯示其認知功能已達輕度失智之程度。此外，在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仁愛院區精神科門診就診，診斷為「重鬱症，復發」與「失憶徵候群」。 
鑑定意見 無送鑑定 

無 
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1. 被告係罹患「躁鬱症」之情緒疾患，且於本案發生時，處於「躁症」發作狀態下。又被告於事發時雖屬
「躁症」發作狀態中，惟衡以被告事後對於本件行為情節大致仍有記憶，亦可敘述，並對於攻擊告訴人之

原因、過程、使用之器具與告訴人傷勢吻合程度以及有無殺人犯意等節亦能為自己辯解等情，可見被告尚

未至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完全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而僅屬前揭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已達顯著降

低之程度而已甚明。是被告於案發當時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情形，爰依前揭規定遞減輕其刑。 
2. 被告罹有上開躁鬱症情緒疾患，並有躁症症狀，會因其妄想而產生情緒反應，甚至暴力傷人之行為，可能
再犯與本案相同行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其病況尚須另外接受精神科之藥物治療，治療時間需視被告

服藥之遵囑性與藥物反應而定，病情穩定後仍須持續服藥，以避免復發。 
3. 然被告以往就醫時，並未按醫囑服藥，又曾擅自離院拒絕治療，可見其服藥順從性差，亦難期待其願意住
院治療。實難期待被告於出獄後會按期自行就診或住院治癒其疾病，亦難保被告不會復發躁症，致精神狀

況惡化，再無端傷人，而潛藏危害公共安全虞慮。故考量監護處分目的兼顧社會防衛意旨，爰依刑法第 87
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避
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期收治本之效。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二年。（判決未公開） 
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參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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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諭知上訴人「殺人未遂，處有期徒刑參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貳年。」。就宣告監護處分之期間，由第一審宣告之一年，延長為二年，關於執行保安處分之期間，

有無較第一審判決所宣示之期間不利益於上訴人？原判決未予敍明，亦未說明其延長保安處分期間之理由，自

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被告罹有躁鬱症，並有躁症症狀，會因其妄想而產生情緒反應，甚至暴力傷人之行為，可能再犯與本案相同行

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避免因被告
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期收治本之效。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2.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二年。 
3.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5.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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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105年雲林強盜案 
 
案由：強盜等 
 
事實：被告廖男患有精神疾病，長期服用藥物治療，在服用過量的安眠藥物作用下，產生心智缺陷，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較一般常人減低下，分別犯： 
1. 104年 3月 24日 5時許，前往電子遊戲場持菜刀將店員逼至牆角，致使店員不能抗拒，將店內現金 1萬元交付廖男。 
2. 同日 13時許，前往檳榔攤，作勢欲持菜刀砍店員後，並恫稱：「錢拿出來」，欲使店員不能抗拒而著手強盜店內現金，但店
員不從，2人扭扯過程致店員受有右手臂、右大腿瘀傷等傷害，廖男因遭反抗而未遂，遂將上開菜刀棄置逃離現場。 

 
重點：被告有精神疾病病史，屬情緒性精神病中度身心障礙，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為防衛社會公共安全兼顧慢性治療及控制被告之精神障礙疾病，應施以監護處分二年。 



 382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4年
度訴字第 365號判決 

嘉義長庚紀念醫

院書面鑑定報告 
1.可能處於躁症
狀態，且前一日

服用大量安眠藥

物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嘉義長庚鑑定報告 

1.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扣案
之菜刀一把沒收之。緩刑五

年。 
2.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
完成精神治療之處遇措施。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年度上訴字第 317號
判決 

1.採原審鑑定報
告 
2.函詢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同一審法院 同一審法院 1.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扣案
之菜刀一把沒收之。 
2.監護處分二年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2097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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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7. 被告有長期因精神疾病就醫紀錄，於大林慈濟醫院、大林醫院就診，並遭判斷屬情緒性精神病中度身心障礙。 

8. 廖員 20歲開始出現話少、關在房內不出門等現象，22歲因撞牆、吞藥、注意力不集中而開始至大林慈濟醫院精
神科門診就診，診斷為憂鬱症，可規律接受治療，情況好時並可維持工作能力。 

9. 28歲時曾企圖上吊自殺（在浴室已綁好繩子，因想到父親而放棄），32歲時因嚴重社交退縮、不洗澡、不吃飯、
有害怕感（隨時都要家人陪，如廁也要爸爸在門口）、動作慢、亂吞藥物、想自殺等。97年 9月至大林慈濟醫院
院住院 21天，診斷為憂鬱症，接受 6次電擊痙攣治療，情況改善後出院。 

10. 廖員 34歲時因爸爸生病，又出現情緒低落、社交退縮、覺得自己拖累家人、痛苦到想死等念頭，而於 100年 6月
至大林慈濟醫院住院 30天，診斷改變為雙相情緒性精神病，鬱症合併精神病（即躁鬱症，鬱期）。 

11. 出院後不久，於 100年 10月轉至雲林信安醫院治療，長期門診追蹤，102年 5月病歷紀錄首次出現多話、衝動、
易怒等躁症症狀，102年 9月又出現鬱症，103年 1月又出現易怒、失眠、騎機車亂跑、跟爸爸要錢等躁症症狀，
接受住院治療。 

12. 103年 3月出院後，去某康復之家住院，因不願住院而逃跑 2次，出院後不久又因騎車四處遊蕩、跟妹妹要錢、
跟村長及理髮小姐借錢等躁症症狀，於 103年 4月 24日起住院 19天，但一直到 7月病歷紀錄仍有躁症現象，且
診斷改為混合型（即同時有躁症及鬱症症狀），103年 9月時病情轉為鬱症，並持續規則門診治療，而於 104年 3
月 24日發生本案 2起事件，104年 3月 26日至 4月 18日至信安醫院住院，記錄有情緒低落、亂花錢、失眠、胃
口不佳，衝動控制不良等病症，診斷為躁鬱症鬱期。 

鑑定意見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推測其於犯罪『行為時』，已因心智缺陷加上精神障礙，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較一般人減低。 
8. 廖員為一先天輕度智能不足之人，於 20歲左右罹患雙相情緒性精神病（或稱躁鬱症），長期規律接受門診治療，
病症嚴重時並曾多次住院治療，其大部分時間處於鬱症狀態，嚴重時會有自殺意念，近年來並有多次躁症發作。 

9. 本案發生期間，廖員可能處於躁症狀態，睡眠需求減少，對賭博性電玩興趣增加，也會過度花費金錢，做事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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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慮後果，加上先前之偷竊行為造成其有不確定結果之焦慮，會想透過快速的方式取得金錢，以解決相關的賠

償問題，且案發前一天嚴重失眠，服用大量安眠藥物，事後對案發當天的經過記憶不清，故推測其於犯罪『行為

時』，已因心智缺陷加上精神障礙，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較一般人減低。 
10. (二審函詢)廖男 20歲起即罹患雙相情緒性精神病（或稱躁鬱症），長期規則接受門診治療，病症嚴重時並曾接受多
次短期住院治療，但此次仍受病症影響而犯下本案，推測其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議其應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其監護期間以 1年半至 2年為宜。 
法院見解 一、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一年九月，扣案之菜刀沒收；

攜帶兇器強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緩

刑五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完成精神治療之處遇措施。 
6. 被告於本院歷來之庭訊，在神情、反應與對話上均呈現遲緩、注意力不佳等情，亟需仰賴辯護人協助才能參與法
庭活動，其與一般人相比，在身心狀況上確實迥異，故鑑定報告內容應堪採信 

7. 應認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
一年九月，扣案之菜刀沒收；攜帶兇器強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二

年，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監護處分二年。 
8.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歷來之庭訊，在神情、反應與對話上均呈現遲緩、注意力不佳等情，亟需仰賴辯護人協助才能
參與法庭活動，其與一般人相比，在身心狀況上確實迥異，故鑑定報告內容應堪採信。 

9. 足見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顯著減低。 
10. 本院認為避免被告未受適當且持續性之精神科專業治療，而導致被告犯罪行為再度出現，對於其個人及社會造成
難以預料之危害，認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且依被告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之情況，實有於刑之

執行前，先施以監護處分之需要，以收治療之成效，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併宣告被告於刑之
執行前，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 年之處分，以防衛社會公共安全兼顧慢性治療及控制被告之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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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11. 本件被告所犯之罪，實不宜宣告緩刑，原審未審酌相關事項，逕予諭知緩刑 5 年，亦有未洽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5. 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6.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 

 

判決結果 9. 雲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犯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一年九月，扣案之菜刀沒收；又犯攜帶兇器強盜未遂
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緩刑五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完成精神治療之處遇措施。 
10.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判決犯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一年九月，扣案之菜刀沒收；又犯攜帶兇器強盜未
遂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扣案之菜刀一把沒收。刑之執行前，

施以監護處分二年。 
11. 上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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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105年桃園砍母案 
案由：家暴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症未善加控制，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竟基於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犯意，

持住處廚房之菜刀 1把，猛砍其母親頭部要害 3至 4刀，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害。 
重點： 
本案件衣、二審判決未公開，但可由最高法院判決得知，二審高等法院撤銷地方法院判決。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桃園地方法院 
104年度訴字 
第 774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上訴字 
第 1158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減低 
2. 不適用 

3. 六年 
4. 監護三月 

撤銷原判決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2748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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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一、二審判決不公開，無法得知。 

法院見解 桃園地方法院：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監護處分三年。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考量被告服藥順從性差，家屬無法有力督促按時服藥，實難期待被告於出獄後得自我約束，按期自行就診
或依囑服藥以控制病情，難保無復發之可能，致再無端傷人，而潛藏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慮，爰併予宣告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以避免被告對其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
之危害。 

2. 經核原審所為量刑既未逾法定刑度，又無濫用量刑權限之情形，併為監護處分，亦屬適當，本件上訴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桃園地方法院：無法得知。 
2. 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監護處分三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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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105年台中棒打鄰居案 
案由：重傷害 
事實：被告與被害人夫婦為鄰居關係，平日相處不睦，被告受精神疾病影響，認被害人夫婦不利於他，故持長棍進入被害人之住處，

先後朝二被害人猛力揮打，造成二人皆受重傷。 
重點： 
1. 本案更一審判決尚未公開。 
2. 本案二審高等法院宣告緩刑理由，與對其宣告監護處分理由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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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年度訴字 
第 438號判決 
 

臺中榮民總醫院 1. 妄想疾患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 
2. 監護一年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4年度上訴字 
第 1370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二年 
2. 監護二年 

原判決部分撤銷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2502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原判決撤銷，發回

更審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11年度上更一字 
第 41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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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本件被告於案發後，至童綜合醫院住院治療，經診斷病名為妄想疾患、精神分裂症。 
鑑定意見 臺中榮民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 
1. 整體來說被告自案發前就有明顯怪異行為及被害、被偷的妄想，曾獨自至警局報案，也曾因怪異行為被通
報，故其精神症狀推測應在案發前即存有，且持續至今，故其症狀可能會造成社會情境的判斷力較差的傾

向。 
2. 由被告過去學經歷及工作能力，與被告目前認知能力相比，應有受疾病影響而下降的情形，目前仍存有相
關精神症狀（疑心、被偷、聽幻覺），現實感仍較差。 

3. 被告意識清楚，外觀整齊，體型中等，步態緩慢且面部表情較侷限。身體外觀無明顯缺陷，對於本院所提
出之鑑定相關問題或測驗可配合回答，回答反應速度較慢。對於過去該案件發生過程，仍然會以妄想的內

容來解釋，並且目前仍然對於鄰居仍有被害感存在，會談過程時無觀察到明顯怪異行為或幻覺出現。 
4. 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精神症狀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5. 被告對於鄰居仍有被害感存在，鑑定結果及建議並載明被告於鑑定時仍有存在殘餘精神症狀，建議被告需
規則接受精神科治療，以避免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法院見解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1. 參酌被害人口述，被告行為當時應有妄想情狀。足認被告為本案使告訴人等受重傷未遂之犯行時，確均有
因精神症狀，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然並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 
2. 被告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降低被告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本院認除刑之宣告外，自有
使被告持續接受適當治療及監督保護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及第 3項前段之規定，於其所
犯各該罪主文項下均併予宣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收其個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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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防衛之效。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監護處分二年。 
1. 被告至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接受精神鑑定，檢查結果記載被告仍存有相關精神症狀（疑心、被偷、聽幻
覺），且對於鄰居仍有被害感存在，鑑定結果及建議並載明被告於鑑定時仍有存在殘餘精神症狀，建議被

告需規則接受精神科治療，以避免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堪認被告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降

低被告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本院認除刑之宣告外，自有使被告持續接受適當治療及監督保護之

必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及第 3項前段之規定，於其所犯各該罪主文項下均併予宣告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年，以收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2. 故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無施以監護之必要，並無足採。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1. 依修正後刑法第 74條第 5項、第 87條第 2項之規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保安處分之宣告；而同法第 87
條第 2項之監護處分，不當然限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能執行，必要時，仍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原
判決仍援引修正前刑法上開規定，以刑法第 87條第 2項之監護處分，本即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執行
之，緩刑期內不能施以監護為由，一併諭知被告緩刑，並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已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2. 被告經台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鑑定結果認被告於鑑定時仍有存在殘餘精神症狀，建議被告需規則接受精神科
治療，以避免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因而認被告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降低被告再犯及危害

公共安全之可能性，認除刑之宣告外，自有使被告持續接受適當治療及監督保護之必要，爰併予宣告於刑

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年，以收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原判決既認被告
無再犯之虞而予緩刑宣告，卻又認被告有再犯之虞而予監護處分宣告，亦有理由上矛盾之違法。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判決未公開。 
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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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 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護處分一年。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監護處分二年。 
3.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4.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一審：判決未公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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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105年士林郵局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等 
 
事實：被告楊秋英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於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減低程度之情況下，犯： 

1. 103年 4月 14日下午，於郵局內以稀釋鹽酸潑向郵局行員李美珍，並以打火機點燃滴有汽油之紙張於空曠地面，致起火燃
燒，經民眾即時發現滅火。 

2. 103年 4月 28日凌晨，在「臺灣大哥大電信公司」門市前，以持裝有汽油之保特瓶放自塑膠袋內擺放在該店電捲門前，並
以打火機點燃紙張，致起火燃燒，經前路人即時發現滅火，始未得逞 

3. 103年 4月 30日上午，在「肯德基速食店」門口，以其所有持裝有汽油之保特瓶倒在前址玻璃門，以打火機點燃汽油，致
起火燃燒，經肯德基店家員工即時發現滅火，始未得逞，又朝發現人王德義潑灑汽油，拿打火機作勢點火，以加害身體、

生命之事恐嚇王德義，使其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重點：被告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且足認有再犯及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應

施以監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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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年
度審訴字第 40號判決 

三軍總醫院 1.慢性思覺失調
症 
2.減低 
3.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無 
採三軍總醫院鑑定報告 

1.三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
在之建築物未遂，累犯，

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

行有期徒刑四年六月 
2.監護處分三年 
3.扣案之打火機壹個、盛
裝汽油之寶特瓶肆瓶及燃

燒物壹袋均沒收 

 

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
訴字第 2551號判決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無 
 

1.案 1之放火燒燬現有人
所在之建築物未遂撤銷，

犯恐嚇公眾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三月。其餘上訴

駁回。 
2.監護處分一年 

臺灣高等法

院 106年度
聲 字 第

2264 號刑
事裁定，應

執行三年六

月。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
第 964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395 

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13. 被告於 98年 2月 2日轉診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之前曾在臺中就醫。 
14. 被告如果有正常服藥或是有打針，就會回歸像一般人一樣的情形，處理壓力的情況就像一般人的處理方式，被告
亦有幻聽，但是隨著用藥就減低。 

15. 被告縱火是一種精神症狀干擾，不會感受到特別興奮，比較接近是自衛，這也是精神症狀的一種，一般縱火癖是
看到火光燒會興奮，但被告比較是因為覺得某個地方或商家對他有所企圖、不利，跟純粹縱火狂的沒有症狀，只

是看火燒，感覺不太類似，這也是思覺失調症的一個症狀；目前醫藥很發達，如果被告一個月規則就醫一次，藥

可以持續一個月，跟完全不治療的人情況就會有不同。 
16. 被告 103年 4月 9日有在忠孝院區就醫，5月 5日在松德院區住院。 
17. 被告 4月 9日就診，4月 14日還是發生在郵局裡面縱火，這也是精神症狀，思覺失調症有時候覺得有被害妄想，
可能要細問被告當時是否有情境因素，一般像思覺失調症還蠻友善，但是有時候情境因素影響，譬如說跟人家有

爭執，她可能會爆發，但大體來說是穩定的。 
鑑定意見 三軍總醫院：被告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11. 就精神醫學專業觀點而言，楊員目前臨床精神醫學上之診斷為：慢性思覺失調症。 
12. 楊員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尚未達到完全喪失之程度。但楊員因妄想內容所反應出的行為，再
加上病程慢性化後導致之現實感不佳，思考亦呈現自閉性思考狀態及認知、情緒、行為等自我控制能力受損，已

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法院見解 一、台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監護處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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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告於法院審理時聲請調查松德醫院是否給他打狂針，因為打針後他才有意念出去做起訴書所載犯行，又稱之前
郵局無端扣伊存款，他有向台灣大哥大買易付卡，但每通電話都給他多收錢等不符常情之語。 

9. 堪認該鑑定書所述堪予採信。被告於上開犯行時，確應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而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均已達顯著減低之狀態。 

10. 觀自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有數次因放火燒毀他物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倘本件僅以刑罰之方式處
斷被告，卻未予積極治療，則被告於本件執行完畢後，被告當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爰依刑法第 87條
第 2 項規定，於其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 

二、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一年。 

12. 案 1，被告雖有點火紙張燃燒，然其並無將燃燒之紙張丟向郵局內之可燃物，欲藉火力傳導而燒燬郵局之行為，
被告辯稱其並無放火燒燬東湖郵局之故意等情，應與實情相符。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建築物

犯意，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 
13. 審酌原審囑託鑑定機關建議應給予被告監護處分，參酌被告罹患慢性思覺失調症，前已因公共危險案件經科刑判
決及刑之執行，仍再犯本案犯行，其情狀足認有再犯及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確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14. 斟酌鑑定證人陳大申醫師證述被告之病症不宜長久隔離，否則將使其因不能參與社會事務而退化，及被告家屬楊
幼齡表示家人會給予被告支持，督促其按時看診用藥等情，認原判決對被告宣告施以監護處分，固屬有據，惟宣

告監護期間 3年，稍有過長，恐妨害被告再社會化之可能性，爰將原判決關於監護處分部分亦撤銷，並宣告被告
應於本案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無上訴意旨所稱判決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或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 
2.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且所處之刑已屬低度刑，依上揭說明，自無違法。 
3.其餘上訴意旨，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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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2. 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三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累犯，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肆
年陸月，扣案之打火機壹個、盛裝汽油之寶特瓶肆瓶及燃燒物壹袋均沒收。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參年。。 
13. 高等法院第二審撤銷案 1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犯恐嚇公眾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三月。其餘上
訴駁回，監護處分一年。 

14. 上訴最高法院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聲字第 2264號刑事裁定，3案與 103年 4月 14日另犯之竊盜罪聲請定應執行刑，應執行三年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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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104年新北面試殺人案 
 
案由：殺人等罪 
 
事實：被告陳昆明（下稱陳男）罹患思覺失調症。 
一、陳男曾於 92年犯下殺死兩名小女孩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重上更五字第 20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2年，並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 年，後經減刑為有期徒刑 6 年確定，於 98年 7 月 3 日執行完畢。自 98年 7 月 3 
日起執行監護，後於 98年 12月 8 日經裁定免予繼續執行監護處分，所餘期間以保護管束代之。 

二、陳男於 99年 10月 10日向林藤原承租新北市板橋區某房舍之一樓，並於同年月 18至 20日連續於中國時報刊登徵才廣告。被害
人林美玉（下稱林女）曾於同年月 19日下午撥打電話與陳男聯絡面試事宜，並於同日晚間 11時至上開租屋處進行面試，面試結
束時，陳男向林女佯稱翌日(20日)將帶其面見檳榔攤老闆。翌日上午 9時 7分左右，林女依約到達租屋處，陳男向林女表示因下
雨無法面見老闆，林女因係請假、冒雨前來，見陳男託詞敷衍而起爭執。爭執之際，陳男先於該租屋處之餐廳持木質球棒敲擊林

女頭部致木棒斷裂，林女倒地後哀求陳男停手，陳男不罷休，將林女拖至餐廳旁儲物間，要求林女吞食其於精神科就診時所得之

FM2藥物數顆，稱能減輕其痛苦，待林女昏厥後續持鋁棒敲擊之，林女因中樞神經衰竭、撕裂傷出血死亡。陳男見林女死亡
後，褪去林女之短褲，復將林女之上衣撕裂至頸部，以藍色毛衣覆蓋其頭部，並以棉被包裹林女屍體，再以鋁板覆蓋其上，及擦

拭面對大門之前客廳左側牆面及地面之血跡，再外出購買午餐便當回該租屋處食用後，始離去。 
 
重點： 
一、鑑定機關（馬偕紀念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臺大醫院）之鑑定意見一致。 

3. 馬偕紀念醫院認為： 
c. 陳男於民國 99年 10月 20日殺害被害人時可能仍有妄想型精神病（但處於部分緩解中），但在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降低，應未達顯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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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陳男為思覺失調症之個案，然其可以與人簽訂租賃契約，購買家具及家電用品，並自行張貼出租廣告；並以化名於報
紙刊登應徵檳榔門市小姐廣告；同時觀護人訪視時陳男正與鄰居打籃球，表現正常；可以與兩名應徵者正常面試，取

得對方信任並約次日繼續面談，所以於案發前並無任何精神病急性發作前兆；即使如陳男所述在 10月 19日受到被害
人言語刺激導致受心魔控制計畫行兇，但在 10月 19日當晚陳男受到刺激下反而可以壓抑怒氣不受心魔影響，並約被
害人次日繼續面試，顯見陳男並非全然無法控制其行為。 
 

4.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a. 本案最大之特徵，在於陳員一直未否認犯罪，只是堅稱犯罪之主體係是尤其分裂之人格心魔所為，並非其主要人格
「陳昆明」所做。固然罹患精神分裂病，病情已呈現慢性化，臨床症狀包括幻聽、幻視、妄想、社會功能退化等症

狀，但縱使如此，其認知功能並未達顯著退化，其智能與一般人平均程度相當，此可證之於心理衡鑑之結果。 
b. 被告雖有慢性精神病診斷及症狀，但根據犯行前之計畫行為，以致於犯罪行為時，雖主張非陳男本人所為，係其分裂
人格之一『心魔』所為，其無法控制、亦不知其所為，僅在行為後始得知心魔可能犯殺人罪，就陳男本人而言，對於

殺人之行為及其違法性，具有認識，並未達顯著欠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 
 

5.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大醫院）認為： 
a. 被告涉案前精神分裂症乃處於部分緩解中，可保持良好之認知與控制能力，有組織地處理許多複雜事務（租屋裝潢、
買賣手機生意、買賣小動物生意、以化名委託報紙刊登徵人廣告，並進行徵人會談等），此種情況下，其行為反應模

式主要為其 B 群人格特質之展現，而其受到林女激怒之後之攻擊行為，亦符合其 B 群人格特質之行為模式。 
b. 即使【心魔】之現象為真，犯案過程中，林女被毆致死，陳員（或【心魔】）將林女之屍體以棉被包裹並以鋁片覆蓋
屍體（顯示有罪惡感，有不願面對屍體或不願屍體暴露等思維），並收拾犯案現場擦拭血跡等，顯示整個犯案過程仍

有一定之組織性與控制力，依據文獻，本院鑑定仍傾向於認為陳員於犯案時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c. 本院鑑定認為陳員於涉案期間，未有因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而導致明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證據，陳員殺害林
女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陳員宣稱被「心魔」控制之精神症狀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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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低。 
 

二、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未充分考量對精神病患不得處以死刑之條款與建議、刑法 57條之「一切情狀」，且事實認定未
臻明確，乃發回更審。 

a. 本案及前案合計共七份精神鑑定報告，均一致認定陳男罹患精神分裂症，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
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第三條，明確規範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再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2005/59 決議第
七項，進而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締約國，不得對任何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嗣於西元 2013年對中華民
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五十七項，仍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除

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及實質之保護措施，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均已明確宣

示我國刑法雖得科處死刑，然人之生存權，應受法律保障，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 
b. 刑法第五十七條審酌「一切情狀」，須兼衡精神障礙者於行為時及裁判時之心智狀態，確認與正常人無異，未有悛悔實
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經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詳實審酌後，始得剝奪其生命權。原判決似認為上訴人於殺人時，

既未處於精神疾病發病狀態，不符刑法第十九條減輕刑事責任之要件，縱行為後仍在精神障礙狀態中，亦不必再將其有

精神障礙之事實，列入量刑因素之中，而可以判處死刑。將刑法第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在刑事審判中分屬刑事責任能力

及刑罰裁量權之事項混為一談，其刑之量定，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有重加審酌之必要。 
c. 鑑定機關台大醫院僅就上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為鑑定，未就囑託鑑定時其精神障礙是否仍然存在之事項為說明，此等
事項攸關原審於審判時應審酌之情形，原審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自有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三、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與第一、二審判決認定被告行為時之責任能力並不同，然更一審台大醫院第二次鑑定報告及法院均認為被告

尚非無教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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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第一審偵查中 馬偕紀念醫院 1.思覺失調症、 
B群人格疾患 
2.未喪失 
3.不適用 

無 無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 重訴 字 
第 2 號 刑事判決 

行政院衛生署八

里療養院 
1.思覺失調症 
2.未喪失 
3.不適用 

1.完全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

養院鑑定報告 

1.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 重訴 字 
第 25 號 刑事判決 

國立台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1.思覺失調症 
2.未喪失 
3.不適用 

1.完全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臺大醫院鑑定報告 
上訴駁回 

1.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最高法院 
102 年度 台上 字 
第 4289 號 刑事判決 

無 無 認為高等法院針對刑法

第 57條「一切情狀」
之判斷未審酌: 
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

款、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第 7項決議、我國政

發回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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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18. 陳男母親報告自陳男國中畢業之後，陳男出現一些怪異的言語行為，然而陳男並未就醫，生活模式亦無太大變

化，並無較客觀之證據可佐證陳男此時已經發病。 
19. 陳男較明確之精神病症狀，乃始自陳男服役於海軍時，出現焦慮、失眠、聽幻覺及自我傷害之行為，曾住院約兩
個月，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20. 陳男停役後，亦曾在 91年 11月 20日至同年月 30日之間於國軍北投醫院接受住院治療，診斷亦為精神分裂症。 
21. 自陳男於 92年犯下殺死兩名小女孩之案件後，其精神疾病症狀之豐富性大增，開始出現更多『聽幻覺』或『人
格』現象。據陳男描述，其為求能早日結束監護處分，98年自國軍北投醫院出院，即使其治療藥物劑量降低，陳
男仍可藉由轉移注意力之方式忽略聽幻覺，可以『掩蓋其症狀』(長至半小時)。 

22. 陳男自國軍北投醫院出院後，主動返臺大醫院就診，但因自認服藥使其行動緩慢，無法做生意，自認不願受藥物
控制，服藥並不規則。 

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報

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

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第 57項…等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 上重更(一) 字 
第 8 號 刑事判決 

國立台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1.思覺失調症 
2.未喪失 
3.不適用 

1.完全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臺大醫院鑑定報告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最高法院 
104年度 台上 字 
第 717號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全案

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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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意見 
一、馬偕紀念醫院：被告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降低，但應未達顯著程度。 

13. 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 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B型人格疾患（以反社會及邊緣性人格特質為主） 
14. 妄想性精神分裂症：診斷依據主要是陳男過去病史有出現典型精神分裂症的幻聽形式，並因此自我傷害，也有思
考障礙的表現；但在監護處分時於國軍北投醫院住院記錄中可以看到陳男精神分裂症狀在住院一個月後已經大為

改善，之後病歷記錄多以陳男違規行為問題為主（包括:抽菸、賣菸、指控他人竊取財物及威脅要傷害他人等），
此外陳男智力並未受到精神分裂症影響而有任何退化跡象；一般而言，嚴重精神分裂症病人常缺乏工作動機，生

活功能退化；陳男卻積極表現出工作動機及意願，也會自行租賃房屋、化名登報及面試應徵人員，所以認定其精

神分裂症自民國 98年 8月以後是處於部分緩解中，對其一般生活功能無礙。 
15. B群人格疾患（以反社會及邊緣性特質為主）：主要診斷依據是由陳男早在國小六年級時便常與同學鬥毆，遭同學
家長至家中投訴，甚至有兩次將同學打傷，陳男對此表示是被挑釁才會還手，自己並無犯錯，可能早在精神分裂

症發生前，陳男性格可能就有缺乏良心自責或容易合理化自己行為的傾向，而在民國 98年於國軍北投醫院住院期
間於病房中出現的行為問題（不遵守病房禁菸規定、說謊、操縱威脅態度等）也顯示其可能具有 B群人格特質。 

16. 馬偕醫院回覆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說明事項：⒈陳男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部分緩解中），對於在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降低，但應未達顯著程度。⒉陳男於民國 99年 10月 20日殺害被害人時可能仍
有妄想型精神病（但處於部分緩解中），但正如前述陳男在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降低，但

應未達顯著程度，理由如下：⑴陳男可以在 10月 10日與人簽訂租賃契約，購買家具及家電用品，並自行張貼出
租廣告；並在 10月 18日起以化名於報紙刊登應徵檳榔門市小姐廣告；同時 10月 18日觀護人訪視時陳男正與鄰
居打籃球，表現正常；10月 19日可以與兩名應徵者正常面試，取得對方信任並約次日繼續面談，所以於案發前
並無任何精神病急性發作前兆；即使如陳男所述在 10月 19日受到被害人言語刺激導致受心魔控制計畫行兇，但
在 10月 19日當晚陳男受到刺激下反而可以壓抑怒氣不受心魔影響，並約被害人次日繼續面試，顯見陳男並非全
然無法控制其行為。⑵陳男所述行兇時受心魔控制攻擊被害人，之後心魔消失恢復原來自我，再替被害人檢查脈

搏，確認被害人活著，因心中害怕，所以將被害人自客廳拖行至後方儲物間，之後至廚房喝水後便急忙離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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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山分局現場勘驗報告認定被害人是在客廳被棍棒攻擊倒地，再遭拖行至儲物間繼續攻擊致死；再者法醫研

究所鑑定報告書更指出被害人可能遭人強迫服用藥物迷昏、性侵。所以陳男自述案發過程與上述客觀證據並不一

致，加上過去有多次接受司法精神鑑定經驗，可能會有『不實表現自己狀況的動機因素』來干擾鑑定結果。3.臨
床上所見服用藥物而導致之記憶缺損應當是順行性記憶缺失，即在服用藥物後會干擾到大腦記憶登錄的能力，所

以應當是對於服藥之後所做的行為印象模糊或毫無記憶；陳男自述是於案發後次日（10月 21日）至臺大急診回
家後才服藥企圖自殺，清醒後對於 10月 20日殺害被害人乙節毫無記憶，此記憶缺損情形於一般醫學經驗上並不
合理。 

二、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被告對於本案之殺人行為，於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不因其罹患精神

分裂病而受影響。 
4. 經鑑定認為，陳男仍具備對外界環境之知覺領會與處理自身之事務之能力。鑑定當天配合上午會談及下午之心理
衡鑑，流暢回應醫師及心理師提問，說明現今精神狀態具有意思能力，未達心神喪失程度。雖有慢性精神病診斷

及症狀，但根據犯行前之計畫行為，以致於犯罪行為時，雖主張非陳男本人所為，係其分裂人格之一『心魔』所

為，其無法控制、亦不知其所為，僅在行為後始得知心魔可能犯殺人罪，就陳男本人而言，對於殺人之行為及其

違法性，具有認識，並未達顯著欠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 
5. 陳男所謂之心魔，係出於其妄想所致，與『多重人格』（解離性身分疾患）診斷所謂之人格不同，由於陳男認為犯
行係由心魔所為，並僅出現於心情煩躁之時，取代陳男，並先後犯案兩次，於此，亦可推知陳男應可預知及知悉

『心魔』犯罪之計畫與實施行為。另依據『心魔』所述，因為忍不下遭受被害人無心之言語，自覺受辱而殺人，

『心魔』亦在具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下而殺人。 
6. 再參考美國司法實務通說對於所謂多重人格刑事責任能力抗辯之見解，亦以主要人格為審判之客體，因此，綜合
而言，陳男對於本案之殺人行為，於行為時，應具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不因其罹患精神分裂病而受影響。 

三、臺大醫院：陳男於犯案時即使有精神症狀，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顯著減低或欠缺之情

形。 



 405 

(一) 101年臺灣高等法院 上訴審 時之鑑定(第一次鑑定報告) 
1. 陳男之精神科診斷為⑴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部分緩解期；⑵人格疾患，未註明型，具 B群人格疾
患特質。陳男關於其他各種『人格』、『心魔』、『異次元』或其他各種『使』等等之描述，可信性低。 

2. 陳男曾於之前鑑定過程中認為自己乃『人格分裂』，但根據『解離性人格障礙症』之相關資料，患者通常不太願意
主動談及其症狀，且其症狀通常『不誇張』，且會在某段生命時期無法回想起重要的個人重要資訊。而模擬此疾病

者，則經常呈現誇張之描述、隨意編造、缺乏一致的工作史，對於其症狀顯得淡漠或不在乎（沒有受苦之反應），

選擇性地失憶，說謊等等。根據精神病理學之學理推估，陳男並非屬於『解離性人格障礙症』之範疇之可能性最

高。 
3. 根據過往陳男歷次接受心理測驗之資料，亦呈現奇特之模式：其智力程度與其精神疾病症狀嚴重度呈現矛盾之現
象（精神症狀較穩定時，智力商數反而較低）陳男對於其測驗反應之真確性值得懷疑。 

4. 陳男對於本案犯案情節之描述，呈現之特徵為，隨著時間經過而遺忘更多，然而其遺忘之程度無法以目前之精神
病理學解釋。三個犯案之描述中，以馬偕醫院之鑑定報告中呈現最多細節，最不似失憶之情況；於八里療養院之

鑑定報告中，其記憶減少到依稀有打人之零星畫面；而於臺大醫院之鑑定中，陳男則幾乎完全忘記涉案過程。陳

男失去記憶之時間點，亦有不一致之處。陳男對於犯案過程『失憶』之可信度低。 
5. 陳男涉案前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乃處於部分緩解中，可保持良好之認知與控制能力，有組織地處理許多複雜事
務（租屋裝潢、買賣手機、買賣小動物、化名委託報紙刊登徵人廣告，並進行徵人會談等）。陳男過去對於各個

『人格』之描述多有不一致之處，各個『人格』並未在其生活當中導致明顯行為模式及記憶斷層之障礙。 
6. 依陳男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而言，陳男自述『心魔』乃是陳男自己創設之『惡魔方程式』之成果，中間牽涉到『自
我催眠』之過程，且陳男在八里療養院之鑑定過程中，也可自行『誘發』『心魔』出現，因此陳男對於『心魔』之

出現並非無控制力，『心魔』因此並非主宰性之『人格』，而較可能是陳男之工具。鑑定結果仍傾向認為陳男於犯

案時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7. 目前對於解離性人格障礙症之研究，仍未有十足之科學證據能夠證實『各個人格』之獨立性，而此現象在陳男之
情形尤其明顯，且陳男之敘述之可信性亦較低，因此整體考量，陳男於犯案時即使有精神症狀，其辨識行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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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顯著減低或欠缺之情形。 
8. 陳男明知過往之經驗已經顯示其『心魔』現象本身之危險性，而陳男對於此種現象並不在意，在其具備能力避免
心魔作用之時，竟不為之，此符合其 B群人格特質之展現，而陳男具備 B群人格特質之情形，其對於將來殺傷他
人風險之認識及因應之情況，依據目前精神病理學之學理及臨床判斷，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並未達到顯著減低之情形，則其對於其後續犯案時刑事責任能力之降低，仍有故意或過失引致之可能。 
9. 即使相信陳男關於其『心魔』之描述，誠如陳男宣稱，本次殺人事件係由因減藥而造成之精神症狀惡化所引起，
陳男在會談中亦表明能充分了解過往之病史呈現發病時可能具有傷人危險之模式，且陳男亦主觀宣稱欠缺治療時

常有發病之情形，而此次陳男仍決定減藥而導致再度發病及殺人之行為，是否有原因自由行為之法律詮釋可能，

仍請法院依職權認定。 
10. 本院鑑定傾向於認定陳男對其精神病症狀與其殺人行為關連之敘述係為了某些特定之目的（如獲得福利或規避責
任）而放大描述其精神疾病症狀之頻率及嚴重度，或者將某些非因精神疾病之行為歸因於精神疾病之症狀。 

11. 總結說來，陳男於本次殺人案件期間，除陳男可信度低之陳述外，依據目前資料及精神病理學學理，並不支持陳
男刑事責任能力顯著減低之認定。本院鑑定認為陳男於涉案期間，未有因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而導致明確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證據，陳男殺害林女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陳男宣稱被『心魔』控制之精神症狀描述之可信度低。 
(二)103年臺灣高等法院 更一審 時之鑑定(第二次鑑定報告) 
1. 陳男在更一審時供稱：其在偵查中稱第一次面試林美玉時，林美玉小小聲的說真是賤骨頭，當時有一個念頭告訴
其不要罵被害人，那個念頭跟其講明天就由他來處理等情，不是真的，「那是我掰的」，其在本院 103年 10月 22
日準備程序所提之行兇過程中，「心魔確實曾經有聲音出現過，心魔跟我說的，我現在無法回答，它說的很多。我

承認的過程，心魔只是慫恿，但沒有控制我。」已坦承其前於偵查、原審、本院審理中所稱係遭「心魔」控制而

行兇一節，為其編纂之說詞。 
2. 被告過往之精神症狀呈現，從未見持續之躁症或鬱症之症狀，其對於他人之攻擊行為，較屬於短暫性之暴怒或情
緒激動之行為反應，與其人格特質關係較高，因此鑑定傾向排除被告為情感型思覺失調症或躁鬱症之可能顯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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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現為思覺失調症及 B群人格疾患之人，雖於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
其精神狀況仍與正常人有異。 

3. 本次鑑定，鑑定人表示：被告雖有再犯之虞，然其尚非典型之心理病質者，非文獻顯示典型的特別難以治療之
人，其接受積極輔導治療，或尚有教化可能性。被告在本次鑑定之留院期間，能夠維持衝動的控制，對於犯案的

結果可以提出尚稱合理之改善方案，理解錯誤並學習修正的能力有一定的水準，認為此一事實對被告未來教化的

可能，其影響的方向，基本上會從認知及控制上兩點來分析，如果被告在認知能力上能夠理解事實以及價值判

斷，至少可以合理推估被告將來不會因為這方面能力的缺失而無法教化，而有這些能力之後，將來有無辦法繼續

控制他可能的風險及行為，這與環境的設置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4. 陳男在個性的某些特質中，雖呈現部分心理病質者的特徵，但目前的資料並沒有辦法支持陳男完全是個心理病質
者，故才會稱被告是非典型的心理病質者；推估將來在矯正教化的過程中，或許尚有希望。 

法院見解 一、新北地方法院：認被告並無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之減輕事由。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11. 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經本院囑託行政院衛生署八
里療養院鑑定，被告主張所謂之心魔，係出於其妄想所致，與「多重人格」診斷所謂之人格不同，由於被告認為

犯行係由心魔所為，並僅出現於「心情煩躁」之時，取代「陳昆明」，並先後犯案兩次，於此，亦可推知被告應可

預知及知道「心魔」犯罪之計畫與實施行為。 
12. 再依被告所述，其於 99年 10月 19日晚間即對林女有所不滿，竟能隱忍不發，甚且掩飾自身舉止，不動聲色誘騙
林美玉隔日再次前來，被告於起意殺人後尚能控由自身舉止，以致林女毫無所覺，被告控制力非但未較常人低

下，反甚於一般人。 
13. 綜上認定，被告雖有精神病史，然其為本件犯行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並無喪失或顯著降低之情形。 
14.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再故意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為累犯。被告犯本案時年僅 28歲，然其竟於短短 7 、8 年間已奪取 3 人性命，所殺害者為幼童婦孺，本案
殺害林美玉前尚正常與之應徵工作，旋即暗自策劃殺人之舉，孰人能預知防範，且被告殺人動機並非基於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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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情，無端恣意殺人，惡性十分重大，被告手持木棍持續毆擊林美玉致其死亡，毆擊之舉必定持續相當時間，

被告竟無罷手之意，其手段至為兇殘，復於殺人後，一味指責林美玉之非，以圖卸免自身罪責。被告迄今猶承前

罹患精神殘疾之說詞推諉罪責，遑論有何悔悟或賠償被害人家屬之舉，犯罪後態度至為惡劣，本院認求其生而不

可得，有與社會永久隔離必要，應就被告上開殺人犯行量處死刑，並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二、臺灣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認被告並無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之減輕事由。判處死刑，褫奪公權
終身。符合「最嚴重」 
15. 本院認應維持原審量處死刑。 
16. 本件被告先後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囑託馬偕紀念醫院，原審法院囑託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本院囑託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作精神鑑定，鑑定結果均認被告於殺害被害人林美玉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並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17.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其中前者第 6條第 2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
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

得執行。」，限制未廢除死刑國家，只有對「最嚴重的犯罪」可以判決死刑。 
18. 又依西元 1984年 5 月 25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於第 1984／50號決議批准「保障死刑犯人權之保證條
款」該條款第 1 條除納入上開規定外，進而規範「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只有最嚴重的犯罪可判處死刑，死刑的
範圍應只限於故意犯罪，且發生死亡或其他極端重大結果之犯罪」，即將「最嚴重的犯罪」限於造成「致死」或其

他「極端嚴重結果」之「故意」犯罪行為。則具有殺人之故意，並且造成死亡結果之罪，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參編第 6 條第 2 項所謂「最嚴重的犯罪」，應無疑義。 
19. 本件被告具有殺人之故意，並且係犯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罪，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參編第 6 條第 2 
項所謂「最嚴重的犯罪」，而被告雖有慢性精神疾病病史，惟被告於殺害被害人林美玉時，既未處於精神疾病發病

狀態，依法自得判處死刑，殆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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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法院：原判決未考量對精神病患不得判處死刑之條款與建議、刑法 57條之「一切情狀」、且事實認定未臻明確。 

7. 依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第三條，明確規範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
執行死刑；再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2005/59 決議第七項，進而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締約國，不得對任何精神
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嗣於西元 2013年對中華民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
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五十七項，仍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及實質之保護措

施，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均已明確宣示我國刑法雖得科處死刑，然人之生存

權，應受法律保障，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現階段刑事政策，非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除應

重視社會正義外，更應重視教化功能，期行為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除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手段兇殘，罪

無可逭，顯然無從教化矯正，否則不得科處死刑。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

人無異。 
8. 經原審法院囑託台大醫院對上訴人進行精神鑑定，明確認定上訴人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屬於精神衛生法所稱
之精神疾病。且本案及前案合計共七份精神鑑定報告，均一致認定上訴人罹患精神分裂症，足見上訴人之精神病

情屬於慢性且從未中斷，此一障礙狀況並持續至本件行為發生時。 
9. 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者予以宣告死刑，除應嚴格審查行為人有無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減輕事由外，並應再依同法
第五十七條審酌「一切情狀」，詳加考量，亦即須兼衡精神障礙者於行為時及裁判時之心智狀態，確認與正常人無

異，未有悛悔實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經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翔實審酌後，始得剝奪其生命權，使與社會

永久隔離，以昭慎重。原判決似認為上訴人於殺人時，既未處於精神疾病發病狀態，不符刑法第十九條減輕刑事

責任之要件，縱行為後仍在精神障礙狀態中，亦不必再將其有精神障礙之事實，列入量刑因素之中，而可以判處

死刑。將刑法第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在刑事審判中分屬刑事責任能力及刑罰裁量權之事項混為一談，其刑之量

定，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有重加審酌之必要。 
10. 司法院爰研擬修正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其中第 289條第 3項擬修正：「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
圍辯論之，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為落實兩公約精神，檢察官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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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求處上訴人以極刑，第一審及原審亦均判處上訴人死刑，原審卻未使檢、辯雙方就此科刑範圍互為辯論，雖

未違法，究難謂得當。 
11. 鑑定機關台大醫院僅就上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為鑑定，未就囑託鑑定時其精神障礙是否仍然存在之事項為說
明，此等事項攸關原審於審判時應審酌之情形，原審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自有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

不備之違誤。 
12. 衡諸事理，上訴人豈有無緣無故而殺人之理？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殺人係恣意為之，未查明其動機為何，非但與經
驗法則有違，且嫌理由不備。 

13. 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自犯後迄今仍矢口否認殺人犯行，未知所悔悟，而就上訴人於偵查時所述上開情事，得否
認定已有所悔悟，未置一詞，遽謂上訴人自犯後未有悔悟，即失所據，其死刑之量定是否妥適自無從據以斷定，

理由亦嫌欠備。原判決仍予維持，同有違誤。 
 四、臺灣高等法院 更一審：認被告並無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之減輕事由。尚非無教化可能，處無期徒刑，褫奪

公權終身。 
7. 陳男於住院鑑定後期之會談中，鑑定人員指出被告過去自認欺瞞過國軍北投醫院人員，為何在報告症狀之結構式
會談中表示沒有欺騙過醫療人員？被告改口坦言之前說「犯行當下皆受心魔控制」、「不記得經過」等語，是想推

卸責任，但現在認為與其欺瞞下去，不如坦白，係其下手太重，將林美玉打死。顯見被告犯後狡飾其詞，以圖卸

責之心態。且陳男於本院庭訊最後以口頭表示已有悔悟之意，空稱願為賠償，然林美玉之夫所提起之附帶民事訴

訟業已判決確定，被告迄今分文未為賠償，未見有何具體彌補作為，實難認被告確已體認其所致生於他人之損

害，並有何悔改之意。 
8. 臺大醫院第二次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雖有再犯之虞，然其尚非典型之心理病質者，並非文獻顯示典型的特別難
以治療之人，其接受積極輔導治療或尚有教化可能性。然其教化之成效，仍應取決於動態因子，其中被告已顯現

願意接受輔導治療之態度，然關於治療計畫的資源可得及彈性調整的可能，非鑑定者所可取得之資料，其因之無

法臆測需經多久方能顯其教化之成效。鑑定證人並對所詢於何種情形會使醫師認為被告無教化之可能一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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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把被告的各項有利、不利教化的因子忠實呈現後，有無教化可能應屬法律政策的判斷，是法院的權限，通常

是到達極嚴重難治的情況下，其才會認為無教化之可能，依據目前文獻及各種制度來看，目前臺灣尚有進步之餘

地。 
9. 現今我國缺乏中、高度戒備之司法精神醫療病房，亦無監獄中附設之精神醫療病房，此等均係國家為達教化犯罪
人之目的，應予建制之設施，則本院尚難以我國目前矯治設施之不足，實際上無法確切發揮刑罰之教化功能，即

遽認係被告無教化之可能性，而逕以剝奪其生命。 
10. 復酌被告為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其父親中風，由其母親獨自負責家中經濟等一切情況，認量處被告無期徒刑，
將被告與社會隔離，即可達成社會防衛之目的，尚無處以極刑之必要；並期我國矯正機關能儘速建置必要之措

施，使刑罰得以確達教化之目的；亦期被告在往後監禁之歲月裏，能接受適當之治療。 
11. 本院並認矯正機關於嚴慎考核被告確實可回歸社會之前，即終身監禁之，亦有其必要。另依刑法第 37條第 1項規
定宣告褫奪被告公權終身 

五、上訴最高法院：上訴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3. 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人等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就原判決已明確論
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復就有無殺人犯意之單純事實，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其

等上訴均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5. 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16. 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17. 上訴最高法院殺人部分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18. 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19. 上訴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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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104年基隆安眠藥殺子案 
案由：家暴殺人 
事實：被告與被害人為母子關係，被害人罹患先天性染色體異常及多重器官萎縮，生活無法自理，需長期倚賴他人照顧，上被告喪夫

後獨自扶養，經濟壓力沈重，因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萌生帶著被害人一起自殺念頭，故餵食被害人大量安眠藥治被害人死亡，後自行

吞藥自殺，但並未成功。 
重點： 
1. 本案各審法院街認定被告並無監護必要。 
2. 一、二審判決皆未公開，相關資訊可能有誤。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2年度重訴字 
第 15號 

無法得知 1. 重度憂鬱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二年七月 
2. 無 

判決不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上訴字 
第 2475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 
第 738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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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喪夫後獨自扶養二子，經濟壓力沈重，因而罹患重度憂鬱症。 
鑑定意見 無法得知鑑定機關：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法院見解 基隆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7個月。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原判決已具體審酌被告雖係廖童之母，然並無權決定廖童生死，其雖欲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出於愛與不
捨及不欲增加親友負擔，乃思與廖童同死，其情可憫，然所為確有不該；惟斟酌其喪夫後長期承受身心、

精神、經濟等各方面壓力，其自殺未遂後，猶須面對殺害廖童之事實，面臨良心譴責與煎熬，且衡酌上訴

人以餵藥方式殺害廖童，手段較其他方式溫和，不致讓廖童感到痛苦，量處有期徒刑二年七月，為無不

合，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理由。此乃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法行使，既未

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又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即不能指為違法。 
2. 原審蒞庭檢察官雖就量刑部分，建請原審對上訴人宣告刑前監護處分，並以保護管束代之，惟本件係上訴
人提起第二審上訴，第一審判決並未諭知監護處分，原判決仍認定上訴人係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

罪，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及論罪科刑均無違誤而予以維持，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既無不當，自有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七十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監護處分係令上訴人入相當處所予以監視與保護，以防

範其危害社會，為具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不利益處分，且於監護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是否免

除有期徒刑之執行，仍繫諸於檢察官及法院之認定，並非當然有利於上訴人，若併予諭知，當有違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是原判決未予諭知，經核於法尚屬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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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人之上訴係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基隆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2年 7個月。 
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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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104年桃園殺鄰居案 

 
案由：殺人等罪 
 
事實：被告李男罹患思覺失調症。李男因深信遭原住處鄰居曾男對其以下符咒方式進行迫害，於 103年 2月 18日持菜刀壹把前往曾 
      男住處欲殺曾男，惟經曾男父告知曾男不在，李男便與曾父於曾宅閒談，交談之際李男妄想曾父有迴護曾男對其為迫害行為之 
      情，遂另基於殺人之犯意，以所持菜刀憤而砍殺曾父，致曾父身亡。李男離去曾宅後，又購買水果刀壹把返回曾宅欲殺曾男， 
      惟此時員警業已到場，從而罷手離開現場。 
 
重點：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對案情、判決之刑度、保安處分、沒收、被告之精神鑑定結果意見均相同。 
      二、本案僅第一審檢察官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對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況為精神鑑定。 
      三、監護處分理由：鑑定機關建議被告接受醫療院所持續追蹤、觀察或治療，惟被告家庭之監督支持系統十分薄弱，為預防其 
                        未來因病情之影響而出現類似不法行為，宜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期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6條、第 47條之規定，使其得至指定之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或其他適當處所，施以適當治療，以 
                        資照顧，並防免再次對於其個人、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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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3.沒收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年重訴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 
1.思覺失調症 
2.減低 
 

1.限制責任能力(刑
法第 19條第 2項) 
2.不適用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監護處分五年 
3.菜刀壹把、水果刀壹把 

法院職權上

訴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重訴字第 54號
刑事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監護處分五年 
3.菜刀壹把、水果刀壹把 

 

最高法院 104年台
上字第 901號刑事
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監護處分五年 
3.菜刀壹把、水果刀壹把 

全案定讞 

 
 
 
 
 
 
 
 
 



 417 

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1.被告高中時有使用安非他命經驗。 

2.被告 17歲時首次發病，當時症狀有被害妄想、聽幻覺、功能退化等。 
3.被告曾在醫療院所追蹤，但因服藥從性不佳，仍有相關精神症狀。 

鑑定意見 1.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 
2.被告有妄想精神症狀、現實感及病識感不佳之狀況。 
3.被告之犯行係在受其精神狀況嚴重影響下而為。 
4.被告犯案時之精神狀態及行為表現，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已達顯著下降，但未達全然欠缺 
  之程度。 
5.建議被告接受醫療院所持續追蹤、觀察或治療。 

法院見解 一、桃園地方法院 
1.被告於為本案犯行時，顯因其所罹之思覺失調症，加上妄想及幻覺之精神症狀，影響被告對環境之判斷力，致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顯著減低，均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2.被告惡性至極，且對社會治安之危害甚鉅，本有慮及其具永久與世隔絕而處以極刑之必要；惟念其行為時因上述精 
  神障礙導致被告依其行為辯識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得減輕其刑，暨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犯罪後坦承部分犯行之態度及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殺人-無期 
  徒刑；預備殺人-有期徒刑壹年)，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3.既處被告無期徒刑，併應依刑法第 37條第 1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4.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特設保安處分專章（第 12章），對於具有犯罪危險性者施以矯 
  正、教育、治療等適當處分，以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刑法第 87條第 2項所定之監護處分，性質上有監禁與 
  保護之雙重意義，一方面使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他方面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回歸社會生活。是因 
  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情形而減輕其刑者，法院衡酌行為人之危險性，認有危害公安之虞，為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 



 418 

  有對其採取隔離、保護與治療措施之必要，即得一併宣告監護處分。 
5.本案被告既因罹有思覺失調症，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經本院減輕其刑，雖本院判處無期徒刑，然其 
  尚有因假釋出監期滿而視為執行完畢之可能，而按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 
  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及法院於適用該法 
  條，決定應否執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 
  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決議釋字第 47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參照）。是對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均顯著減低而減輕其刑之被告，是否依刑法 
  第 87條第 2項之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保安處分，應審酌該處分是否適於治療本案被告之行為；又是否 
  捨此之途外，無其他亦可達成相同目的，但對於被告侵害較小之保安處分種類可資適用；再監護處分所欲達成之社 
  會公益是否與侵害被告身體自由之權利私益，具有相當之比例性，亦即斟酌憲法上比例原則，以其派生之適當性原 
  則、必要性原則（又稱侵害最小原則）及相當性原則（又稱狹義比例原則）等 3個有位階順序之原則為審查標準， 
  始得貫徹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原則。 
6.被告家庭之監督支持系統十分薄弱，為預防其未來因上開病情之影響而出現類似之不法行為，宜接受持續、規則之 
  精神評估與治療，爰併予宣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之處所施以監護處分 5年，期依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 46條、第 47條之規定，使其得至指定之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或其他適當處所，施以適當治療，以資照 
  顧，並防免再次對於其個人、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 
二、臺灣高等法院 
1.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應予以維持。 
2.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 
  為違法（最高法院 72年度臺上字第 6696號判例參照）。原審量處上開罪刑，業已詳述其量刑斟酌之依據，有如上 
  述，核其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已衡酌被告行為之兇殘及被害人家屬所受之傷痛等各情，難謂其量刑失之過 
  重，被告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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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法院 
1.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五年，沒收菜刀壹把、水果刀壹把，於法均無不合，予 
  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經核尚無違誤。 
2.依刑法第十九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 
  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 
  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 
  著減低，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3.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本件第一審判決經斟酌全案情節，在法定刑度內而為量刑，並 
  無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權限情事，原審予以維持，係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復按刑法第 
  五十九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上訴意旨㈡1並未指出上訴人究有何情堪憫恕之處，僅憑己意，對事實審 
  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亦非可採。 
4.上訴人關於殺人部分之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5.至於原判決關於預備殺人部分，係依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論處罪刑，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 
  第一款規定之案件，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上訴人就此部分一併提起上訴，自非法之所許，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桃園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處分五年，沒收菜刀壹把、水果刀壹把。 
2.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 
3.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1 原判決未斟酌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第五十七條量處適當罪刑，有違法令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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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104年度桃園改造手槍案 

 
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 
 
事實：被告許男於民國 101年 2月 25日犯搶奪罪，於 101年 4月 11日遭警持拘票逮捕扣得改造手槍 1枝、制式子彈 1顆、非制式子 
      彈 2顆，犯槍枝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被告曾於 95年間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 3年 2月，又於同年間因搶奪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8月，於 98年 10月 13日因縮短刑期假釋並付保 
      護管束出監，迄至 99年 2月 9日因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另於 99年間因搶奪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 10月確定，並入監執行，迄至 100年 11月 6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 年以內，故 
      意再犯上揭有期徒刑以上之二罪，均為累犯，均應依刑法第 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被告於 99年 12月因竊盜罪案件(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年度易字第 981號刑事判決)而於 101年 12月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診斷屬智能不足，推估為輕度 
      到中度智能不足之程度。且合併有物質濫用（以安非他命為主）之情形。其涉案時的精神狀態，因受智能障礙影響，致其辨識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降低 (下稱鑑定 1號)；又於 103年 3月因 101年 4月 11日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案件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雖智能水準約落於輕度智能不足之範圍，惟綜合推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及行為表 
      現，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下稱鑑定 2號)。 
 
重點：一、鑑定機關(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就不同案件(99年竊盜罪案件、101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之鑑定意見不 
          同。 
          (一)鑑定 1號(99年竊盜罪案件-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1年 12月 4日)： 
              1.鑑定機關：被告應符合智能障礙之診斷，推估為輕度到中度智能不足之程度。且合併有物質濫用（以安非他命為 
                          主）之情形。其涉案時的精神狀態，因受智能障礙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較 
                          常人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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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桃園地方法院：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曾表示伊不知如何拒絕別人等語，足見被告於本件竊盜行為之際，確因 
                              前開智能不足，且合併物質濫用情形，致依其辨識以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 
                              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二)鑑定 2號(101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3年 3月 18日)： 
              1.鑑定機關：被告許並未出現明顯脫序或怪異相關行為或疑似精神症狀，之後被告於警詢時，回答切題，神智清楚， 
                          亦無出現語無倫次、胡言亂語之狀況，其智能水準約落於輕度智能不足之範圍，顯示其對於較複雜的社 
                          會情境判斷可能較成人有所不足，但對於一般的生活事物，則應有一定的辨識與處理能力。被告早年即 
                          有使用非法物或涉及犯罪的族群，其過往已經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而入獄服刑或被科以罰 
                          金多次，顯示其對於持有槍砲等行為之適法性有一定程度之認知，綜上推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及行 
                          為表現，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應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2.桃園地方法院： 
                a.依鑑定結果，足徵被告為本案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均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爰不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 
                b.鑑定 1號之鑑定範圍僅限於 99年 12月間所發生之竊盜罪部分，並不及於 101年 2月 25日所發生之本案搶奪罪 
                  部分。況佐以被告在本件搶奪案警察詢問之初，對案情均予否認，回答切題，並無語無倫次之狀況，又被告經本 
                  院於 103年 3月送鑑定，鑑定機關係援用相同之警詢筆錄為鑑定，且被告該次非法持有改造手槍及子彈行為時 
                 （101年 4月 11日）之狀態，距離其犯本案搶奪行為時（101年 2月 25日）之狀態較為接近，該次鑑定意見亦認 
                  為被告涉案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業如前述，是本案自無法援引與本 
                  案無關之該院 101年 12月之鑑定意見(鑑定 1號)予以減刑。 
      二、高等法院認為鑑定 2號鑑定書鑑定過程簡略，並未記載使用何種方法鑑定，亦未敘述鑑定之經過，顯然不符合鑑定之基本 
          程式要件，且並未敘及被告智能障礙與智能不足，及合併有物質濫用（以安非他命為主）之影響本案二件犯行之情形，又 
          關於實驗室檢查部分，第一份鑑定報告已經詳細記載被告之腦波檢查結果：「異常，大腦皮質功能失調」，第二份鑑定報告 
          書之腦波檢查結果，卻記載為：「報告顯示大致正常」是第二份鑑定報告書，尚有不完備之處，而宜以鑑定 1號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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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為準，足見被告為本案搶奪、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行為時，因鑑定 1號鑑定報告書記載之心理與生理原 
          因，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就被告所犯前述二罪均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且 
          先加後減。 
      三、高等法院撤銷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搶奪罪累犯-有期徒刑玖月 / 槍枝罪累犯-有期徒刑叁年陸月、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 
          勞役 → 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勞役、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顆)， 
          自為判決(搶奪罪累犯-有期徒刑捌月、監護壹年 / 槍枝罪累犯-有期徒刑叁年伍月、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勞役、監護 
          壹年 → 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勞役、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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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3.沒收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年易字第 981號
刑事判決(與本案無
關之前案)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鑑定 1號) 
1.中度智能障礙 
2.減低 

1.限制責任能力(刑
法第 19條第 2項) 
2.不適用 

 本案參考此

判決之精神

鑑定結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年訴字第 577號
刑事判決(103.10.22)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

養院(鑑定 2號) 
1.輕度智能障礙 
2.完全 
 

1.完全 
2.不適用 

1.有期徒刑肆年貳月、併 
  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 
  勞役 
2.無 
3.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 
  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 
  顆 

採鑑定 2號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訴字第 3405號
刑事判決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 
  金伍萬元，得易服勞 
  役 
2.監護處分壹年 
3.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 
  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 
  顆 

鑑定 2號鑑
定書簡略，

宜以鑑定 1
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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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4年台
上字第 1201號刑事
判決 

無 無 上訴駁回 1.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 
  金伍萬元，得易服勞 
  役 
2.監護處分壹年 
3.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 
  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 
  顆 

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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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1.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1年 12月 4日(鑑定 1號)：被告因語文智商 52，操作智商 40，總智商 47，智力功能屬中 

  度智能不足智能障礙，程度輕度到中度智能不足，合併有物質濫用（以安非他命為主）。 
2.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3年 3月 18日(鑑定 2號)：輕度智能不足。 

鑑定意見 1.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1年 12月 4日(鑑定 1號)：智能障礙，輕度到中度智能不足，合併有物質濫用（以安非他 
  命為主）。 
2.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03年 3月 18日(鑑定 2號)：輕度智能不足。 

法院見解 一、桃園地方法院(101年易字第 981號刑事判決)-與本案無關之前案(本處僅記錄鑑定結果之法院意見) 
被告因智能不足，且合併物質濫用情形，致依其辨識以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桃園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 577號刑事判決-103.10.22) 
1.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僅寄藏必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藏而已，故寄藏 
  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亦屬持有，惟此持有係受寄之當然結果；又單純之「持有」，固不包括「寄 
  藏」，但「寄藏」之受人委託代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所為之「持有」，既係「寄藏」之當然結果，自宜僅就「寄 
  藏」行為為包括之評價，不應另就「持有」予以論罪；同時寄藏手槍、子彈，應依想像上競合犯從較重之未經許可 
  無故寄藏手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條第 4項)處斷（最高法院 74年臺上字第 3400號判例意旨參照）。 
2.同時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制式子彈 1顆、非制式子彈 2 顆，各所侵害者同為社會法益，同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縱 
  使數量不止一個，仍為單純一罪，僅成立單一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2條第 4項)。 
3.被告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 2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條第 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 
  槍枝罪處斷。 
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條第 4項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罪，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 
  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亦即一經非法持有改造手槍，該罪雖告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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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伊始至查獲為止，犯罪行為均在繼續中，其違法性及可罰性並未終止，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故犯該 
  條項之罪，有無累犯之適用，自亦應以其持有行為終了時，是否在前案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決之，至於 
  被告自何時起開始持有槍枝，並不影響其構成累犯（最高法院 103年度臺上字第 864號、102年度臺上字第 3680號 
  判決意旨參照）。 
5.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上揭有期徒刑以上之二罪(搶奪罪、槍枝罪)，均為累犯，均應依刑 
  法第 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6.依鑑定結果(鑑定 2號)，足徵被告為本案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行為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均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爰不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 
7.被告之辯護人提出辯護意旨稱被告犯搶奪罪時之辨識能力不足，應依另案之鑑定 1號鑑定報告之意見予以減刑。惟 
  鑑定 1號之鑑定範圍僅限於 99年 12月間所發生之竊盜罪部分，並不及於 101年 2月 25日所發生之本案搶奪罪部 
  分。況佐以被告在本件搶奪案警察詢問之初，對案情均予否認，回答切題，並無語無倫次之狀況，又被告經本院於 
  103年 3月送鑑定，鑑定機關係援用相同之警詢筆錄為鑑定，且被告該次非法持有改造手槍及子彈行為時（101年 4 
  月 11日）之狀態，距離其犯本案搶奪行為時（101年 2月 25日）之狀態較為接近，該次鑑定意見亦認為被告涉案時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業如前述，是本案自無法援引與本案無關之該院 101 
  年 12月之鑑定意見(鑑定 1號)予以減刑。 
三、臺灣高等法院 
1.被告因有輕度到中度智能不足，合併有物質濫用之情形，其為下述二犯罪(搶奪罪、槍枝罪)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 
  受智能障礙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降低。 
2.被告上訴雖聲請測謊鑑定，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判斷，屬事實審法院職權，並非測謊鑑定所得取代，況測謊係鑑 
  定人就受測者對特定問題之皮膚電阻、血壓等儀器反應所為分析意見，本質上與受測者之任意性供述有別，其正確 
  性受包含測謊鑑定人之專業、儀器設備、測謊情境等各項測謊條件之影響，復無從反覆驗證精確性，亦難單以受測 
  者對特定問題回答之測謊鑑定結果，逕予推論受測者就相關案件所為全部陳述之真實性，是測謊鑑定意見應僅供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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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供述證據證明力之參酌，並非法定必要調查之證據與應踐行之程序（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1142號判決參 
  照）。」且證人陳述證明力之判斷，係事實審法院依據證據本於經驗與論理法則判斷之職權，並非測謊鑑定所得取 
  代。按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之 2，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且陳濟忠(證人)之前述不一陳述，何者 
  可取，已經敘明理由，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之 2第 3款規定，應認為不必要測謊鑑定。 
3.同桃園地院 1~5點。 
4.鑑定 2號鑑定書第 1至第 5頁上段，為被告背景之敘述，但鑑定過程簡略僅有四行，並未記載使用何種方法鑑定， 
  亦未敘述鑑定之經過，顯然不符合鑑定之基本程式要件，且並未敘及被告智能障礙與智能不足，及合併有物質濫用 
  （以安非他命為主）之影響本案二件犯行之情形，又關於實驗室檢查部分，鑑定 1號鑑定報告已經詳細記載被告之 
  腦波檢查結果：「異常，大腦皮質功能失調」，鑑定 2號鑑定報告書之腦波檢查結果，卻記載為：「報告顯示大致正 
  常」是鑑定 2號鑑定報告書，尚有不完備之處，而宜以鑑定 1號鑑定報告書為準，足見被告為本案搶奪、持有可發 
  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行為時，因前述鑑定 1號鑑定報告書記載之心理與生理原因，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就被告所犯前述二罪均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且先加後減。 
5.原審予被告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應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認為無該規定之適 
  用，尚有未洽，被告因有前述智能低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導致多次犯罪，而有 
  監護之必要，且被告與辯護人均陳稱同意監護處分一年，為使被告能接受妥適治療與監護，避免再犯造成第三人及 
  社會危險，原審未併宣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尚有未洽。 
6.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指摘原判決不當，即有理由，至於其上訴否認違反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行，則不可取。然原判決既有不當，自應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7.按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處分期間為五年以下，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有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因而犯罪且多次犯罪，有上開鑑定 1號鑑定報告書、前案記錄表可 
  按，若未予適當治療，即有繼續發生危害社會行為之虞，故應施以適當之治療及監護，俾避免其再度造成本人及社 
  會之危險與負擔，且被告與選任辯護人均同意監護一年。為期待被告能獲得適當之矯治治療，認為被告所犯前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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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均有宣告保安處分之必要，應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行之主文項下併予宣告被告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一年，期收治本之效。 
8.保安處分並非刑罰，故刑法數罪併罰之觀念，不能適用於保安處分，且刑法第 51條對於保安處分之執行並無規定， 
  自不能適用刑法第 51條定其應執行之保安處分；又在數罪併罰之裁判，如依法宣告保安處分，應附隨於相關罪刑之 
  後分別併予宣告，於裁判確定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條之 1執行之，方屬適法（最高法院 96年度台抗字第 59 
  號裁定、99年度台上字第 256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 602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監護為保安處分之一種，如宣 
  告多數監護者，應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條之 1第 1項第 2款前段規定：「同一原因宣告多數監護，期間相同者，執 
  行其一」執行之。是依前揭說明，宣告二以上之保安處分，自應由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相關規定執行之，自 
  無庸就如主文所宣告之各該施以監護部分，定其應執行之處分。 
四、最高法院 
上訴意旨 法院見解 
1.陳濟忠(證人)於第一審稱：槍彈係我向「翔」購買，為 
  藏匿槍彈，向上訴人借背包，惟上訴人反對。於警偵訊 
  及準備程序時，因施用毒品與安眠藥，精神不濟、胡言 
  亂語，又怕遭收押，而卸責於上訴人等語，此係實施交 
  互詰問之結果，自堪採信，詎原審仍採其不利於上訴人 
  之說詞，違反經驗法則，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2.原審認定上訴人「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依法減刑，又謂量刑與定執行刑不宜過 
  輕，前後矛盾。就上訴人所犯兩罪，僅各減一個月，定 
  應執行刑亦僅減二個月，未依慣例酌減二分之一或近二 
  分之一。且宣告一年監護處分，致執行時間，反較第一 

1.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準備程 
  序時，詢問上訴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 
  辯？上訴人稱：搶奪承認，槍枝部分否認等語，詢問是 
  否有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陳述？上訴人答：我聽不懂 
  等語，有該筆錄在卷可參，經核於法並無不符。上訴意 
  旨猶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2.上訴人於上訴法律審之本院後，始主張其於第一審筆錄 
  受誤導，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亦非合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 
3.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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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決為長，有違罪刑相當原則。 
3.上訴人精神異常，欠缺法律知識，不知何謂異議？何時 
  應異議？第一審辯護人亦未告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一至之五等傳聞法則規定。陳濟忠證詞為傳聞證 
  據，本無證據能力，辯護人竟向法院表示不爭執，上訴 
  人因而未予爭執。且於原審準備程序，未予上訴人解釋 
  事實之機會，逕問上訴人願否認罪減刑，強制治療一 
  年？上訴人表示槍枝非我所有，應無罪，無須減刑。原 
  審卻稱假設有罪情況，上訴人因而希望酌減至二年左 
  右，並接受治療一年。原審卻量處有期徒刑四年，不符 
  比例原則。 
4.本件槍彈與上訴人無關，實情乃：陳濟忠攜槍彈至上訴 
  人住處，稱係向翔哥購買，試槍若有啞彈，要找翔哥算 
  帳云云。嗣向上訴人借包包放置槍彈，上訴人懼其遷怒 
  不敢拒絕。陳濟忠叫上訴人下樓察看，即為警逮捕。陳 
  濟忠在警局暗示上訴人向警方供稱手槍係翔哥所有。上 
  訴人請陳濟忠面對刑責，供出槍枝來源翔哥，上訴人會 
  請綽號「舞龍哥」警員查出翔哥，即可輕判。上訴人敢 
  於眾多警員前為上開表示，豈會是串供？陳濟忠交保 
  後，命上訴人檢舉張浴翔，否則將拖上訴人下水，上訴 
  人心生恐懼，遂照辦。另陳濟忠稱不知如何去健保局， 
  要求上訴人帶路云云，惟陳濟忠乃中壢人，豈會不知 
  路？益顯其說辭，不可採信等語。 

  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若其 
  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 
  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證人 
  陳濟忠先稱：槍彈是上訴人所有，他要我幫他背包包， 
  要我擔下責任等語，後改稱：槍彈是我購買，我向上訴 
  人借包包放槍彈云云，前後說詞歧異，原審詳敘理由說 
  明，前言可信，予以採擇，後詞不實，加以摒棄，此乃 
  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 
  反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形。 
4.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原 
  判決以上訴人經鑑定結果為：其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因 
  受智能障礙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等情，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減刑，並審酌上訴人有數次前科，素行不佳，搶奪部分 
  未賠償被害人損失，槍彈對社會安全之危害，參酌其犯 
  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國中肄業智識程度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適度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且依刑法第 
  八十七條第二、三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一年。已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形 
  而為量刑，此乃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反罪 
  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亦不得指為違法。上訴意旨未 
  具體指摘原判決之科刑有何違背法令，僅憑其主觀之見 
  解，對原判決科刑輕重予以爭執，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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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理由。 
5.上訴人其餘上訴意旨，核係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 
  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 
  徒以自己之說詞，再為事實上之爭辯，泛指其為違法， 
  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桃園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有期徒刑肆年貳月、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勞役、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彈 1顆、非制 
  式子彈 2顆。 
2.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伍萬元，得易服勞役、監護處分壹年、沒收手槍 1把、制式子彈 1 
  顆、非制式子彈 2顆。 
3.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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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104年花蓮強取手槍案 
 
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事實：被告劉俊宏為求自殺成功而起意強取員警隨身攜帶之警用制式手槍與制式子彈供已自殺之用，徒手強取員警陳建元隨身攜帶之

手槍。劉男因故未能順利擊發子彈自殺，為躲避己身法律責任而意欲逃離現場，乘員警無法同時顧及警用機車之際，騎駛警用

機車逃離現場。 
 
重點：被告行為時因精神分裂症及雙極性疾患之躁症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情形。第二審法院認被告之精神狀態尚非

穩定，倘受到刺激動怒時，而衍生攻擊他人，造成他人傷害之可能性甚高，確有再犯或對社會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

安全有危害之虞，應施以監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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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3年
訴字第 171號刑事判決 

國軍花蓮總醫院

書面鑑定報告 
1.疑似嚴重型憂
鬱症；疑似安非

他命濫用及中毒 
2.減低 
3.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無 
採國軍花蓮總醫院鑑定

報告 

1.未經許可持有手槍，處有期
徒刑貳年，併科罰金肆萬元；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竊

取他人之動產，處有期徒刑參

月 
2.無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年上訴字第 22號刑事
判決 

無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無 
採國軍花蓮總醫院鑑定

報告 

1.未經許可持有手槍，處有期
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肆萬元 
2.監護處分二年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
第 1740號刑事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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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及雙極性疾患之躁症，曾在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就醫。 
鑑定意見 國軍花蓮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

低。 
17. 被告可能之精神科診斷為：1.疑似嚴重型憂鬱症；2.疑似安非他命濫用及中毒。此兩種情形，以回溯的角度而言，
均無法根據客觀證據完全證實 

18. 依據案發當時企圖逃跑的表現，足見其清楚自己的行為已構成不法。換言之，劉員犯案當時應有足夠之判斷力去
判斷其當下行為之不正確性，並未符合刑法第 19條所規範「不能辨識行為之不法」。 

19. 劉員當時有強烈的自殺企圖，情緒明顯煩躁，無論當時是否合併物質使用、幻聽是否存在，都已呈現顯著衝動性
不佳、判斷力減損情形。也就是說劉員犯行當時之行為至少應已符合刑法第 19條第 2項所規範「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 

20. (二審判決)被告在無積極治療的狀況下，被告之收押後症狀不藥而癒，佐證被告案發時可能處在物質中毒狀態，或
是情緒受到過度刺激（或兩者兼具）。且被告物質中毒或情緒誘發之短暫解離的可能性均無法完全排除，並且可以

單獨或同時存在。 
法院見解 一、花蓮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因精神分裂症及雙極性疾患之躁症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情形，乃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
定，就被告所犯之未經許可持有手槍罪與竊盜罪均減輕其刑。 

二、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監護處
分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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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地方法院見解，就被告所犯之未經許可持有手槍罪減輕其刑。 
21. 竊盜罪部分，因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主觀上之所有意圖要件，衡以被告當時之精神狀態，本於「罪疑有利於被
告」之審判原則，自應認被告主觀上對機車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22. 依被告之病情狀況，不宜放任其在原來環境生活，必須予以適當之管束及幫助。被告目前在看守所內，因有接受
治療服用精神疾病藥物，而有較好之表現，再經對比本案事件之發生與公權力介入及醫療協助，可認被告若於服

刑前應予適當治療，待病情穩定後方能入獄服刑，應可避免被告再有失控行為而造成社會重大風險。 
23. 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前因及被告生活情境及其與親人互動之模式，並考量被告之親人支援系統之能力有其侷限性
等因素，關於被告日後是否會按期服用藥物，及服藥後是否能有效控制病症，均待醫療專業適時予以協助與評

估，是以本院認被告之精神狀態尚非穩定，倘受到刺激動怒時，而衍生攻擊他人，造成他人傷害之可能性甚高，

確有再犯或對社會治安及民眾之生命、身體、健康安全有危害之虞。為求被告能接受妥適之治療與監督保護，並

參酌上開鑑定報告，本院認為宜於刑前即予以監護。 
24. 一者，監護期間並無絕對期間限制，苟經評估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法院得免除其處分之執行，用以勉勵被告積極
進行療養，而非在未能有效治療前冒然使其回復以前之生活模式，反而累及被告家人至親。二者，被告經監護、

治療後再服刑，於監獄中當可有較好的表現，則依假釋制度之考核機制，被告反而可以較早回歸社會。爰依刑法

第 87條第 2項但書、第 3項前段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年。期於精神
病醫院或其他醫療團體內，接受適當看管及治療，以使被告能及早治癒，除日後可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及避免被

告再對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外，並使其於入監執行期間，對其自身或其他受刑人之安全亦可獲得確保。 
 三、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4. 原判決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並就上訴人雖罹患精神分裂症及雙極性疾患之躁症，但
於犯罪時尚非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僅係該項精神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等情，論述說明

其理由甚詳。 
5. 保安處分之目標，在消滅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對於因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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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有第二項及第二十條原因之人，法院於審認其情狀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為防衛社會安全，自應

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宣付監護處分。至行為人是否具有上述危險性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6. 就原審依職權採證認事之適法行使，或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專憑己見，任意指摘為違法，難謂已符合法定上訴
要件，應認其該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其餘部分，未敘述理由或不得上訴罪第三審法院，上訴

亦非合法。 
判決結果 20. 花蓮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未經許可持有手槍，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處有期徒刑參月。 
21.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二審判決：未經許可持有手槍，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並應於刑之
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22.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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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104年台南強力膠殺人案 
 
案由：殺人等罪 
 
事實： 
一、被告於 102年 3月 10日，吸食強力膠後無故萌生殺人犯意，持刀接續向吳○信右胸、腹部及右手臂砍刺共五刀，吳○信因而受有
「右側氣胸、血胸、右手掌正中神經斷裂、右手臂多處肌肉割傷及腹部穿刺傷」，經報警送醫始倖免於難。 

二、102年 3月 24日，被告吸食強力膠時，被害人顏○雄騎乘腳踏車行經該處，見狀詢問上訴人在做何事、是否有東西掉落等語，因
不滿顏○雄靠近、發現正在吸食強力膠，基於殺人犯意，持水果刀接續猛刺顏○雄之左臉、左頸、左上胸、左上臂、左背、右
肩、右手腕及右手掌，致顏○雄死亡。 

三、殺害顏○雄後，攜刀騎車逃逸，再前往他處繼續吸食強力膠。適被害人欲前往停放在門外之自小客車上搬運物品，上訴人為免渠
殺害顏○雄行跡遭發覺，復基於殺人之犯意，持系爭水果刀自後方猛刺張○凱，致張男受有重傷。 

 
重點：被告吸食強力膠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縱認生理原因部分，被告有精神障礙的情形存在，但在心理結果部分，依被告行為時及行為

後之表現，亦難認定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因此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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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台南地方法院 102年
度重訴字第 6號刑事判決 

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書面鑑定報告 

1.強力膠使用疾
患」與「反社會

性人格違常 
2.未鑑定 
3.未鑑定 

1.無減損 
2.不適用 
 

1.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無 

 

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3年度上重訴字第 610
號刑事判決 

衛生福利部嘉南

療養院書面鑑定

報告 

1.反社會性人格
疾患 
2.無減損 
3.未鑑定 

1.無減損 
2.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 
第 1661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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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為「強力膠使用疾患」與「反社會性人格違常」。 

21. 診斷為「強力膠使用疾患」與「反社會性人格違常」。 
22. 生活上並無受幻聽干擾之影響，亦無明顯現實感喪失，且其智力測驗表現並無因長期吸食強力膠而有下降。 
23. 心理衡鑑結果亦無出現器質性特徵或精神疾病徵候。 
24. 評估被告之攻擊暴力行為可能和強力膠使用反近期壓力事件造成其衝動控制能力稍弱，及本身之「反社會性人格
違常」衝動性格有關。 

二、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無精神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會導致其辨識能力、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減損，較可能與

反社會性人格疾患有關。 
7. 強力膠可能誘發『精神病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焦慮性疾患』等，通常只見於中毒之狀態，但若為上述三種
疾患，並不會忘記自己的行為；依涂員之智力測驗結果，不符合強力膠誘發之『痴呆狀態』。 

8. 涂員行為時，除『強力膠成癮』之外，無其他明確之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 
9. 心理衡鑑報告雖非行為時施做，但因若『強力膠成癮』造成腦傷，為一不可回復之狀態，即不會在行為時有腦
傷，而鑑定時恢復。故涂員行為當時，無精神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會影響患者之判斷力或衝動控制能力。 

10. 涂員於本案行為時，無精神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會導致其辨識能力、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減損，較可能與反社
會性人格疾患有關」 

法院見解 一、台南地方法院：難認定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因此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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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聽見被害人哀求、犯後能騎車返家並先清洗兇刀；能夜間騎車、因恐被害人事機敗露再犯(三)；依正確方向返
家、包紮受傷拇指、藏放犯罪水果刀。難認被告犯行時，辨識而行為能力有受到吸食強力膠之影響。 

16. 被告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行
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17. 縱認生理原因部分，被告有精神障礙的情形存在，但在心理結果部分，依前述被告行為時及行為後之表現，實難
認定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因此受到影響 

18. 因本案未對其適用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或第 20條之規定，無一併諭知監護處分之餘地 
二、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和地方法院認定一致，上訴駁回。 

25. 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 

26. 被告之智力測驗表現並無因長期吸食強力膠而有下降，心理衡鑑結果亦無出現器質性特徵或精神疾病徵候，縱認
在判斷被告之責任能力標準上，在生理原因部分，被告有強力膠使用疾患、反社會性人格疾患存在，但在心理結

果部分，依前述被告行為時及行為後之表現，實難認定被告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因

此受到影響 
27. 心理結果並無合於刑法第 19條情形 
28. 本案並未適用刑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或第 20條規定，無庸一併諭知監護處分 
三、上訴最高法院：上訴予以駁回。 

7. 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可資為撤銷事由之違誤 
8. 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23. 台中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水果刀及刀套沒收。 
24.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駁回上訴。 
25.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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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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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103年放火燒死家人案 
案由：家暴殺人 
事實：被告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殺害親屬之不確定故意，其明知該建築物係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且汽油係危險性極高之易

燃性液體，若在建築物內點火引燃，將延燒屋內家具、裝潢及內部物品，並可燒燬該棟建築物，仍執意點火並潑灑汽油，造成火勢猛

烈燃燒，被害人受有大面積二度燒燙傷、吸入性肺部灼傷及呼吸衰竭之傷害，雖於浴室淋水滅火後逃出住處，嗣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急救，仍休克窒息不治死亡。 
重點： 
被告驚見定期為憂鬱症重度患者，卻極度缺乏病識感，從未就醫治療。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重訴字 
第 3019號 

台中榮民總醫院 1. 重度憂鬱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無法得知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2年度上重訴字 
第 9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無期徒刑 
2. 監護三年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 
第 85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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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罹患結核病，致有明顯情緒低落、失眠、無望感、自殺意念及行為，雖嚴重程度已達重度憂鬱症之標準，

然因己身及家人均無病識感，未曾就醫治療。 
鑑定意見 台中榮民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 
被告於近三、四年來長期有明顯情緒低落、失眠、無望感、自殺意念及行為，其嚴重程度已達重度憂鬱症之診

斷標準；被告因本身潛在的性格特質以及長期受憂鬱症狀的影響，於犯罪行為時雖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但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受到憂鬱症的影響而有所減損，在面對外在環境壓力下，容易出現失控的行為。 
法院見解 臺中地方法院：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監護
處分三年。 
1. 被告以縱火之方式殺害洩恨，因而造成生父及胞弟陳啟文喪生之慘劇，犯罪情節重大，惟其係因重度憂鬱
症情緒失控所致，尚無與世隔絕之必要，判處上被告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 又依其行兇過程，顯見其情緒管理、控制能力均屬不佳，且具有重大攻擊性，若日後假釋出監，有再犯及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另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另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三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中地方法院：無法得知。 
2.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監護處分三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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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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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103年台南放火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基於殺人及燒燬該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明知柴油為極危險之易燃物，倘對該住宅內所在之人身體毛髮噴灑後，以點火

器引燃，足以造成該人死亡之結果，火勢亦將同時蔓延燒燬該住宅。 
重點： 
被告上訴二審高等法院，主張自己並無精神疾病，予以駁回。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無法得知 慈惠醫院 1. 妄想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六月 
2. 監護二年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3年上訴字 
第 276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03年台上字 
第 334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445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慈惠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

低。 
被告於犯案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況尚未達到『因其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但是已經達到『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

況。 
法院見解 台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二年。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上訴駁回。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台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二年。 
2.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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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103 年臺北誣告案 
 
案由：誣告 
 
事實：余孟洋因智能程度及罹患情感性精神病。基於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之犯意，前後誣告蔡○璇及周○賢共同涉犯竊盜、妨害秘
密及背信等罪嫌，嗣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並基於同一犯意，數次聲請再議。 
 
重點： 
一、亞東醫院鑑定結果 

a. 被告現實感不佳，思考推理過程甚為簡略，多處不符邏輯，思考傾向多疑，對於被迫害意念與關係意念，深信不疑，已達妄想
之程度 

b. 鑑定結果認被告為輕度智能障礙，並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 
c. 仍需考慮有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分裂症之可能，其症狀表現以功能退化、衝動控制不佳，且有多疑傾向、被害妄想之症
狀，亦會使其在無事證下，仍在主觀上相信告訴人涉嫌不法情事，進而影響被告人際互動與社交判斷，對於其行為之本質及後

果之認識已明顯受損，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性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情。 
二、歷審法院參酌亞東醫院鑑定報告、被告病歷資料(三軍總醫院與新光醫院)和被告接受警詢時之應答等，綜合判斷下皆認被告於本
案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屬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 19 條第 2項之規
定減輕其刑。 

三、歷審法院皆就被告情狀判斷，考量監護處分目的兼顧社會防衛意旨，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期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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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表格式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462 號刑事判決 

亞東醫院 1. 輕度智能障
礙，情感性精神

病。有精神分裂

症或情感性精神

分裂症之可能。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亞東醫院鑑定報告 

1. 有期徒刑 5個月 
2. 監護處分 1年 

被告另有國防醫

學院三軍總醫院

之病歷資料與新

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

醫院之病歷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訴字第 726 
號刑事判決 

未再另行鑑定 無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原亞東醫院鑑定報告 

1. 有期徒刑 5個月 
2. 監護處分 1年 

 

最高法院 103 年度
台上字第 3143 號
刑事判決 

未再另行鑑定 無 上訴駁回 1. 有期徒刑 5個月 
2. 監護處分 1年 

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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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自 97年 5月 31日起因「重鬱症、復發」，多次至三軍總醫院就診治療，且醫師於病歷中記載被告有

「迫害妄想、幻聽、猜疑」等症狀，患有憂鬱性疾患 、情感性疾病等(三軍總醫院病歷資料)。 
2. 被告已由 99年 4 月 1 日所評估之「輕度」降至「未達列等標準」(三軍總醫院病歷資料) 
3. 97年 5月 21日、6月 11日經醫師診斷為 「重鬱症，單純發作」、「情感性精神病」，且於 100年 7月 19日
病歷中記載被告之精神狀態（包含「幻覺：遭人咒罵、指責為壞人」、「 妄想：遭人以行動電話簡訊威脅」
等情(新光醫院病歷資料)。 

鑑定意見 亞東醫院：被告於本案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屬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1. 被告現實感不佳，思考推理過程甚為簡略，多處不符邏輯，思考傾向多疑，對於被迫害意念與關係意念，
深信不疑，已達妄想之程度。 

2. 被告智能評估顯示結果，與過去智能測驗結果相較，有明顯退化之傾向。 
3. 被告為輕度智能障礙，並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 
4. 仍需考慮有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分裂症之可能。其症狀表現以功能退化、衝動控制不佳，且有多疑傾
向、被害妄想之症狀等。 

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被告於本案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屬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 19 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 1
年。 
1. 被告於行為時，其意識清楚，對員警詢問之問題可以清楚認知且回答，並無答非所問，不清楚員警所問問
題之情形發生，且對其向司法機關檢舉告訴人犯罪之內容如果不實，需承擔刑事責任等情，知之甚詳。另

參以其於前案偵查時，尚知聲請調查證據且對於檢察官之訊問，皆能對答如流，其對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

並無達到不能辨識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2. 參被告病歷資料及亞東醫院鑑定報告書，足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屬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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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 
3. 被告自承其家人因認為伊精神有問題而排斥伊等語，實難期待被告於出獄後會按期自行就診或住院治癒其
疾病，亦難保被告之精神狀況不會惡化，再為與本案相似之犯行，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第 3項之規
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以避免因被告之疾病而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

預期之危害，期收治本之效。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上訴駁回。 
1. 被告罹有上開精神疾病，於多次轉院治療後，仍為本件之犯行，其精神狀況顯仍未改善。 
2. 依 102 年亞東醫院精神科對被告作精神鑑定，被告症狀表現以功能退化、衝動控制不佳，且有多疑傾向、 
被害妄想之症狀，亦會使其在無事證下，仍在主觀上相信告 訴人涉嫌不法情事，進而影響被告人際互動與
社交判斷，對於其行為之本質及後果之認識已明顯受損，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性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

情。 
3. 被告因罹有上開精神疾病，以致涉犯本案犯行，非無再犯或對社會治安有危害之虞，為使被告規則就醫，
以防被告受精神疾病影響，在社會上危害他人，同時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回歸社會生活，確有命被告入

相當處所並施以監護之必要。 
4. 科刑之部分，原審已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應再依刑法第 19條、第

57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亦屬無據。 
最高法院：上訴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1. 參酌被告病歷資料(三軍總醫院與新光醫院)、被告接受警詢時之應對及第一審送由亞東醫院鑑定，仍認上訴
人於一○二年六月間之身心狀況為「輕度智能障礙」、「情感性精神病」，「辨識行為違法性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各等情，乃認定上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尚不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完全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情形。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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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安處分之宣告，係屬實體法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原審既然符合法律規定，客觀上又無顯然濫權或
失當情形存在，自無許上訴人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餘地。 

判決結果 1. 臺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有期徒刑 5個月，監護處分 1年。 
2. 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被告上訴駁回。 
3. 上訴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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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103 年高雄槍殺未遂案 
案由：殺人未遂等罪 
事實：被告陳德勝持有並藏放非法之制式手槍及制式子彈於住處內。嗣與乙○○發生債務糾紛，乙○○欲尋陳德勝當面理論，便搭載女
友丁○○開車前往，陳德勝並攜帶上開手槍在身備用前往。嗣乙○○發現陳德勝之行蹤，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往陳德勝之所在方向前
進；陳德勝見狀後，感受到強大壓力，且因其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於此時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基

於殺人之未必故意，持上開槍彈朝乙○○、丁○○乘坐之自小客車正面連開 3 槍，1 發未擊中，1 發擊中該車駕駛座前之擋風玻璃上
方，彈頭貫穿擋風玻璃後卡在駕駛座方向盤內，並未擊中乙○○或丁○○，另 1 發子彈則在扣按扳機後因未能順利擊發而卡在上開手槍
內。 
重點 
一、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結果 

1. 被告符合精神醫學上精神分裂症之診斷，且若被告所述屬實，被告或受了聽幻覺之影響而引發其自我防衛行為而對被害人開
槍，則案發當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可能性等情。 

2. 被告因家人對精神疾病認識不足，往往在被告住院後不久即來院辦理自動出院，平時亦未能負起監督被告規則回診及按時服
藥之責，致被告病情似未能獲得適當控制被告因精神疾病影響，加上交友狀況複雜，可預期其再犯之可能性高，若家屬無法

善盡全日監督之責，應認被告應有在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 
3.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報告雖指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惟僅就被告於案發當時(犯殺人未遂行為時)之判斷能力及辨識其行
為違法之能力認定，其行為時受該疾病所影響，並未針對被告長期未經許可持有(或受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
子彈部分進行認定。 

二、一、二審法院就持有(或受寄藏)手槍及子彈部分判決認定不同 
1. 被告雖罹患有精神分裂症之病史，然其理應知悉且能充分辨識其所持有之上開槍彈具有強大殺傷力，否則應不會於被害人等
前來尋釁時，特意地將之取出隨身攜帶用以防身。復觀之本凱旋醫院鑑定結果所認：依被告對於本案之陳述而推論，被告於

案發當時因感受到被害人前來他家可能對他有暴力傷害，知道要拿槍來保護自己，開完槍後也知道要逃離現場並繼續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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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告之胞姐勸他出來投案，可推論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及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應仍有一定程度等語。足徵被告

於本案持槍射擊前後持有槍彈之精神狀態，對於持有槍彈之不合法性應仍有正常的理解與判斷能力。 
2. 觀諸被告素罹患有精神分裂症，其病期已長達 10年以上，故其受「阿歪」之託而寄藏上開槍、彈時，雖知悉該槍、彈均具有
殺傷力，然因其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之病史，足見其於收受藏放該槍、彈時之精神狀態，因其精神障礙，而辨識違法之行為

能力已有顯著降低，但未達完全不能辨識之程度等情，甚為明確。原審未慮及被告 受寄藏放槍彈之際，已罹精神障礙致辨識
行為違法已有顯著降低之情，而未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亦有未洽。 

簡表格式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27 號刑事判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鑑定報告 
1.精神分裂症 
2.減低 
3.不適用  

1.責任能力 
a.未經許可持有手槍及子  
  彈部分:完全責任能力 
b.持槍射擊被害人部分:限   
  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凱旋醫院鑑定報告 

3. 有期徒刑七年二月; 罰
金新臺幣十萬元 

4. 監護處分三年(刑前)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
分院 102 年度上訴
字第 1103 號刑事
判決 

未再另行鑑定 無 1.責任能力 
a.未經許可寄藏手槍及子  
  彈部分:限制責任能力 
(未明文採用凱旋醫院鑑

3. 有期徒刑五年; 罰金新
臺幣六萬元 

4. 監護處分三年(刑前) 

寄藏手槍

及子彈部

分，二審

未明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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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報告) 
b.持槍射擊被害人部分:限   
  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除 a部分外皆採凱旋醫院鑑
定報告 

用凱旋醫

院鑑定報

告 
 

最高法院 103 年度
台上字第 2333 號
刑事判決 

未再另行鑑定 無 上訴駁回 3. 有期徒刑五年; 罰金新
臺幣六萬元 

4. 監護處分三年(刑前) 

全案定讞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4. 被告素有罹患精神分裂症，而精神病史超過 10年 

5. 目前仍有明顯幻覺妄想症狀，注意力不能集中，健忘，失神，不能對題回答，且有明顯憂鬱情緒，過去有
數次自殘自殺舉動，日常生活需人監護，其病況需持續追蹤治療之等情。 

6. 被告具有多次未持續規則就醫及服藥之情。 
鑑定意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 綜合門診鑑定、心理測驗、精神狀態檢查、旗津醫院及該醫院病歷記載所得資料，被告應符合精神醫學上
精神分裂症之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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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於案發當時因感受到被害人前來他家可能對他有暴力傷害，知道要拿槍來保護自己，開完槍後也知道
要逃離現場並繼續躲藏，直到被告之胞姐勸他出來投案，可推論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及辨識其行為

違法之能力應仍有一定程度。 
3. 若被告所述屬實，被告或受了聽幻覺之影響而引發其自我防衛行為而對被害人開槍，則案發當時其辨識行
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可能性等情。 

4. 因家人對精神疾病認識不足，往往在被告住院後不久即來院辦理自動出院，平時亦未能負起監督被告規則
回診及按時服藥之責，致被告病情似未能獲得適當控制被告因精神疾病影響，可能導致社會功能缺損及判

斷力不佳，加上交友狀況複雜，易受友人利用而從事違法行為，可預期其再犯之可能性高，若家屬無法善

盡全日監督之責，則應令入適當治療監護處所，接受相關輔導治療，以減少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等情，應認

被告應有在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 
 

法院見解 高雄地方法院: 被告犯殺人未遂罪部分，係因精神障礙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依
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爰依刑法 87條 第 2 項但書規定，於所犯殺人未遂罪刑項下同時宣告於刑
之 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 年。 
1. 就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部分，觀察被告之語，其理應知悉且能充分辨識
其所持有之上開槍彈具有強大殺傷力。復觀凱旋醫院之鑑定報告，益足徵被告於本案持槍射擊前後持有槍

彈之精神狀態，對於持有槍彈之不合法性應仍有正常的理解與判斷能力，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持有槍彈之行為違法或辨識能力顯著降低之情事可言。 
2. 被告持用上開槍、彈射擊被害人乙○○、丁○○及其等所駕乘車輛部分，就被告於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況送請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結果，被告於持槍射殺被害人之際，係因精神障礙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降低，但未達完全不能之程度等情。 
3. 被告應有在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爰依刑法 87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於所犯殺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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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罪刑項下同時宣告於刑之 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 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被告受寄藏放上開槍、彈，及殺人未遂之際，均因具有精神障礙，致辨識違法行為之能力
已有顯著降低之情，故均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叁年。 
1. 被告持有上開槍、彈射擊被害人吳邦銘、丁○○及毀損彼等所駕乘車輛部分，經原審法院送請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鑑定結果，顯見被告於 持槍射殺被害人 2 人之際，同係因精神障礙致辨識違法行為 之能力已有顯著
降低，但未達完全不能辨識之程度等情，應可認定。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 

2. 被告因長期 患有精神分裂症，且精神病史已超過 10年，故其受「阿歪」之託而寄藏上開槍、彈時，雖知
悉該槍、彈均具有殺傷力，然因其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之病史，足見其於收受藏放該槍、彈時之精神狀

態，因其精神障礙，而辨識違法之行為能力已有顯著降低，但未達完全不能辨識之程度等情，甚為明確。

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 
3. 被告應有在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爰依刑法 87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於所犯殺人未
遂罪刑項下同時宣告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 年。 

最高法院: 上訴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1. 依憑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定上訴人自己及其家人均無從監督規則就醫及按時服
藥，致其病情未獲適當控制，乃於本案持槍射殺時，其精神障礙致辨識違法行為之能力已有顯著降低，上

訴意旨仍執己見指稱：其家人一旦善盡全日監督，即無受監護處分之必要云云，顯非依據卷證資料為指

摘。 
2. 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陳詞，再事爭辯，並就原審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
摘，不能認為適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

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高雄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有期徒刑七年二月，罰金新臺幣十萬，監護處分三年(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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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審判決，有期徒刑五年，罰金新臺幣六萬元，監護處分三年(刑前)。 
3.上訴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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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103 年花旗銀行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放火） 
 
事實：被告林男罹患混合型妄想性疾患。101 年 10月 20日放火燒毀大樓電梯內的公告欄上的 4張公告紙；102年 1月 19日將汽油

潑灑在花旗港都分公司 1 樓北方大門東側玻璃門前地面，並以自備打火機點燃汽油，瞬間引發火勢，除該處玻璃門因受熱、
破裂而致令不堪使用。 

 
重點：鑑定機關（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之鑑定意見 

1. 地院鑑定結果及認定： 
A. 被告對本件案發經過可清楚記憶，但當時受關係、自大及被害妄想之精神症狀影響，而犯下此案。 
B. 以被告智力測驗及認知功能篩檢結果之表現分析，其注意力、短期記憶能力、常識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智能並未
缺損，雖處於因精神障礙，但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為違法」之能力，也沒有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被告因

有「混合型妄想性疾患」，而自我功能薄弱、本身對妄想判斷力不足、衝動控制不佳下，其「辨識能力」較一般人

有「顯著減低」之狀態  
C. 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伊在爭取日本國意匠權入力 3 年，並有一個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工作室，我沒有對花旗銀行
有不好的印象，但不知道為何要為放火行為等語，足認被告確實有妄想之情形。 

D. 法院綜合上述各情以觀，足認被告為上開犯行時，其精神障礙應已達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減低之狀態 

E. 另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目前仍持續有妄想，需積極藥物治療及協助其面對種種社會壓力，因此建議被告
需接受強制精神治療（心理與藥物治療），提升社會適應能力。也因此法院以此認定被告再犯之虞，故判以 2 年監
護處分。 



 458 

2. 高院鑑定結果及認定 
A. 採用地院鑑定報告，未再進行一次鑑定 
B. 因辯護人辯稱：「被告於案發時應已欠缺行為辯識能力，但僅因事後有服藥就醫，始經鑑定為精神障礙較一般人為

顯著降低而已云云」故高院再函詢原鑑定機關並指稱：「已有綜合考量如病患於事後有服用藥物情況，故當時出具

之鑑定意見病患有精神障礙而辯識能力較一般人顯著降低」 
3. 最高院未有否決下級法院之意見 

 
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23. 判決內未說明病史，僅說明被告患有「混合型妄想性疾患」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
訴字第 163 號刑事判決 

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高雄長庚紀念

醫院 

1.混合型妄想性
疾患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以鑑定報告 

1.第一次放火處七月；第二次
放火處八月，兩罪合併執行 1
年 2月 
2.監護處分 2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

決 102年度上訴字第 993
號 

同上 同上 同上 駁回被告之上訴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2018 號刑事判決 

   駁回被告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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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為後有就醫服藥 
鑑定意見 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25. 被告對本件案發經過可清楚記憶，但當時受關係、自大及被害妄想之精神症狀影響，而犯下此案。 
26. 以被告智力測驗及認知功能篩檢結果之表現分析，其注意力、短期記憶能力、常識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智能並未
缺損，雖處於因精神障礙，但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為違法」之能力，也沒有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被告因

有「混合型妄想性疾患」，而自我功能薄弱、本身對妄想判斷力不足、衝動控制不佳下，其「辨識能力」較一般人

有「顯著減低」之狀態，此有該醫院 102年 5月 20日 (102) 長庚院高字第 C33312號函暨隨函所附之精神鑑定報
告書 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52至 63 頁） 

27. 並參以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伊在爭取日本國意匠權入力 3 年，並有一個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工作室，我沒有對花
旗銀行有不好的印象，但不知道為何要為放火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 9 頁反面至第 10頁、第 86頁正面），足認被
告確實有妄想之情形。 

28. 本院綜合上述各情以觀，足認被告為上開犯行時，其精神障礙應已達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減低之狀態 

29. 已有綜合考量如病患於事後有服用藥物情況，故當時出具之鑑定意見病患有精神障礙而辯識能力較一般人顯著降低 
二、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有再犯危險性 

11. 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目前仍持續有妄想，需積極藥物治療及協助其面對種種社會壓力，因此建議被告
需接受強制精神治療（心理與藥物治療），提升社會適應能力。 

法院見解 一、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第一次放火處七月；第二次放火處八月，兩罪合併執行
1年 2月；監護處分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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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院綜合鑑定意見及被告於法院供述，認為被告確實有妄想之情形，故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 
20. 監護處分部分：法院依據鑑定報告認為被告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之二次行為，對於他人之生命及財產具有高度危
險性，而被告在缺乏適度治療之情況下，非無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其未來因上開病情之影響而再犯

類似之危險行為，宜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以達治療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且審酌被告目前因接受治

療，病情逐漸穩定，應及早在被告病情未更進一步惡化前加以治療，故有宣告於刑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2 
年之必要，以使被告能及早治癒，除日後可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外，即使於入監執行期間，對其自身或其他受刑人

之安全亦可得確保 
二、高等法院： 同上 

1.被告提出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部分法院認為： 
被告所罹患之精神疾病並非輕微，自應有專業之醫師（機構）配合施以強制、長期性之治療，而其理由已如前開原

審所述，是仍不宜率以保護管束代替監護處分，合先敘明；又查，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有按時就醫，且重要

之關鍵即在於獲得其前夫（黃耀坤）及家人之協助及照顧（見本院卷第 74頁），而使被告原本孤單無依之生活，而
有所之轉變，換言之，就一精神病患而言，家人親友之相伴支持，亦為治病之良藥，是本院認被告於本件確定後之

執行，執行機關可審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6條規定，即在有專業人士（如醫師、心理師）之介入而按期接受治
療及有家屬可陪伴、照顧下，慎選適當處所。 

三、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14. 認為原審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具有依據且未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 
判決結果 26. 地方法院判決：第一次放火處七月；第二次放火處八月，兩罪合併執行 1年 2月及監護處分 2年 

27. 上訴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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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103 年士林強制性交案 
案由：強盜強制性交等罪 
事實：被告丙○○欲與女子進行性交易，但又缺乏金錢，於當日上午 7 時許（起訴書載為 7 時 30分許 ），先在清靈宮廚房內，取用
刀刃長達 29公分足供為兇器使用之之大型水果刀 1 支，至清靈宮後方僻靜無人之處，伺機強盜，丙○○遂將刀比向甲○頭部，劃傷甲
○耳朵，並持刀抵住甲○脖子，向甲○索討金錢得逞。但丙○○衡量取得之金錢，實不足以從事性交易，便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對甲○
強制性交得逞。嗣丙○○趁隙離去，隨後遭遇父親乙○○，因乙○○要求放下刀械，丙○○先持刀與乙○○對打，使乙○○走避，丙○○再持刀
下山，於同日遭遇值勤員警，為求脫免逮捕，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左手抓住散步經過該處之丁○，右手持刀架住丁○ 頸部
並不時拿刀揮舞，藉此剝奪丁○之行動自由，而與警方續對峙，直至同日上午 7 時 50分許，始由警方趁其不備，當場制伏並以現行
犯逮捕。  
重點 
一、二鑑定機關［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以下簡稱新光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鑑定意見不同。 

1. 新光醫院鑑定認為 
a.  被告為車禍腦傷後器質性腦症、輕度到邊緣性智能不足病人。其智能狀態界於正常人到輕度智能不足之間，且有衝動控制  

 差，控制能力不佳等情形，對其行為衝動控制或有稍許影響。 
b.  依其陳述犯案時精神狀況所見，被告犯案時應無精神症狀干擾；且其輕度到邊緣性智能不足之精神狀況，應有能力辨識行為 

 違法，其依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亦無欠缺或顯著減低情形。 
c.  鑑定醫師張尚文到庭陳述修正，認被告其後之挾持行為確有可能因性侵後畏懼，心神失控，而致有干擾其辨識而為行為的能 

 力顯著降低。 
2. 臺北榮民總醫院 
a. 參酌被告之生活史及病史，即被告國中時成績表現欠佳、經常蹺課，又有吸食違禁物之紀錄，約 17歲時遭遇車禍致頭部外傷
及昏迷，此後開始患有癲癇，依被告之父親及母親之陳述，被告對於女性會有接近、撫摸、親吻對方之念頭，其後又因腦傷

之後遺症陸續追蹤診療，經診斷為顱內出血、腦傷後癲癇、腦傷後器質性腦症，且有智力下降、功能缺損、衝動控制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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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不穩定、道德感敗壞之情形，診斷為器質性腦傷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屬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 
b. 被告於為性侵行為前，因抑制自己性衝動意念能力不足，而後出現當時之性侵行為。惟被告為本案性侵行為前後，對其行為 

      是否容於社會或法律評價仍有一定程度之辨識判別能力，並無完全欠缺；及後挾持第二位女性被害人時，因持續有精神障礙及 
      心智缺陷，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但對其行為是否容於社會或法律評價仍有一定程度之辨識判別能  
      力，未達完全欠缺程度。 
二、二審法院判決與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不同 
1.一審法院 

a. 被告實施強制性交犯行時，依新光醫院鑑定報告，難認定被告有刑法第 19條所列減免刑罰之事由；被告對被害人丁○ 剝奪行  
   動自由時，由於被告有長時期之精神病史，被告精神狀態之機轉，在案發當時諸多因素之交互影響下，本非被告可得控制，故  
   精神專科醫師所認被告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一節，當屬可採，被告應具備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之情狀。 
b. 被告日後已將有強制治療之保安處分執行事宜，且將執行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觀之該條規定自明，又是否施以監護， 
   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故本件已無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 

2.二審法院 
a. 被告對被告甲○為強盜強制性交行為時，臺北榮民總醫院之鑑定書之內容及鑑定理由相較於新光醫院之鑑定報告更為詳盡翔  
   實，應較為可採，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就被告所犯強盜強制性交罪及剝奪行動自由罪二罪均予以減輕其刑;被告對  
   被害人丁○ 剝奪行動自由時，前揭二鑑定機構之鑑定人均認為被告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業已顯著降低然未完全欠缺等情，  
   應屬可採，被告此部分應符合前述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之情狀。而被告之強盜強制性交行為與其後之妨害自由行為，其發生  
   時間甚近，當時之客觀環境亦無明顯差別，何以對於情節較為嚴重之對年長甲○強盜強制性交行為，鑑定人張尚文醫師於原審  
   之意見反又為「其後之行為確有可能因性侵後畏懼，心神失控，而致有干擾其辨識而為行為的能力顯著降低」？ 

b. 被告之情狀，足認其具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應有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 
   要，原判決關此認為並無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亦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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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表格式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侵重訴字
第 1 號刑事判決 

新光醫院 1. 車禍腦傷後器質性腦
症、輕度到邊緣性智

能不足。惟犯案時應

無精神症狀干擾 
2. 未降低及喪失 
3. 不適用 

1. 
a.剝奪丁行動自由:   
 限制責任能力 
b.其餘: 
 完全責任能力 
(採張尚文醫師意見) 
2.不適用 
 

1. 有期徒刑 13
年 

2. 強制治療 

鑑定意

見不同 

張尚文醫師到庭 1. 剝奪丁行動自由時，
可能因性侵後畏懼，

心神失控 
2. 降低 
3. 不適用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侵上訴字第 
324 號刑事判決 

臺北榮民總醫院 4. 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 
5. 降低 
6. 不適用 

3. 限制責任能力 
4. 不適用 
採臺北榮總鑑定報告 
不採新光醫院鑑定報告 

3. 有期徒刑 12
年 

4. 監護處分 4年 

 

最高法院 103 年度 無 無 上訴駁回 3. 有期徒刑 12 全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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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 1799 號
刑事判決 

年 
4. 監護處分 4年 
 

讞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 87年間，遭遇交通事故，頭部外傷昏迷，經開刀治療後，即因腦傷之後遺症陸續追蹤診療，並診斷為顱內出

血、腦傷後癲癇、腦傷後器質性腦症，且有智力下降、功能缺損、衝動控制力差、情緒不穩定、道德感敗壞之情形，

再以慢性器質性腦症取得中度身心障礙手冊，且具多次住院紀錄等事實。 
鑑定意見 一、新光醫院: 被告犯案時應無精神症狀干擾，且其輕度到邊緣性智能不足之精神狀況，應有能力辨識行為違法，其依

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亦無欠缺或顯著減低情形。惟鑑定醫師張尚文到庭陳述，有與神鑑定書所持之鑑定結果有部分不

相符合之情形。 
6. 鑑定期間，被告外觀整齊、意識清醒，對鑑定詢問可切提回答。 
7. 被告提及，因腦傷服藥而有記憶缺失、判斷力缺損等情形。但對犯案時狀況，可回答是因原本就打算去嫖妓，慾望
無處宣洩，所以才會一時衝動犯罪，對犯案行為也瞭解是不對的。 

8. 被告為車禍腦傷後器質性腦症、輕度到邊緣性智能不足病人。其智能狀態界於正常人到輕度智能不足之間，且有衝
動控制差，控制能力不佳等情形，對其行為衝動控制或有稍許影響。 

9. 依被告陳述犯案時精神狀況，被告應無精神症狀干擾，且其輕度到邊緣性智能不足之精神狀況，應有能力辨識行為
違法，其依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亦無欠缺或顯著減低情形。 

10. 鑑定醫師張尚文到庭陳述修正，認被告其後之挾持行為確有可能因性侵後畏懼，心神失控，而致有干擾其辨識而為
行為的能力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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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榮總: 被告於為性侵行為前後，及後挾持第二位女性被害人當時，因持續有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致其『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但未達完全欠缺程度。 
1. 被告 17歲車禍腦傷後，不僅常有癲癇發作，須以抗癲癇藥物控制，且其性格改變、衝動控制力差、性衝動控制力
也差、情緒不穩定、道德感敗壞、也常有暴力、破壞或攻擊行為。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器質性腦傷症合併輕度智能

障礙，屬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 
2. 參照被告過去數次就診或住院紀錄、家人之陳述以及本次心理衡鑑結果，被告不論車禍前後是非觀念皆差，行為脫
序，且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甚麼不對或不好，具反社會性人格傾向。 

3. 被告於為性侵行為前，因抑制自己性衝動意念能力不足，而後出現當時之性侵行為。但被告欲性侵前，曾以西瓜刀
架著甲○先隨自己移動至遮蔽處，過程中也曾要求甲○不可出聲。其後挾持第二位女性被害人，與警方對峙時之言語
行為表現，也源自於被告不欲自己因稍前之性侵行為而被鄰居毆打或遭警察逮捕，表示被告為本案性侵行為前後，

對其行為是否容於社會或法律評價仍有一定程度之辨識判別能力，並無完全欠缺。 
4. 總上所述，被告為性侵行為前後，及後挾持第二位女性被害人時，因持續有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致其『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但對其行為是否容於社會或法律評價仍有一定程度之辨識判別能力，未達完全欠缺

程度。 
法院見解 一、士林地方法院: 被告強盜強制性交罪部分，不符刑法第 19條第 1、2項規定，不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對被害人

丁○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定減輕其刑。施以強制治療處分。 
1. 被告實施強制性交犯行時，依其精神狀態經鑑定結果，屬於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所指雖有精神疾病，但行為時不能認
定受其精神疾病所影響，又未經專門醫師鑑定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故依據上開判例意旨，已難認定被告有刑

法第 19條所列減免刑罰之事由。且其行為時含有相當現實之評估與考慮，與衝動控制困難之情形不符，則其行為
應屬歷來反社會人格之投射，尚難解為無法依辨識而行為之責任能力缺損。 

2. 被告對被害人丁○ 剝奪行動自由時，由於被告有長時期之精神病史，被告精神狀態之機轉，在案發當時諸多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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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影響下，本非被告可得控制，故精神專科醫師所認被告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一節，當屬可採，

被告應具備前 述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之情狀。且由於被告有長時期之精神病史，被告精神狀態之機轉，在案發
當時諸多因素之交互影響下，本非被告可得控制，故被告尚無直接自行招致精神障礙之情事。 

3. 依據刑法第 91條之 1 規定，被告日後將有強制治療之保安處分執行事宜，且將執行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觀
之該條規定自明，又是否施以監護，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故本件已無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 

二、高等法院:全案改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監護處分 4年。 
4. 被告對被害人丁○ 剝奪行動自由時，前揭二鑑定機構之鑑定人均認為被告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業已顯著降低然
未完全欠缺等情，應屬可採，被告此部分應符合前述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之情狀。 

5. 被告對被告甲○為強盜強制性交行為時，新光醫院之鑑定似未一併參酌諸如被告生活史及病史、既往犯案史等資
料，而被告之強盜強制性交行為與其後之妨害自由行為，其發生時間甚近，當時之客觀環境亦無明顯差別。臺北榮

民總醫院之鑑定報告，其鑑定書之內容及鑑定理由相較於新光醫院之鑑定報告更為詳盡翔實，應較為可採。爰依刑

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就被告所犯強盜強制性交罪及剝奪行動自由罪二罪均予以減輕其刑。 
6. 本件依被告之情狀，足認其具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應有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原判決關此認為並無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亦有未合。 

三、上訴最高法院：上訴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4. 原判決業已說明上訴人經囑託台北榮民總醫院為精神鑑定結果，認被告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有顯著降低，乃依刑法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前段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四年，以保障社會之安全，其所適用之法制，亦無不當。 
5.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係指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而
言，非屬刑罰之保安處分，自不在此限。原判決之有期徒刑部分既較第一審為輕，所為監護處分之諭知，亦無不利

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均無不合。 
6. 原判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又無濫用裁量權情事，不得遽指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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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件上訴顯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全案定讞。 
 
判決結果 1. 士林地院第一審判決有期徒刑 13年，強制治療處分。 

2. 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有期徒刑 12年，監護處分 4年。 
3. 上訴最高法院均予以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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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102年檳榔攤強盜案 
案由：強盜 
事實：被告持酒瓶脅迫被害人，命其交出正在清洗之二把檳榔刀，嗣並逼迫被害人進入檳榔攤交出金錢，見被害人拿電話欲報警，旋

以酒瓶猛敲檳榔攤玻璃，被害人從後門逃躲，被告敲破玻璃，踰越進入，強取現金後離去。 
重點： 
1. 一、二審判決不公開，內容由最高法院判決內容得知。 
2. 二審認為被告有監護必要，故撤銷一審判決。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無法得知 
2. 減低 
3. 不適用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不公開 

台灣高等法院 
101年上訴字 
第 2141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四年六月 
2. 監護三年 

撤銷原判決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 
第 75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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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十歲開始吸膠、飲酒，十四歲開始吸安非他命，近年來更接觸海洛因。 
鑑定意見 無法得知鑑定機關：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綜合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評估結果，被告長年受家庭支持薄弱，不穩定性格、行

為觀念偏差、多種物質濫用及精神病症狀干擾影響，其生活功能已日益敗壞，大多數時間精神狀況並不佳。 
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判決不公開。 

無法得知。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 
被告在第一審時，自陳拿錢之目的，係要「買安非他命」，伊知「搶劫之行為不對」等語，可見辨識行為違法

之能力，尚非完全喪失。 
依醫院鑑定報告及診斷證明，顯示上訴人自十歲開始吸膠、飲酒，十四歲開始吸安非他命，近年來更接觸海洛

因，「綜合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評估結果，被告長年受家庭支持薄弱，不穩定性

格、行為觀念偏差、多種物質濫用及精神病症狀干擾影響，其生活功能已日益敗壞，大多數時間精神狀況並不

佳」，足認上訴人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法減輕其刑。 
被告雖長期於醫院精神科就診，但最後一次出院僅五日，即發生本件犯罪，並有攻擊被害人之情形，可見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為確保其規則就醫及服藥，俾維護健康，避免影響社會治安，有施以監護治療之必要，爰同

參採系爭精神鑑定報告書之建議，併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三年。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北地方法院：判決不公開。 
2. 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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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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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102年新北盜帳案 
 
案由：妨害電腦使用等 
 
事實：被告陳男患有愛戀妄想，其追求賴女成狂，竟犯下無故輸入賴女帳號密碼登入臉書、EMAIL及MSN 帳號；另陳男又於公司

外門口柱子指摘賴女個性難以相處而具有負面貶抑之不實文字之散布文字於眾之誹謗行為。 
 
 
重點：鑑定機關（醫療財團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之鑑定意見 

1. 地院未進行精神鑑定 
2. 高院鑑定結果及監護處分之認定 

C. 「陳員主觀上雖否認有任何精神症狀，但測驗結果顯示其思考障礙的傾向偏高，且個案對於被害意念或妄想等精

神症狀內容仍堅信不疑，病識感與現實感缺損，進而影響其適切判斷力。陳員目前整體智能表現屬中等程度，相較

於過去的學業表現、教育程度與職業功能水準，認知功能未見顯著退化情形」 
D. 「陳員對於自己虛構出"與賴員互相喜歡，只是被阻止"此想法的堅信程度，已達妄想狀態，無法被相關事證所動

搖，…顯示陳員執著於妄想，以致無法了解其行為已經造成他人精神之痛苦，也無法了解其他人對他說謊是基於
保護賴員之善意，反而將這些事情依其妄想體系做解釋，更加相信大家都在阻止他們」 

E. 「陳員於 98年於合擴科技公司就職期間發展出愛戀妄想(erotic delusion)，並疑似有與愛戀妄想相關之幻聽及關係
妄想，離職後，對其愛戀妄想對象展開猛烈之追求與騷擾，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妄想或精神病狀，亦無明顯認知功

能退化，其精神科診斷應為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 
F. 「陳員入侵賴員電腦與對賴員之緊迫追求、騷擾等行為，乃基於其對於賴員之愛戀妄想，迄今仍堅信不疑。…通常

其認知能力並未受到疾病所影響，所以能夠判斷其行為是否違法。…，陳員雖能夠辨識其行為違法，但其妄想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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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念及強烈情緒，使得陳員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有明顯缺損」 
G. 量刑之考量，因鑑定機構認為：陳員應接受積極之精神科藥物與心理治療，以協助其減低妄想的強度與增加調適

能力。然藥物治療是否能顯著或完全消除妄想症之妄想因人而異，某些患者對於藥物治療之反應不佳，且大多數

妄想症患者無病識感，並不能規則用藥。陳員無病識感，推測其後接受抗精神病藥物與心理治療之意願低落，因

此，即使陳員在強制要求之下接受治療，服藥順從性與治療成效仍未可預知。由於陳員目前之妄想症與伴隨之情

緒仍屬強烈，建議仍需隔離陳員與賴員，以避免造成賴員及其週遭親友之人身安全及心理健康上之威脅等語。 
H. 法院僅減刑未對被告下任何監護處分 

3. 最高院未有否決下級法院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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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被告病史 25. 判決內未說明病史，僅說明被告患有「愛戀妄想症」 

 
鑑定意見 一、亞東紀念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降低。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
訴字第 539 號刑事判決 

未做精神鑑定 未做精神鑑定 未做精神鑑定 1.妨害電腦部分處 10個月；加
重誹謗罪部分處拘役 50日，
並得易科罰金，一日一千元計

算 
2.無 

 

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訴
字第 1998 號刑事判決 

亞東紀念醫院 1.愛戀妄想 
2.減低 
3.不適用 

1.限制責任能力 
2.不適用 
採以鑑定報告 

1.妨害電腦部分處 7個月；誹
謗罪部分處拘役 40日，並得
易科罰金，一日一千元計算 
2.無 

 

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訴
字第 1998 號刑事裁定 

無 無 無 加重誹謗罪不得提起三審上訴

遭駁回。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
字第 2821 號刑事判決 

無 無 無 妨害電腦部分駁回被告及檢察

官之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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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陳員主觀上雖否認有任何精神症狀，但測驗結果顯示其思考障礙的傾向偏高，且個案對於被害意念或妄想等精神
症狀內容仍堅信不疑，病識感與現實感缺損，進而影響其適切判斷力。陳員目前整體智能表現屬中等程度，相較於

過去的學業表現、教育程度與職業功能水準，認知功能未見顯著退化情形」 
31. 「陳員對於自己虛構出"與賴員互相喜歡，只是被阻止"此想法的堅信程度，已達妄想狀態，無法被相關事證所動
搖，…顯示陳員執著於妄想，以致無法了解其行為已經造成他人精神之痛苦，也無法了解其他人對他說謊是基於保
護賴員之善意，反而將這些事情依其妄想體系做解釋，更加相信大家都在阻止他們」 

32. 「陳員於 98 年於合擴科技公司就職期間發展出愛戀妄想(erotic delusion)，並疑似有與愛戀妄想相關之幻聽及關係
妄想，離職後，對其愛戀妄想對象展開猛烈之追求與騷擾，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妄想或精神病狀，亦無明顯認知功

能退化，其精神科診斷應為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 
33. 「陳員入侵賴員電腦與對賴員之緊迫追求、騷擾等行為，乃基於其對於賴員之愛戀妄想，迄今仍堅信不疑。…通常
其認知能力並未受到疾病所影響，所以能夠判斷其行為是否違法。…，陳員雖能夠辨識其行為違法，但其妄想伴隨
之執念及強烈情緒，使得陳員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有明顯缺損」 

二、亞東紀念醫院：有再犯危險性 

12. 陳員應接受積極之精神科藥物與心理治療，以協助其減低妄想的強度與增加調適能力。然藥物治療是否能顯著或
完全消除妄想症之妄想因人而異，某些患者對於藥物治療之反應不佳，且大多數妄想症患者無病識感，並不能規

則用藥。陳員無病識感，推測其後接受抗精神病藥物與心理治療之意願低落，因此，即使陳員在強制要求之下接

受治療，服藥順從性與治療成效仍未可預知。由於陳員目前之妄想症與伴隨之情緒仍屬強烈，建議仍需隔離陳員

與賴員，以避免造成賴員及其週遭親友之人身安全及心理健康上之威脅等語。 
法院見解 一、高雄地方法院：妨害電腦部分處 10個月；加重誹謗罪部分處拘役 50日，並得易科罰金，一日一千元計算 

21. 因被告無聘請律師，可能不知就此爭執，故地院未行鑑定程序 

二、高等法院：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適用，爰依法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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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院認為： 
A.法院採用鑑定意見 
B.認為被告於犯案當時，因其於 98年間在合擴科技公司與賴女共事時，對賴女產生愛戀感受，離職後，進而虛構其與
賴女互相愛戀之愛戀妄想，基此愛戀及關係妄想，而入侵賴女之電腦並取得、變更其電腦之電磁紀錄，且加以誹謗之

犯行，其雖具有與一般人相同之違法性認知，但依其違法性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明顯有缺損，足見被告辨識行為之違

法性仍俱足，其適切判斷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雖有缺損，然尚未達到全然喪失之程度 

四、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15. 量刑部分並無違法 
16. 監護處分部分也無違法理由：「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所犯本案，與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施以監護
處分，及同法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定應予強制治療等要件不符，原審因而未適用上開規定，要無違

法。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究竟如何違背法令，非依卷內資料為具體指摘，徒憑己見，對於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判決結果 28. 地方法院判決：妨害電腦部分處 10個月；加重誹謗罪部分處拘役 50日，並得易科罰金，一日一千元計算 
29. 高等法院判決：妨害電腦部分處 7個月；誹謗罪部分處拘役 40日，並得易科罰金，一日一千元計算 
30.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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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102年桃園擋門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被告因罹患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疾病，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較一般人顯著減低，基於剝奪行動自由

之犯意，以繩索綁住被害人房門喇叭鎖，再以瓦斯桶擋住房門口致該房門無法開啟，警方獲報至現場後，依法執行逮捕現行犯，被告

竟又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手持鐵柱對準在場警員等人作勢攻擊。 
重點： 
1. 最高法院認為二審高等法院並未審酌被告再犯風險，而為監護處分無理由。 
2. 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期間，執行監護處分機關認為被告已無繼續監護必要，向法院聲請裁定剩餘監護處分改為保護管束，故本審
不諭知監護處分。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 
第 6號判決 

桃園療養院 1. 安非他命誘發
之精神疾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七個月 
2. 監護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上訴字 
第 2912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個月 
2. 監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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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 
第 181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撤銷原判決，發回

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上更(一)字 
第 82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拘役 50日 
2. 無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長期斷續使用酒及施用安非他命，有酒精濫用及安非他命依賴之情形，並已符合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疾

患，且不能排除有酒精誘發之精神疾患，而在案發前一個月被告仍有斷續飲酒並服用安非他命，當時曾出現聽

幻覺、多疑、情緒起伏大、並有明顯精神症狀包含被害妄想及誇大妄想，現實感下降。 
鑑定意見 桃園療養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降低。 
1. 被告符合未明示之憂鬱性疾患、酒精濫用、安非他命依賴及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疾患之診斷，診斷上需考
量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 

2. 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推
測被告之行為雖部分受酒精中毒之影響，但主要是因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症狀所導致。 

法院見解 桃園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 2年，監護處分一年。 
1. 被告行為時既因罹患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疾病而有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較一般人顯著降低，茲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2. 對於依法執行公權力之員警實施上開脅迫行為，影響社會秩序及國家公權力之執行，惟念及被告係因受其
所罹之精神障礙影響而為本案犯行，犯罪後尚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堪稱良好，兼審酌其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動機及手段等一切情狀，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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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長期斷續使用酒及施用安非他命，有酒精濫用及安非他命依賴之情形，並已符合安非他命誘發之精神
疾患，且不能排除有酒精誘發之精神疾患，而在案發前一個月被告仍有斷續飲酒並服用安非他命，當時曾

出現聽幻覺、多疑、情緒起伏大、並有明顯精神症狀包含被害妄想及誇大妄想，現實感下降，依其目前病

情、犯罪情節等情形綜合觀之，為避免其再度犯罪，本院認有令其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接受持續治療之

必要，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1年予以適當治療。 
臺灣高等法院：部分判決撤銷改判。 
改判理由與刑法第 19條以及監護處分認定無關。 
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1. 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由修正前之「因精神耗弱或瘖啞而減輕其刑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修正為「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

行前為之。」換言之，祇要「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法院即應義務宣付監護處

分，並無裁量權。 
2. 原判決事實認定被告係因罹患安非他命所誘發之精神疾病，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
一般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被告予以減輕其刑。但原審未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

項之規定，調查、審酌被告罹患精神疾病之情形及本件犯罪情節等情狀，判斷其是否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復未說明其何以未諭知被告監護處分之理由，遽行判決，自有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誤。檢

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拘役 50日。 
被告雖因罹患安非他命所誘發之精神疾病，致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較一般人顯著減低，

原審判處有期徒刑，並諭知監護處分，由桃園療養院執行後，據該院表示，被告已無精神病症狀，情緒穩定，

且否認繼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已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經檢察官聲請，原審法院已裁定被告免除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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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執行，所餘期間以保護管束代之，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無刑法第 19條第 2項併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之情狀，故不併為監護處分之諭知。 

判決結果 1. 桃園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緩刑 2年，監護處分一年。 
2. 臺灣高等法院：部分判決撤銷改判。 
3. 最高法院：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4. 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拘役 50日。 

備註  
 



 480 

六十二、101年基隆水果刀殺人案 
案由：傷害致人於死 
事實：被告飲酒後，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水果刀猛刺被害人數刀，致被害人傷重死亡。 
重點： 
本案一、二審判決未公開，最高法院上訴駁回，故無法得知法院詳細見解。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99年度重訴字 
第 6號 

基隆長庚醫院 1. 器質性精神
病、酒精性精

神病 
2. 減低 
3. 不適用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不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上訴字 
第 1690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八年 
2. 監護五年 

撤銷原判決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 
第 1215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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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基隆長庚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被告因有酒精中毒及長期精神症狀，致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顯著減低。 

法院見解 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無法得知。 

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八年，監護五年。 
1. 依玉里榮民醫院病歷資料、基隆長庚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說明被告因有酒精中毒及長期精神症狀，致其
行為時之辨識能力顯著減低，被告於警、偵訊中供述情形，辯稱其行為時已無辨識能力，並非可取之理

由。 
2. 而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施以相當監護處分，難達到預防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防
衛社會目的，因而依同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宣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五年，以達其個人

治療及社會防衛效果之理由。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被告上訴意旨：原判決既認被告有器質性精神病及酒精性精神病，而被告於案發後二個多小時，施以酒精
濃度測試，呼氣酒測值高達每公升 1‧36毫克，足見被告於案發前已攝入大量酒精，於行為時已欠缺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自應不罰。被告並無原判決認定之犯行，且僅二十多年前有竊盜前科，並無刑法第八

十七條第二項之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情事，原判決依該項規定宣告保安處分，顯屬違法等語。 
2. 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2. 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八年，監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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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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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101年台中砍人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因其精神疾病發作，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妄想被害人提供毒品愷他命予其兄

姊施用，因而心生不滿，明知頭部及背部為人體之重要器官，基於殺人之犯意，自屋內取出西瓜刀砍向被害人，致其前額受有撕裂傷

約 3公分之傷害。 
重點： 
1. 本案各審就被告刑法第 19條與監護處分必要性認定一致。 
2. 被告辯護人於二審主張被告無監護必要。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 
第 628號判決 

光田綜合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二年七月 
2. 監護三年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1年度上訴字 
第 1210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 
第 6241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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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領有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重大傷病病名為精神分裂症。 

被告因情緒起伏大、幻聽、失眠情形，陸續至光田醫院身心科就醫，就醫返診共二十一次，尚可規則返診，被

告父親可每日協助陳員服藥。 
鑑定意見 光田綜合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降低。 
1. 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其犯罪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達「心神耗弱」之程度。 
2. 被告因情緒起伏大、幻聽、失眠情形，陸續至光田醫院身心科就醫，就醫返診共二十一次，尚可規則返
診，被告父親可每日協助陳員服藥。 

法院見解 臺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七月，監護處分三年。 
1. 被告領有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重大傷病病名為精神分裂症。有司法鑑定報告書足認被告確實
罹患精神分裂症，並於犯罪事實貳行為當時，處於精神病之病程中，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 
2. 被告告所為本案殺人未遂犯行，對社會治安及民眾之身體、健康安全危害甚大，且被告因精神分裂症之影
響，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本院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導致再犯，危害社會安全秩

序，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前段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 3年。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上訴駁回。 
1. 辯護人於本院辯稱上揭司法鑑定報告並未載明如何認定被告有再犯之虞，被告現有按時服藥，只要不出
門，對外人也沒有危害，可由被告之父照顧之，應無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 

2. 本案案發日被告並未出門，仍發生殺人未遂憾事，被告與本案被害人素無冤仇，竟在不明究理狀況下即持
西瓜刀揮砍甫進門之被害人，明顯有妄想精神症狀及嚴重暴力傾向。 



 485 

3. 再參以上述司法鑑定報告文之二、個案史載明「…陳員自車禍後返家，易怒，情緒起伏大，毆打母親及弟
弟，陳員母親因無法忍受陳員暴力行為，而有離家出走情形」，報告文之三記載「陳員…僅表示因大姊離
婚後不照顧兩位兒子且有吸毒行為，自己看不下去會出手教訓大姊」，是上述光田綜合醫院司法鑑定報告

應已明確說明何以認定被告有再犯之虞，而可為本案認定依據。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中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七月，監護處分三年。 
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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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100年新北狼父案 
案由：家暴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為被害人之父親，被告明知被害人有輕度智能障礙，竟因己輕度智能障礙，影響思慮與行為控制能力，基於強制性交之概

括犯意，多次不顧被害人以肢體動作表達反對，將手指、陰莖插入被害人陰道，或要求被害人為其口交多次，頻率約 2、3週 1次。 
重點： 
1. 鑑定機關認為被告再犯可能性低，無監護必要。 
2. 各審法院仍認為被告有監護必要。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年度訴字 
第 3427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1. 輕度智能障礙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15年 
2. 監護三年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侵上訴字 
第 149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 
第 7008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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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1. 被告本次性侵害行為，雖非『性偏好異常』或『衝動控制異常』等情形，亦非出於精神病症狀、嚴重之躁
症與鬱症等情緒症狀或其他相類似之精神障礙，但被告之智能表現確實低於平常人，顯有『輕度智能障

礙』之情形。 
2. 被告因其『輕度智能障礙』，影響其思慮與行為控制能力，從而涉及犯行，鑑定人認為，其應接受相關之
輔導教育以及行為修正等治療。 

3. 被告再次對被害人或其他女性為性侵害行為之可能性，係屬低危險性，低再犯之情形……並無依刑法第 91
條之 1，施以刑前治療之必要。 

4. 其智慮雖低於平常人，但屬於『可教育』之程度，而『智能障礙』係一持續性之心智缺陷，並非一『需接
受治療』之精神疾病……其『適當之治療處所』，係以提供輔導教育與行為修正為目標，因此或可考量適
當之輔導機構，特殊教育機構，而非僅考量如公立醫院或精神病院之全日住院治療照護方式。 

法院見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5年，監護處分三年。 
1. 依據行為時刑法第 91條第 1項之規定，函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對被告施以精神鑑定，鑑定結果
被告確實因『輕度智能障礙』此一持續性之心智缺陷，而影響其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以及自由決定其意思

之能力，以及其思慮與行為控制能力。 
2. 被告於法院審理期間，確有言語表達能力較差之情形相互以參，被告應確有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而
由被告於本案審理過程，雖坦承行為不對，但就檢察官詢問何以對被害人強制性交之質疑，又堅稱：因很

愛被害人，方與之發生性行為等語，足徵其對違法性之認知能力，確因智能問題受有影響。參酌被告未有

其他犯罪紀錄，並有正常工作，鑑定人所指被告再次對被害人或其他女性為性侵害行為之可能性低，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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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智能障礙，已影響其思慮與行為控制能力之鑑定意見，應與實情相符，本院認被告已因智能障礙，致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3. 被告對被害人或其他女性再為性侵害之可能性雖非高，然其思慮與行為控制能力既較常人為低，且已為本
案犯罪情節非輕之罪，對社會治安仍有危害之虞，為使被告規律接受輔導，以防再有危害他人之行為發

生，同時給予適當治療，使其得回歸社會正常生活，有依前揭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3年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本件上訴顯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5年，監護處分三年。 
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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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100年菜刀砍人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因罹患有精神分裂病，有被害妄想與聽幻覺等精神症狀，使其認知及現實判斷能力明顯受損，導致意志與判斷力受此精神

症狀之影響，致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被告基於殺人之犯意，持木柄菜刀至被害人家並朝其胸口刺去，造成被害人左胸

撕裂傷、左手掌、手背、左前臂撕裂傷及右手背撕裂傷。 
重點： 
1. 各審判決就刑法第 19條以及監護處分認定一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8年度訴字 
第 474號判決 

國軍高雄總醫院 1. 思覺失調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三年六月 
2. 監護三年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8年度上訴字 
第 1170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二年八月 
2. 監護三年 

原判決撤銷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 
第 1757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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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國軍高雄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 
被告犯罪前後之精神狀態：個案可清楚敘述部分相關人員案發前後之對答，但無法清晰完整描述案發前後事件

經過，顯示犯案當時自由意識及是非判斷有耗弱之疑。 
綜合評估，心理衡鑑顯示被告之現實感較不佳，想法較不成熟且固執，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與解釋，並易出現

較不尋常或不適當的行為。依據所附相關病歷顯示，個案於案發前後有明顯呈現精神病狀態，包括被害妄想與

聽幻覺等精神症狀，致認知及現實判斷能力明顯受損；當天到院會談時，其表情淡漠、思考速度緩慢且連結性

鬆散、精神性運動遲滯且持續有幻聽干擾之症狀。鑑定當時，個案正於本院住院接受評估治療，並且確定診斷

為精神分裂病。由此顯示個案於犯行當時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被告屬中等智能程度，目前無明顯之情緒及壓力因應方面的問題，亦無明顯腦傷傾向，但現實感較不佳，想法

較不成熟且固執，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與解釋，並易出現較不尋常或不適當的行為；此外，由於個案在人際情

境中會較缺乏安全感，與人互動時會以較強勢、具攻擊性的方式來因應，人際行為較不適於所處情境，不易維

持親密的人際關係；建議被告應在醫療機構接受持續性的監護與照護。 
法院見解 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 

依鑑定過程及綜合相關資料之評估，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係「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而該鑑定係該醫院綜合被告之家族及生長史、精神疾病史及

一般病史，並對被告實施身體及實驗室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後所為之結論，是該等鑑定結論顯有所

本，應可採信。 
再參以被告於偵訊時供陳：當時被害人一直打電話給伊，造成伊心理恐慌、害怕，為了保護自己才到廚房拿菜

刀到被害人家中，可見案發當時被告有明顯之被害妄想情形，足證被告於本件犯罪時其行為能力因受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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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達顯著降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故本院認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
之規定減輕被告刑責。 
本院認為避免被告未受適當且持續性之精神科專業治療，而導致被告犯罪行為再度出現，對於其個人及社會造

成難以預料之危害，認有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判決撤銷，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監護三年。 
改判理由與刑法第 19條認定以及監護處分無關。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 
2.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判決撤銷，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監護三年。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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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100年高雄殺人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基於殺人之犯意，殺害被害人。 
重點： 
1. 本案一、二審判決未公開，無法得知詳細資訊 
2. 一審法院判決未諭知確切之監護處分期間，檢察官無從據以執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6年度重訴字 
第 41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十二年 
2. 監護五年以下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87年度上訴字 
第 2055號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非字 
第 212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十二年 
2. 監護二年 

原判決保安處分部

分撤銷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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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法院見解 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2年，褫奪公權 10年，監護處分五年以
下。 
未諭知確切之監護處分期間。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原判決保安處分部分撤銷改判，監護二年。 
1. 本件被告因殺人罪，經第一審法院以其係精神耗弱之人，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並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惟並未諭知確切之監護處分期間，檢察官無從據以執行。 

2. 雖經被告提起上訴，原審竟仍未予糾正，而予駁回，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且於被告不利。 
3. 本院按：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前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因精神耗弱或瘖
啞而減輕其刑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前二項處分期間為三年以

下。」又有罪之判決書，如諭知保安處分者，並應記載其處分及期間，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九條第六款復

有明文。 
4. 本件被告因殺人罪，經第一審判決認其為精神耗弱之人，而依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前刑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減輕其刑後，量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並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二年。 
判決結果 1. 高雄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 12年，褫奪公權 10年，監護處分五

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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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原判決保安處分部分撤銷改判，監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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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100年高雄妨害性自主案 
案由：妨害性自主 
事實：被告基於妨害性自主之犯意，對被害人施以強制性交未遂。 
重點： 
本案僅有最高法院判決公開，相關內容較少，無法得知詳細資訊。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無法得知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1. 憂鬱症 
2. 無法得知 
3.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年度上訴字 
第 234號判決 

無 無 無法得知 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 
第 3990號判決 

無 無 無法得知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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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 
鑑定意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憂鬱症。 

上訴人自陳在本件案發後，未曾至醫院接受精神科有關憂鬱症及戒除酒癮之專業治療 

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無法得知。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地方法院：判決未公開。 
2.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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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98年醉酒放火案 
案由：公共危險 
事實： 被告在屏東市新情美容坊任職，與蔡○利為男女朋友關係。上訴人因懷疑蔡○利同時與另一名女子傅○美交往因而心生不滿遂
起意至蔡○利住處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放火，並基於縱然系爭大樓住戶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殺人故意，將購得之汽油潑
灑於系爭大樓一樓會客室內沙發上，復以自備之打火機點火引燃後，旋即離開現場。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屏東地方法院 96年
度重訴字第 19號 

屏東醫院 1.酒癮與憂鬱症 
2.減輕 
3.無 

1.減輕 
2.無 

1.無期徒刑 
2.無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7年度上重訴字第
13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6154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7年度上重更(一)
字第 21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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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 3499號判決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過去生活史之中，酒後之肇事紀錄來看，上訴人之酒後衝動控制能力極差，會出現迥異於平日性格之狂亂的行為舉

止，極可能係「酒癮」合併「病態性酩酊」 
鑑定意見 屏東醫院:被告案發時有辨識能力 

上訴人過去酒後發生過多次類似『病態性酩酊』之酒後行為反應，有過肇事紀錄，此次酒後之犯罪行為也極可能係

在『病態性酩酊』之情形下所產生。追溯被告於案發當時之行為能力與現實判斷能力尚未達到『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的狀態。當然也尚未達到『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的程度。 
法院見解 屏東地方法院 96年度重訴字第 19號: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年度上重訴字第 13號判決:上訴駁回 
除了屏安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外，另參以被告於偵查中陳述其當時知道在做什麼，且為免遭認出，乃在統一超商

外以餐巾紙遮蔽車牌等語，且證人即加油站員工於偵查中亦結證稱見被告之車牌以餐巾紙遮蔽等語在卷，足佐被告

猶可慮及如何規避查緝。是被告之是非判斷能力即無異於常人，即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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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6154號判決:原判決撤銷 
原判決對以上各情並未詳加審酌，亦未說明其不認同檢察官求刑之理由，遽認上訴人人性盡失，日後已無改過遷善

之可能，而處以極刑，尚嫌速斷。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尚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21號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3499號判決:上訴駁回 
經核原判決於法尚無違誤。本件係經原審依職權送上訴，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其上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屏東地方法院 96年度重訴字第 19號判處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終身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年度上重訴字第 13號判決駁回上訴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6154號判決撤銷原判決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3499號判決駁回上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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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98年教唆強姦案 
案由：強盜等罪 
事實：被告丙患有精神病，平日和被害人因工作上之不睦而懷恨礙於上述疾患誘發之敵意，於精神耗弱之狀態下，基於教唆以強暴使

人行無義務之事及強制性交之犯意，唆使被告甲、乙和丁強剪被害人頭髮和強制性交，甲、乙和丁遂於某晚挾持被害人，並依照示強 
剪頭髮及強制性交之教唆外，更逾越教唆範圍，擬挾持被害人控制行動自由後，先強盜包括金融卡在內之財物暨藉之詐欺提領現款，

並趁此強盜時機，甚而計劃夥人借助工具而以不人道之手法強制性交被害人。 
重點： 
1.縱然前審經鑑定後認被告有監護處分之必要，然經過其他爭執事項後，如最終判決離當初鑑定已有時日，法院自不得以當初之鑑定
結果作為被告是否需監護處分之依據，而應再為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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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嘉義地方法院 95年
度重訴字第 2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5年度上訴字第
1266號 

成大醫院 1.貝塞特氏症 
2.減低 
3.無 

1.減低 
2.無 

1.有期徒刑 5年 
2.監護處分五年以下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
上字第 4370號判決 

無 無 無 發回更審 爭執事項和刑法第

19、87條及監護處
分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
分院 96年度上更
(一)字第 345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1611號判決 

無 無 無 發回更審 爭執事項和刑法第

19、87條及監護處
分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 97年度上更
(二)字第 175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502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5737號判決 

無 無 無 發回更審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
分院 97年度重上更
(三)字第 401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
上字第 6459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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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鑑定意見 成大醫院:被告於犯案時其精神狀態並無心神喪失，但屬於「輕度精神耗弱」。 

罹患貝塞特氏症，已達「妄想性精神病」，因犯意受到精神疾病被害妄想之影響，宜責令接受精神疾病之治療 
法院見解 台南高等法院:有期徒刑五年，施以監護 

 採成大醫院鑑定意見，判斷被告有監護之必要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5737號判決:發回台南高等法院 
1. 惟被告在原審以其接受成大醫院精神鑑定迄今已逾二年，其間除繼續在原就診之聖瑪爾定醫院接受診療外，
另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及高雄慈惠醫院分別住院一個月，經治療後已無被害妄想等症狀，精神狀態穩

定，並依醫囑持續門診治療。 
2. 原審未依該聲請就被告之精神狀態再為鑑定，亦未在判決中說明何以無須再為此部分鑑定之理由，仍逕依成
大醫院民國九十五年五月間之鑑定意見，作為被告有接受監護處分之論斷依據，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6459號判決：上訴駁回。 
1. 原審以被告經具保停止羈押後，已持續在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接受治療，其病情穩定，而認無復令其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其論斷與卷內資料自無不合。 

判決結果 1.台南高等法院判有期徒刑五年，施以監護 
2.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5737號判決發回台南高等法院 
3.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6459號判決駁回上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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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98年掃刀亂砍案 
案由：殺人等 
事實：被告過去有幻聽情形之精神分裂症，嗣 95年 1 月 10日許，被告又開始幻聽進而萌生殺人意思，故前去餐廳持掃刀攻擊受害
者，旁邊路人見狀阻止未果反遭追殺，警察前往阻止亦遭被告揮刀攻擊，最後警察連開數槍方阻止被告。  
重點： 
1. 修正後之規定，監護處分期間為五年以下，則較修正前規定之三年以下，顯然不利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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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苗栗地方法院 95年
度重訴字第 6號判
決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1.精神分裂症 
2.減低 
3.無 

1.減低 
2.無 
 

1.無期徒刑 
2.無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訴字第
25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無期徒刑 
2.無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
上字第 5673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更(一)
字第 59號 

無 無 無 1.有期徒刑 12年 6
月 
2.監護處分五年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
上字第 745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年度上重更(二)
字第 12號 

台中榮民總醫院 
草屯療養院 

1.精神分裂症 
2.減低 
3.無 

1.減低 
2.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506 

上字第 5837號判決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前因長期施用安非他命，致出現幻聽現象，經常幻聽「大地精華」有對其指示，平時即將「精華」之指示

記載在 3 本筆記簿上，惟其內容常人無法理解，在精神科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鑑定意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案發時被告行為之能力明顯受損。 

被告前因長期施用安非他命，開始出現幻聽現象，考量其思考形式障礙，奇特行為與怪異思想，合併社會功能

退化，以及疾病的病程整體評估，精神科的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故被告於案發時，受到精神障礙之影響，

而使被告雖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但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明顯受損。 
台中榮民總醫院 
總結前述一般病史、精神疾病史、案發前後精神狀態與測驗結果，上訴人於犯案過程與前後，明顯因聽幻覺影

響導致現實感、判斷力與認知功能受損，雖明瞭殺人是不對的違法行為，依舊無法控制其行為，被告（上訴

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符合刑法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十九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弱」 
草屯療養院 
見解和台中榮總相同 

法院見解 苗栗地方法院 95年度重訴字第 6號判決: 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告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況雖未達心神喪失之程度，然被告行為時意識辨別能力顯較一般人為遜，而達精神耗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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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乙節，應堪認定。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訴字第 25號判決:原判決撤銷，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判決內容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5673號判決: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判決內容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59號:判決未公開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745號判決: 原判決關於殺人部分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 原判決未進一步為必要調查，逕憑該建議為認定被告有再犯及危害社會治安之虞，並據以對被告宣告監護處
分，非但證據上理由矛盾，其證據調查職責亦嫌未盡。 
2. 修正後之監護處分規定並未較修正前有利於行為人，自應回歸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舊法。原判決未為新舊法
比較，遽適用較不利於行為人之新法對被告為監護處分五年之諭知，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12號:判決不公開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5837號判決:上訴駁回 
上訴人於案發時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及是非判斷能力並未全然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為低，行為時

因受衝動控制不佳及知覺正確度低之精神狀態影響，致依其辨認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甚明。 
判決結果 1. 苗栗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2.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撤銷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 
3. 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4.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未公開 
5.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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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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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98年刺警案 
案由： 殺人未遂等 
事實：96年 10月 15日，被告與其母陳林葉因妻子之事而發生爭吵，經被告報警後，由任職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大屯派出所
穿著制服警員即告訴人到場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被告見告訴人到場處理，又懷疑告訴人偏袒其母親，而加深疑心，致處於強烈情緒下

衝動控制困難，而有「妄想狀態」之精神疾患，竟萌生殺人與妨害公務之犯意，將刀藏於背後佯邀告訴人入內協商，並趁告訴人轉身

之時，以右手反手握生魚片刀高舉朝告訴人頭部方向刺下。 
重點： 
1.雖一審判決未公開，然從二審和三審判決中窺知，一審法院判決被告監護處分時，似未請鑑定機關(人)再為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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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1138
號 

無 無 1.減低 
2.無 
 

1.有期徒刑五年 
2.監護處分三年 

判決不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
度上訴字第 5466號
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
上字第 1482號判決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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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過去經診斷有酒精依賴及酒精引起之相關精神疾患，且有飲酒之習慣，並多次因飲酒過量而觸法。 
鑑定意見 無 

無 
法院見解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1138號:有期徒刑五年，監護處分三年 

本件已非被告首次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察人員施暴力，被告長期以來對於週遭之人均有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 
之傾向，且無任何病識感，未積極尋求專業醫師之協助，認依其情狀已足認有再犯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

施以監護 3 年。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上訴字第 5466號判決:上訴駁回 
判決內容和刑法 19、87條無關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1482號判決:上訴駁回 

判決內容和刑法 19、87條無關 
判決結果 1.士林地方法院判有期徒刑 5年，監護處分 3年 

2.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3.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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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98年台南騎車搶奪案 
案由：搶奪 
事實：被告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致其發病時，依其辯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被告見被害人獨自一人駕駛小客車，

車上僅搭載幼子一人，在該路口停車等待交通號誌，認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機車橫阻小客車前，趁被害人搖下車

窗詢問發生何事而疏於防備之際，出拳揮打其之頭部左側，並伸手奪取被害人置於駕駛座車門旁之皮包一只，惟因被害人奮力拉扯，

一時間無法得逞，乃放棄奪取皮包，騎車逃逸而不遂。 
重點： 
1. 本案各審法院就刑法第 19條與監護處分認定和鑑定機關鑑定意見相同。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5年度訴字 
第 1716號判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 憂鬱症 
2. 減低 
3.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1. 六個月 
2. 監護一年 

 

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6年度上訴字 
第 456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 
第 6143號判決 

無 無 1. 減低 
2. 不適用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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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在，自九十二年間起在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就醫，曾住院五次。 
鑑定意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 
依被告之病史（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衝動控制疾患、酒精濫用），其發病時，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會因此減

低，且被告於本案行為之前數個月均規則至門診拿藥，但仍有部分人際衝突、情緒困擾及失眠症狀，以此推論

被告於涉案當時之精神狀況有部分受上開精神疾病之影響，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雖未受損，但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則有所減低。 
法院見解 臺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監護處分一年。 

1. 被告於本件犯罪行為當時，因受上開精神疾病影響，致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亦堪
認定。 

2. 被告正值壯年且四肢健全具完全之謀生能力，竟不思憑己力賺取財物，於光天化日之下對婦女行搶財物，
足以造成一般民眾之恐懼，嚴重危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全，惟其係因罹患精神疾病缺乏自制力，而為本件

犯行，及其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心理上損害、犯後飾詞狡辯，不知悔改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 
3. 另本院審酌被告因長期酒精濫用，曾犯兩次公共危險罪，易因外在情境引發衝動行為，且控制不佳，有自
傷（自殺）及傷人之虞，仍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及參酌被告罹有多年之精神病症，數度接受治療

後，仍在上述精神病性之衝動下觸犯本案，顯見其病情已不易藉由本身自制或家人約束而可於自行就醫後

獲得顯著有效之控制等情，認被告有再犯之危險，為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避免被告因疾病所導致之脫序

行為危害社會安全，有對其採取隔離、保護與治療措施之必要，爰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

定，諭知於上開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其期間為一年。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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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審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且四肢健全具完全之謀生能力，竟不思憑己力賺取財物，於光天化日之下對婦女行
搶財物，足以造成一般民眾之恐懼，嚴重危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全，惟其係因罹患精神疾病缺乏自制力，

而為本件犯行，及其對告訴人所造成之侵害、犯後飾詞狡辯，不知悔改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

期徒刑六月。 
2. 另審酌前開精神鑑定書所載：被告因長期酒精濫用，曾犯兩次公共危險罪，易因外在情境引發衝動行為，
且控制不佳，有自傷（自殺）及傷人之虞，仍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及參酌被告罹有多年之精神病

症，數度接受治療後，仍在上述精神病性之衝動下觸犯本案，顯見其病情已不易藉由本身自制或家人約束

而可於自行就醫後獲得顯著有效之控制等情，認被告有再犯之危險，為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避免被告因

疾病所導致之脫序行為危害社會安全，有對其採取隔離、保護與治療措施之必要，爰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

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諭知於上開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其期間為一年。 
3. 本院核其認事用法俱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空言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 臺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監護處分一年。 
2.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駁回。 
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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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97年彰化槍擊案 
案由：殺人等 
事實：被告在明知不可的情況下，拾得他人所丟棄不要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土造霰彈長槍 1 支，某日因不明原因施用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後，陷於精神耗弱程度之際，攜槍開車閒晃，晃至家裡附近時，看到被告的車子停在旁邊，便妄想其偷拍伊夫妻做愛

之畫面進而傳送至伊行動電話內，故開車前往被告家中，並舉槍向其腦袋射擊。 
重點： 
1.高等法院認為，如認被告有刑法第 19條第 2項之情形，判處無期徒刑會過於嚴苛。 
2.鑑定報告中應說明被告是否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並應說明可能性高低，此和監護處分之要件暨如何適當酌定其監護期間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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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彰化地方法院 96年
度重訴字第 6號判
決 

彰化基督教醫院 1.無明顯症狀 
2.減輕 
3.無 

1.減輕 
2.無 

1.無期徒刑 
2.無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訴字第
53號判決 

無 無 1.減輕 
2.無 

1.有期徒刑 20年 
2.監護處分五年以下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2283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度上重更(一)
字第 32號判決 

無 無 1.減輕 
2.無 

原判決撤銷 
1.有期徒刑 13年 
2.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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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長期斷續服用甲基安非他命，僅要服藥期間，即會產生與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極類似之精神症狀 
鑑定意見 彰化基督教醫院 

個案之精神狀態於鑑定時並未有重大精神病態，推估應能面對後續的法律程序。個案於犯行時的精神狀態，綜

合法院提供之卷證及鑑定時所得資訊，綜合評估認為個案犯行當時的精神狀態很可能因合併有安非他命之影

響，而有精神病態的表現，其殺人過程與一般精神狀態正常人之行為有異，足認被告於本次殺人當時之精神狀

態，應已達「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程

度，且足以影響是非判斷及事實認定。 
法院見解 彰化地方法院 96年度重訴字第 6號判決:被告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被告於為殺人犯行時之精神狀態，應已達「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程度，且足以影響是非判斷及事實認定，業如前述，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
定，減輕其刑。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年度上重訴字第 53號判決: 被告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原審既認被告行為時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而依刑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仍量處無期徒刑，量刑
尚嫌過重，審酌被告之情況，宜量處被告有期徒刑 20年並以其本案犯罪係有刑法第 19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
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併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規定宣告於其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期間為 5年以下。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2283號判決:原判決撤銷 
1.原判決主文僅宣告監護處分期間為「五年以下」，並未具體諭知監護處分期間，致監護處分之執行期間處於未
確定之狀，自屬違法。 
2. 上訴人「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之證據及理由，尚嫌理由不備。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32號判決:有期徒刑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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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爰審酌被告之情況及暨事後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 13年，且認
其犯罪性質有宣告褫奪公權必要，爰依刑法第 37條第 2項之規定，宣告褫奪公權 8年，以示懲儆。 
2.由前開鑑定報告可知，被告於犯案當時係受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影響，而有產生幻覺之情形，惟此種幻覺之
產生並非持續性的，而會隨著停止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而祛除幻覺之產生，而被告之大腦功能既非完全未受損，

且至案發迄今已有 1年多時間，均未再接觸過甲基安非他命，依前開鑑定意見所示，被告現已無產生幻覺 
之情形存在，尚難認被告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本院認為對被告無依刑法第 87條第 2項規定宣告
監護處分之必要，併予說明。 

判決結果 1.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2.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20年，監護處分五年以下 
3.最高法院將原判決撤銷 
4.台中高等法院判有期徒刑 13年 

備註  
 



 519 

七十四、97年拖行殺人案 
案由：殺人罪 
事實：被告因長期罹患躁鬱症，出入醫院治療多次。其於民國 96駕駛自用小客車，搭載友人王勝田，行經省道臺一線時，因懷疑王
勝田竊取其放置於車中之新臺幣 700 元，而與王勝田發生爭執，雙方於爭吵中將車內之垃圾桶、睡袋丟往路旁之駁崁下方。其等 2 
人為取回上開物品，以棉條懸掛之方式欲將物品取回。詎料被告竟因躁症發作，導致其識別行為違法或依其識別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減低，一時情緒失控，明知王勝田尚未自駁崁下方將物品取回，身上仍繫有連接車身之棉繩，乃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將車輛啟動並

以高速行駛，致王勝田被車輛拖行約 4、5 百公尺之遠。 
重點： 
1.最高法院認為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原因之人，並非應一律施以監護，必於其情狀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為防衛社會安
全，始應由法院宣付監護處分，故原審法院未依上訴人之家屬所請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諭知監護之保安處分又未說明其理由，並

不構成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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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苗栗地方法院 96年
度重訴字第 15號 

為恭醫院 1. 躁鬱症 
2.減低 
3.無 

1.減低 
2.無 

1.無期徒刑 
2.無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度上重訴字第
9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736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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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 90年左右開始因失眠、情緒高昂、話多、誇大妄想等躁症症狀而接受治療，直到 96年 6 月止曾在為恭

醫院因躁鬱症住院 6 次並精神科門診接受治療，過去診斷一直為躁鬱症並領有重大傷病卡。 
鑑定意見 為恭醫院:被告案發時行為能力明顯減低 

為恭醫院實施精神鑑定結果，認被告過去如果規則且有持續服藥，病情多半穩定，社會功能如工作也有明顯的

回復，但是個性上仍過度外向與好客，並不太區辨朋友的好壞，顯然個案的社交判斷能力有偏差的情形，整體

而言，依會談當時精神狀況、心理測驗報告與案發當時情況推斷，個案於案發當時因精神障礙而致對現實環境

的理解能力與判斷力有缺損，所以依中華民國精神醫學會的刑責能力判斷準則，個案於案發當時應已達行為能

力明顯減低的程度，但未達完全不能辨識的程度。 
法院見解 苗栗地方法院: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被告行為當時，受躁鬱症症狀影響，則其為本件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降低，應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已達刑法第 19條第 2 項規定之減輕責任能力程度。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上訴駁回 
被告所有供其犯上述殺人罪之用，業據其供陳在卷，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保安處分之目標，在消滅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對於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原因之人，
並非應一律施以監護，必於其情狀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為防衛社會安全，始應由法院宣付監護處

分，以符保安處分之目的，此觀諸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自明。 
2. 本院為法律審，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其並未認定上訴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等情狀，揆之上開
說明，原審未對上訴人宣付監護處分，並無不合。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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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7. 苗栗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8.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駁回上訴 
9.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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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97年水果刀刺殺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被告身藏五把水果刀當眾剌殺同事彭瑞棋，並予以潑灑鹽酸，其行為模式異於常人。 
重點： 
1.鑑定意見若未著重於「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之法定要件，縱然被告有治療之必要性，仍非施以監護之理
由。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XX地方法院 
93年度上訴字 1384
號 

桃園敏盛醫院 1. 精神耗弱 
2. 減低 
3. 無 

1. 減低 
2. 無 

不明 判決不公開 

不明 無 吳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6台上字第 6408號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96年上更
字 802號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97年台上
字 2692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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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不明 
鑑定意見 桃園 00醫院鑑定人 

被告的精神已經幾乎達妄想的程度，在沒有任何治療下，其精神狀況祇會惡化或維持，不可能改善。以精神醫

師之角度建議，被告應該到有住院病房醫院定期門診強制追蹤，必要時要強制住院，否則日後會有危險性。 
法院見解 一審不明 

基於廣義之訴訟照料義務，並接受鑑定人之建議，宣告監護處分 
二審不明 
不明 
最高法院 6408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鑑定人於原審中證稱被告因有治療之必要而需強制住院，然其和新法規定「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時」之要件難認盡符，上訴人是否亦具備該新法規定宣付監護處分之要件，即無從憑斷，原判決自屬無

可維持。 

高等法院 96上更字 802號判決 
不明 
最高法院 2692號判決:上訴駁回 
鑑定人為精神科專業醫師，其鑑定方法、鑑定資料及鑑定結論等事項，經訴訟當事人進行交互詰問，自形式及

實質上判斷，均無明顯瑕疵可指。原審採為科刑判決之基礎，核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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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 10. 一審不明 
11. 二審不明 
12. 最高法院 6408號判決將原判決撤銷，發回高等法院 
13. 更審不明 
14. 最高法院 2692號判決駁回上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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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97年幻聽殺父案 
案由：殺人未遂 
事實： 被告基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犯意，因精神分裂症之幻聽症狀發作，耳邊傳來不詳人士要求被告持刀砍殺其父親之幻聽，
致其處於精神耗弱至心神喪失間之嚴重精神耗弱狀態，遂依該幻聽指示，至廚房櫃子內拿取菜刀，持菜刀自後方砍殺其父親頸部，經

送醫手術急救存活，惟仍有頭頸部轉動困難，咀嚼能力及開口困難等後遺症。 
重點： 
1.一審法院判處被告監護處分一年，法院參考被告過往病史和警詢證詞 ，即認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並未於審判中請鑑定機關或
鑑定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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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板橋地方法院 95年
度訴字第 2210號 

無 無 1.喪失 
2.無 

1.無罪 
2.監護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
度上訴字第 919號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精神部 
1. 精神分裂症 
2.喪失 
3.無 

1.喪失 
2.無 

1.無罪 
2.監護三年 

 

最高法院 97年台上
字 3232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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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 87年 3 月 10日起於臺大醫院精神科就診，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臺北縣立醫院病歷摘要表雖記載：被告

自 91年 1 月 25日每月接受針劑注射，但持續幻聽、妄想症狀，故被告處於精神耗弱及心神喪失之間的精神狀
態，極有可能在精神症狀影響下產生暴力行為。 

鑑定意見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 被告涉案時，因受到精神障礙之影響，而喪失辨識其行為為違法之能力。 

被告案發時，呈現幻聽以及怪誕之妄想，被告當時認為，其進行者只是如開刀般之手術，終究父親不會『死

亡』，因此並不認為此為違法行為對於一般社會中是非對錯的判斷能力有嚴重障礙，呈現所謂『自閉思考』之

現象。綜上所述，許員於涉案時，因受到精神障礙之影響，而喪失辨識其行為為違法之能力。 
法院見解 板橋地方法院:無罪，監護一年 

被告之精神病史已久，治療亦屬斷續，且診斷意旨亦指出被告有破壞行為，足認被告係屬對社會仍有潛在危險

性之精神病患，故為被告之利益及避免對社會治安造成影響，實有施以監護治療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無罪，監護三年 
原審僅憑被告、證人林○英之片面證述及臺大醫院函，遽認被告行為時處於心神喪失之狀態，實嫌速斷；為恐
被告再為類似之違法舉措而不自知，對其自身、父親及社會治安均有高度危害，爰依法宣示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三年，期於精神病醫院或其他醫療團體，予以適當之治療及監視其行動，以資矯正，俾維公安，並啟其

新生。 
最高法院 3232號判決：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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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證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徒憑己見，

就原審宣告監護處分期間之裁量權行使，任意指摘，謂以一年六月為當云云，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 
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5. 板橋地方法院判無罪，監護一年 
16. 高等法院判無罪，監護三年 
17. 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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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96年亂丟廢棄物案 
案由：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事實：被告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罪嫌。 
重點： 
1. 所謂「監護」即監督、保護，並為治療，其目的在於使犯罪行為人回復常態，以消滅其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參考刑法第
八十七條之立法說明） 

2. 據此，監護處分難認上訴人不利益，上訴人因監護處分判決提起上訴不合法。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不明 無 無 無 無 判決不公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九十四年度上訴字

第 
一八二三號 

無 無 無 1. 無罪 
2. 監護處分 10月 

判決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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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6上字第 5927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不明 
鑑定意見 不明 

無法得知 
法院見解 一審不明 

無法得知 
臺灣高等法院：無罪，監護處分 10月。 
不明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4. 原審所宣告之保安處分，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十月，係附屬於前揭無罪判決，其本罪既不得上訴。 
5. 所謂「監護」即監督、保護，並為治療，其目的在於使犯罪行為人回復常態，以消滅其危險性，藉以確保
公共安全，亦難認為對上訴人不利益，上訴人提起上訴，自屬不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8. 一審不明 
19. 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處被告無罪，監護處分 10月。 
20. 上訴最高法院，予以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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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96年台北剪刀殺人案 
 
案由：殺人等 
 
事實： 被告罹患精神分裂症，於 95年 5月向林修輝承租臺北市○○區○○街一○七號二樓二○五室居住，林鴻測與渠妻丙○○則向林修輝
承租同號三樓三○五室居住，丁○○基於個別之殺人犯意，明知將其所有之單刃剪刀刺向他人頭部、頸部、胸部、腹部等重要部位，可
能招致他人死亡之結果，竟仍於於同年 8月 15日分別朝林鴻測和己○○及庚○○猛刺數刀，其中己○○及庚○○因送醫及時幸免於難，林
鴻測不治而亡。 
 
重點：  
1. 精神病之起因複雜，無法明確斷定是因酒精或毒品所引起的症狀，因此縱然被告抗辯已無服用毒品，仍難以證明鑑定有誤，據
此，二審法院認為被告稱其未再施用安非他命而影響其精神病症之症狀，是被告及辯護人徒憑己意，空言指摘前開精神鑑定所判

依據有誤，求為重新鑑定，自無足取。 
2. 高等法院認為長期監禁時，因為監所能施以必要之醫療，且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出監後有再犯和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不為監護
處分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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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北地方法院	 	 	 	 	  
95年度重訴字第
137號判決 

臺北榮民總醫院 5. 嚴重被害妄想 
6. 減低 
7. 不適用 

1. 減低 
2. 不適用 

5. 無期徒刑 
6. 無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度上重訴字第
47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鑑

定人 
7. 嚴重被害妄想 
8. 減低 
9. 不適用 

7. 減低 
8. 不適用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5550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534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1. 被告有傷害、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違反藥事法案件等前科，並於 93年被法院判決監護一年。 

2. 被告罹患精神分裂症，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判斷作用及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均因精神障礙而呈現
較普通人平均程度顯然減退之狀態，導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鑑定意見 臺北榮民總醫院：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 
1. 被告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應屬於精神病發作之情況，被告因嚴重被害妄想，衝動及情緒控制能力皆較一般
正常人明顯減弱。 
2. 被告於案發當時因安非他命及酗酒引起之精神病，致依其辯識而行為之能力較一般人顯著降低，即已達精神
耗弱程度，建議長期強制監護治療。 
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人: 被告於犯行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 
1. 被告在行為當時確有精神障礙，但行為當時並未完全失去辨識的能力，對於外界事務判斷對錯的能力較一
般人明顯減弱，並不屬於心神喪失之情況，僅係屬於精神耗弱狀態。 

2. 被告主要之問題係在被告因精神症狀，致其衝動、控制能力受到影響而減損等語，足認被告辨識其行為違
法之能力，顯尚未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甚明。 

法院見解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1. 被告有中度精神障礙，此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在卷可按，且被告確罹患有精神分裂症，亦有國軍
北投醫院檢附之相關病歷資料影本。 

2. 本院認定被告於案發時並未完全喪失辯識其行為違法性之能力，僅係其辯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辯識而為行為
之能力較一般人顯著減低，並非對其行為及行為可能產生之結果完全沒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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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1.依鑑定人所證，不會因被告稱其未再施用安非他命而影響其精神病症之症狀，是被告及辯護人徒憑己意，空
言指摘前開精神鑑定所判依據有誤，求為重新鑑定，自無足取，是本件被告及辯護人求為重新鑑定，顯無必要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1. 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
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 

2.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行時之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雖顯著減低，但未完全喪失致欠缺之程度，已依其調
查所得之上訴人行為時所持兇器、與被害人等間應對情形、刺殺被害人身體部位等行為態樣及事後猶能陳

述犯案動機與經過等具體狀況，並佐以上開鑑定意見，詳為論述，要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不備之可

議。 
判決結果 21.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22. 臺灣高等法院上訴駁回。 
23.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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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95年新竹妨礙性自主案 
 

案由：妨礙性自主 
事實：被告對於女子以強暴之方法而為性交，未遂  

重點： 
本案僅有最高法院判決公開，無法得知大部分資訊。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
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2年度訴字 
第 443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上訴 
字第 154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判決未公開 

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 
第 7339號判決 

新竹醫院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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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無法得知 
鑑定意見 新竹醫院 

鑑定認有接受精神科治療之必要。 

法院見解 新竹地方法院 
判決不公開 

臺灣高等法院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對上訴人諭知強制治療處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係對原判決已

論斷說明之事項，而為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

回。 
判決結果 1.新竹地方法院判決不公開， 

2.高等法院判決不公開。 
3.最高法院認上訴不合程式而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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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95年新北搶手機案 
 

案由：搶奪罪  
事實：被告於民國九十一年在新北市秀山公園內，見被害人獨自行走，遂基於妨害自由之故意，先擋住被害人去

路，並以推倒被害人之強暴方式，妨害被害人行走之權利，致被害人跌倒並其所有之行動電話掉落地面，

被告見狀另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趁被害人未發現行動電話掉落之際，搶奪被害人所有之行動電

話，得手後復見被害人跪地苦苦哀求返還行動電話情狀，竟更基於傷害之故意，徒手揮打被害人雙手並踢

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雙手及右臗部挫傷，經路人發現會警當場查獲。  
重點： 
1.一審時考量被告有頻繁回診追蹤而認為無監護處分之必要，然二審時斟酌被告雖有定期回診，但拒絕醫生為其施
以健全治療之建議，鑑定機關認為此情況對社會秩序非無危害，為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之預防起見，認被告有

施以監護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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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
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九十二年度訴字第

一五九號 

仁濟療養院新莊分

院 

1.情感性精神病 
2.喪失 
3.無 

1.喪失 
2.無 

無罪  

臺灣高等法院	 	 	 	 	 	 	 	 	 	 	 	

九十二年度上訴字

第一八一○號 
臺北市立療養院 

1.情感性精神病 

2.喪失 
3.無 

1.喪失 
2.無 

1.無罪 
2.監護處分 6個月 

 

最高法院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

第三八九八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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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個案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病，自七十六年初次發病以來，曾因此多次住院及長期門診追蹤治療。個

案多次發病時均呈現躁動、易怒、誇大、用手比畫命令別人，思考混亂等症狀。個案發病時欠缺

判斷力，行為及情緒均為症狀所干擾，無法自我控制，，長期以來均以藥物控制追縱治療 
鑑定意見 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 

依病史及案發第二天門診症狀推斷，個案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案發當時之行為應屬病情發作

所致。因此認為被告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案發當時係情感性精神病之躁症急性發作，行為及

情緒均為症狀所干擾，無法自我控制，應屬心神喪失狀態。此有該院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仁

附療新字第一八號函及精神鑑定報告書一件在卷足憑。自堪認被告於案發當時，係情感性精神病

之躁症急性發作，行為及情緒均為症狀所干擾，無法自我控制，應屬心神喪失狀態。 
臺北市立療養院 

本次事件發生時，被告係處於「躁鬱症」之躁期急性發作狀態下。而就吳員於事件過程中「不講

話」、「用手勢」等情判斷，其當時之行為應視為躁期急性發作狀態下之紊亂行為，因被告之行為

受到「躁鬱症」病情惡化之直接影嚮，因此認為其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亦

有臺北市立療養院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北市療成字第○九二三○八一五八○○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
書乙件在卷足佐。由此，自堪認被告於案發當時，確係情感性精神病之躁症急性發作，行為及情

緒均為症狀所干擾，無法自我控制，應屬心神喪失狀態，故被告案發時主觀上應無搶奪之不法所

有意思及妨害自由或傷害之故意。 
法院見解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一五九號: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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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案發時主觀上應無搶奪之不法所有意思及妨害自由或傷害之故意。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確

切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前開傷害、搶奪及妨害自由之故意，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心神

喪失人之行為不罰，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查，被告於案發前後均曾至台灣省私立台北

仁濟院附設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就其所患之情感性精神病進行門診追蹤治療，目前亦繼續持續治

療當中，亦據被告及該仁濟療養院陳明在卷，爰不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再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一八一○號:無罪、監護處分六個月 
原審引用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惟查，依臺北市立療養院

之鑑定意見所示，被告明知其為「躁鬱症」之精神疾病患者，卻未施以特別之注意，放任其具社

會危險性之疾病發作，甚至拒絕醫師為其施以健全治療，復參酌被告因精神疾病之故而為被害人

所指行為，其所為對社會秩序非無危害，為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之預防起見，認被告有施以監

護之必要，爰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陸月，以矯正其 
非行。 
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九八號:上訴駁回 
刑事被告之上訴，以受有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始得為之，自無許其為

自己不利益上訴之理。本件上訴人被訴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搶奪罪部分，經原 
審審理結果，認定其行為時，精神狀態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諭知上

訴人無罪，已為其最有利之裁判，故上訴人不得為自己之不利益上訴。其本罪既均不得上訴，則

上訴人就其附屬於該無罪判決所宣告之保安處分提起上訴，自亦於法不合。況所謂「監護 
」即監督、保護，並為治療，其目的在於使犯罪行為人回復常態，以消滅其危險性，藉以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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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亦難認為對上訴人不利益，上訴人提起上訴，自屬 
不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判決結果 1.板橋地院認被告行為時精神喪失，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的適用而諭知無罪。 
2.高等法院認被告無罪，但應施以監護六個月。 
3.最高法院認上訴不合程式而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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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95年光復殺童案 
案由：殺人 
事實：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並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與Ａ童、Ｂ童共乘計程車前往上開「家樂福」賣場，途中被告因幻聽「如果你

不敢做，我來」，而處於精神耗弱之狀態，竟興起殺死Ａ童、Ｂ童之概括犯意，故下車後叫 A、B原地等候，被告步行返家將醫院開
給他的安眠藥磨成粉，再以針筒注入一罐鋁箔包綠茶飲料中並返回請 A飲用，Ａ童藥效發作昏沈時，被告即用左手掐住Ａ童頸部，
終致Ａ童窒息死亡，被告見Ａ童不再動彈，即鬆開左手，掐住 B童喉嚨並撿拾磚塊持以毆打Ｂ童頭部三、四下，雖造成Ｂ童頭部裂
傷，然Ｂ童仍因窒息而死亡。 
重點： 
1.由本案可知，當複數鑑定人之鑑定意見不同時，法院會依鑑定意見是否有說明和其他鑑定意見不同和被告過往是否有在該鑑定機關
就醫等要件做判斷。 
2.更四審法院認為被告曾有不遵醫囑按時服藥治療精神疾病即判處監護處分，最高法院以理由不備而再被發回更審。 
3.更五審監護理由仍和更四審相同，惟本案未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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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2年度少連重訴字
第 4號判決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1.精神分裂 
2.喪失 
3.無 

 
1.減低 
2.無 

1.無期徒刑 
2.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採台北榮總之鑑定

意見。 

臺北榮民總醫院 1.精神分裂 
2.減低 
3.無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
度少連上重訴字第 1
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無期徒刑 
2.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最高法院 93年度台
上字第 6759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94年
度少連上重更(一)字
第 1號判決 

桃園療養院 1.詐病 
2.健全 
3.無 

1.健全 
2.無 

原判決撤銷 
1.無期徒刑 
2.無 

 

最高法院 95年度台
上字第 4511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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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95年
度上重更(二)字第
68號判決 

國軍北投醫院 1.精神分裂 
2.減低 
3.無 

1.減低 
2.無 

原判決撤銷 
1.無期徒刑 
2.無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
上字第 4282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
度重上更(三)字第
158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無期徒刑 
2無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786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
度重上更(四)字第
34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有期徒刑拾年 
2.監護處分兩年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
上字第 6192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發回

台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
度重上更(五)字第
209號判決 

無 無 無 原判決撤銷 
1.有期徒刑拾貳年 
2.監護處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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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自國中起學業表現落後，人際關係不佳，高職夜校讀半年後因難以繼續而中輟，且職業功能亦有缺損。爾後逐漸

出現行為問題，幻視，自殺衝動，前驅症狀顯著。其於九十一年服役時急性發作，因顯著之被害妄想、幻聽、憂鬱情

緒等症狀影響而割腕自殺。後雖經住院治療，然出院後藥物遵從性不佳，仍持續有上述症狀，常有幻聽令其殺人。目

前其幻聽雖較減少，然而妄想仍固著，堅信其肩負殺人之使命，需減少人口數以拯救地球。 
鑑定意見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被告案發時已達「心神喪失」 

被告行兇過程為幻覺經驗與真實狀況之極度扭曲，又，其所知覺與記憶之地點、被害人狀態與真實狀況有出入，無法

合理交代屍體如何落入河中，以及死前或死後落水等重要細節。衡諸陳員之思考完全基於廣泛之妄想，加以知覺、記

憶、現實判斷能力之顯然缺乏，故判定其於案發當時已達「心神喪失」 
 臺北榮民總醫院: 被告案發時為精神耗弱 
 被告因案發前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完全控制自己之意念，以致犯下本殺人案件，惟陳員於犯案當時並未達對於外界事

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之程度，而無自由決定之意思能力，應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著減低，故判斷陳

員犯案時之精神狀態應為精神耗弱。 
 桃園療養院:懷疑被告詐病 
 從被告於鑑定中描述推斷當時精神狀態，可分以下 8點 

1.陳員當時意識清楚，回答問題時言語皆可切題連貫。 
2.陳員承認殺害女童。 
3.對於殺害女童過程、細節、時間地點可以清楚描述，沒有明顯嚴重的記憶缺損。 
4.陳員沒有提到自己在殺害女童後，有記憶缺損的情形。 
5.部分內容脫離現實情形，可能為精神病症狀。 
6.陳員述「聽到一種聲音。」「聽到你不敢我來」此現象有可能為聽幻覺之精神病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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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時陳員說把自己當作惡魔，並沒有進一步描述是何意思，因此暫時無法判斷是何症狀。但是懷疑背後可能有一些
怪異的想法，甚至是妄想。 
8.陳員三次要求看精神科醫師。強調自己精神有問題。 
而第 8點，對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是不尋常的反應，因患者是無法區分幻覺經驗與現實經驗，乃精神醫學的基本定
義。另外，陳員犯案當時理應精神病症狀最嚴重之時，照理越接近犯案當時，應可蒐集到最多之精神病理資料。或許

非專業人士無法問到全貌，但隻字片語也應出現，然並未見陳員在法官問訊、檢察官筆錄和警察筆錄中有任何上述在

台大醫院鑑定中出現過的特殊用字。 
臨床上，合併多種少見情形時，需合理懷疑陳員有詐病的可能性。 

 國軍北投醫院:被告案發時精神耗弱 
 根據九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函所要求鑑定陳員精神狀態案件，綜合以上所描述，陳員之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疾患

（Schizo phrenia）及疑似有Ｂ群人格特質，陳員對於過去所犯的案，無法有合理的解釋，表示記不起來，目前情緒尚
平穩，對於日常生活的對話尚能理解，但對於事情的判斷力，可能因長期病情及功能下降的影響，案發前後之行為受

幻聽干擾及藥物影響，加上外在的環境壓力影響其判斷力，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而有犯殺人罪的情形，屬「精神耗

弱」 
法院見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2年度少連重訴字第 4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本院認為被告為本件犯行時，其精神狀態對於外界事務並非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其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並

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著減退，尚未達於心神喪失之程度，而為精神耗弱。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少連上重訴字第 1號判決:原判決撤銷，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 6759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一審於審理時為確定上訴人犯本件罪行時之精神狀態，曾先後囑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對上訴人施以精神鑑定結果，二者之鑑定結果並不相侔，故上訴人之選任辯護人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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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審理時，已具狀請求將本案送請專門收受、治療精神病患之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再作鑑定，以期獲得較客觀之鑑定結

果，原審就上開聲請調查之事項，未予理會，復未說明何以不予調查之理由，自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

予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臺灣高等法院 94年度少連上重更(一)字第 1號判決:原判決撤銷，判處無期徒刑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及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對被告施以精神鑑定之結果固不相侔，惟衛生署

桃園療養院已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結果詳為說明不可採，並認定被告於行為時並未

達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理由，足見被告犯案當時之精神狀態，並未喪失或較普通人之平均能力顯著減低，其犯案

當時精神狀態應未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程度。 
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4511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 95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68號判決: 原判決撤銷，處無期徒刑 
1.定被告行為時因罹患精神疾病，但對於外界事務並非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未喪失，
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為減退，亦即被告行為時並未達於心神喪失，但行為時因此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 
2. 被告於案發前，既已長期在國軍北投醫院治療，被告於該院治療期間所陳述之精神狀況、臨床反應，自無故意虛偽
造假之必要；該院於治療被告期間所記錄之被告病情，亦屬真實。所為鑑定結果，自無資料不實之虞。參以臺北榮民

總醫院鑑定結果，亦認被告行為時已陷於精神耗弱，本院認國軍北投醫院就被告所為精神鑑定為可採。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4282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158號判決:原判決撤銷，處無期徒刑 
本件被告因殺害兒童犯行，業經本院判處無期徒刑，倘判決確定，即須終身監禁；且國軍北投醫院鑑定函亦記載：被

告目前情緒尚稱平穩，對於日常對話尚能理解，並無建議施以監護，自無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施以監護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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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此敘明。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786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和刑法第 19、87條無關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 34號判決: 原判決撤銷，處有期徒刑拾陸年，監護處分兩年 
為確實防衛社會安全，衡酌被告曾有不遵醫囑按時服藥治療精神疾病之情形，爰併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二年。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6192號判決: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1. 是否宣告施以監護，固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但於宣告時， 
仍應詳敘其所以宣告之審酌情形。 
2. 遽以上訴人曾有不遵醫囑按時服藥治療精神疾病之情形，即諭知其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二年，亦嫌理由不備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重上更(五)字第 209號判決:原判決撤銷，處有期徒刑拾貳年，監護處分兩年 
又為確實防衛社會安全，衡酌被告曾有不遵醫囑按時服藥治療精神疾病之情形，爰併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貳年。 
判決結果 1.新北地院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2.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3.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 
4.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 
5.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 
6.高等法院更二審撤銷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 
7.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 
8.高等法院更三審撤銷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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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 
10.高等法院更四審撤銷原判決，處有期徒刑拾陸年，監護處分兩年 
11.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 
12.高等法院更五審撤銷原判決，處有期徒刑拾貳年，監護處分兩年 

備註 被告減刑出獄後，於國軍北投醫院執行刑後監護 2年，院方執行 5個多月後，以精神疾病治癒為由准他出院，99年
10月間再度犯案殺人，高檢署及國軍北投醫院均有違失。監察院司法及獄政、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100年 5月 11日通
過監委高鳳仙提案，糾正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國軍北投醫院。 
(參考網址: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213&s=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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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95年台南強盜案 
 

案由：強盜罪  
事實：被告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之犯意，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十二時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機車，趁被

害人坐在椅子上休息之際，進入機車行徒手行竊被害人之子置於抽屜的鈔票和證件，得手欲離去時遭被害

人發現並上前制止，雙方發生拉扯，被告為脫免逮捕，竟當場施以強暴之手段，造成被害人手腳擦傷。 
重點： 
1.除了被告過去之精神病史，被告智商和犯行計畫亦會成為精神耗弱之佐證。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4年度訴字 

第 48號 

嘉南療養院 

1.精神分裂病 

2.減輕 

3.無 

1.減輕 

2.無 

依嘉南療養院鑑定

報告 

1.有期徒刑二年十月 

2.監護處分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刑事判決	 九

十四年度上訴字第

八六五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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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

第一四八號 

無 無 無 上訴駁回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於 78年時發病，當時出現怪異行為（赤裸身體）、自語自笑、四處遊蕩、答非所問等症狀，

且個性變得衝動、易怒，容易大聲謾罵，甚至出現破壞與攻擊行為。蔡員曾在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住院治療，當時診斷為精神分裂病，但出院後未規則回診或服藥，隨後也在新化仁愛之家與鄰近

診所不規則治療。期間曾有多次竊盜行為，曾入獄服刑。於九十年三月一日至嘉南療養院接受監 
護處分。期間表現尚好，提前出院並改為保護管束·出院後因病識感不佳及服藥不規則，以致被
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復發，而兩度入嘉南療養院住院治療。出院後在嘉南療養院門診規則治療 
，其目前領有精神類中度殘障之身心障礙手冊。 

鑑定意見 嘉南療養院 
考量被告罹病已逾十年，近年可能未規則服藥，其理解力和現實判斷力可能已較常人偏弱，且人

格呈現出敗壞之傾向。因此雖其因疾病慢性化所致之認知功能退化程度並未達完全無法正確明瞭

人際倫理及法律規範之情形，然就整體評估，蔡員之精神狀態應已達精神耗弱之程度。被告為精

神分裂病患者，於疾病慢性化後，幻覺或妄想等活性精神症狀或可能逐漸消弱，但自我照顧能力

與認知功能均易日漸退化。而終難以自我獨立生活，再加上酒精使用之影響，更易造成情緒之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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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行為之失控，而引發違反道德和法律規範之犯行。 

法院見解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訴字第 48號: 有期徒刑二年十月、監護處分一年 
被告行為當時係處於精神耗弱之狀態，應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審

酌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危害、精神狀態及犯罪

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二年十月，以示懲儆。且按鑑定報告，本院認被告有受保安

處分之必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一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訴字第 865號:上訴駁回 
本院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八號:上訴駁回 
原審已說明論斷之事項，重複為事實之爭辯，任指原判決認事用法有違誤，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

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判決結果 1.台南地方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二年十月、監護處分一年。 

2.台南高等法院認被告上訴無理由而駁回。 
3.最高法院認被告上訴無理由而駁回，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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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94年雲林車禍案 
 

案由：公共危險罪  
事實：被告並無車輛駕駛執照，在 92年 4月 13日下午駕駛自小客車行經雲林縣某處無號誌交岔路口處時，原應

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及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

準備，且依當時天氣晴朗、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等客觀環境，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被告疏未注

意車前狀況及減速慢行，即貿然穿越該交岔路口，和騎機車之被害人發生碰撞，造成被害人和後座乘客有

骨折等情形，被告於肇事後，未下車查看並救助傷患，因其並無駕照，乃旋即駕駛其上述自小客車逃離現

場。 
重點： 
1. 監護處分之執行，如未具體諭知監護期間，會使監護處分之執行處在未確定之狀態而不利於被告，法院應在刑
法 87條第 3項範圍內，酌定監護處分之期間，始為適法。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雲林地方法院 
北港簡易庭刑事

簡易判決	 	 	 	 	

無 無 無 1.有期徒刑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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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度港交

簡字第六七號 
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北港簡易庭刑

事簡易判決	 	 	 	 	

九十二年度交簡

上字第二七號 

無法得知 無法得知  

1. 
2.監護處分三年
以下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刑事判

決九十四年度台

非字第二五一號 
未知 

1.精神分裂症 
2 減輕 
3 無 

1.減輕 
2.無 

1.有期徒刑三月 
2.監護處分兩年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及中度至重度智能不足，認知功能及處理事務之能力，明顯受損，且對 

週遭環境刺激和訊息之掌握較常人差。 
鑑定意見 無法得知 

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及中度至重度智能不足，認知功能及處理事務之能力，明顯受損，且對 
週遭環境刺激和訊息之掌握較常人差，無法審慎注意，因認其確有持續接受積極之精神治療之必

要，以防止類似事件之發生，應於刑之執行完畢後，將被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 
法院見解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北港簡易庭刑事簡易判決九十二年度港交簡字第六七號: 有期徒刑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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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罪證明確，處拘役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受傷而逃逸，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北港簡易庭刑事簡易判決九十二年度交簡上字第二七號 
判決不公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四年度台非字第二五一號:有期徒刑三個月，監護處分兩年  
被告係因精神耗弱而減輕其刑，其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及中度至重度智能不足，認知功能及處

理事務之能力，明顯受損，且對週遭環境刺激和訊息之掌握較常人差，無法審慎注意，因認其確

有持續接受積極之精神治療之必要，以防止類似事件之發生，應於刑之執行完畢後，將被告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並諭知應於上開宣告刑執行完畢後，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等情，固非無見。惟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因精神耗弱而減輕其刑，諭知

監護處分者，其處分期間為三年以下，同條第三項規定甚明，法院自應在此範圍內，酌定監護處 
分之期間，以為執行之依據，已如前述，乃原判決主文並未具體諭知監護期間，致監護處分之執

行，處於未確定之狀態，揆之上開說明自屬違法，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行判決以資糾正。 
判決結果 1.雲林地方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6月。 

2.二審判決不公開  
3.最高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三個月，監護處分兩年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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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94年三峽毆母案 
 

案由：傷害致人於死  
事實：被告為蔡陳菊之子，2 人間為直系血親關係。被告為精神分裂患者，因發病較早、較久，且並未規則服用

藥物，致除思考障礙等精神病症狀外，亦已呈現人格崩壞、自我行為控制力下降、現實判斷力下降等「精

神分裂症」慢性化徵象，於民國 93年 7 月 30日向蔡陳菊要香煙未果，其抽煙遭蔡陳菊制止之故，雙方起
爭執，被告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手和腳反覆攻擊蔡陳菊，造成蔡陳菊受有左額頭撕裂傷、右額頭連及

耳朵撕裂傷、顱內出血及腦水腫等傷害，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 
重點： 
1.本案被告於二審準備程序時，辯稱其於犯案時應處於心神喪失之狀態，並引述被告於警、偵審若干答非所問之陳
述及證人之證詞而請求重新鑑定，但二審法院認為被告未對鑑定醫院鑑定經過、程序，及出具之鑑定被告內容，

具體指出有何違誤之處，故毋庸再囑託鑑定。 
2.監護處分之執行，如未具體諭知監護期間，會使監護處分之執行處在未確定之狀態而不利於被告，法院應在刑法
87條第 3項範圍內，酌定監護處分之期間，始為適法。 
 
裁判字號 鑑定機關或鑑定

人 
鑑定意見： 
1.診斷 
2.責任能力 
3.原因自由行為 

法院見解： 
1.責任能力 
2.原因自由行為 

判決： 
1.刑 
2.保安處分 

備註 

臺灣板橋地方法 台北市立聯合醫 1. 精神分裂症 1.減輕 1.有期徒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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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刑事判決 93年
度訴 1537號 

院 2.減輕 
3.不適用 

2.不適用 
採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鑑定報告 

六個月 
2.監護處分三年
以下 

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刑事判決 94年
度訴 1296號 

無 無 

1.減輕 
2.不適用 
採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鑑定報告 

1.有期徒刑三年
十個月 
2.監護處分三年
以下 

 

 
 
 
案件分析 
被告病史 被告係精神分裂患者，因發病較早、較久，且並未規則服用藥物，致除思考障礙等精神病症狀

外，亦已呈現人格崩壞、自我行為控制力下降、現實判斷力下降等「精神分裂症」慢性化徵

象。 
鑑定意見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被告於犯行時對於外界的知覺、判斷作用和自我行為控制力下降，其精神狀

態耗弱。 
案發當天被告尚能外出撿拾廢紙，非處於精神分裂症之急性惡化期，惟因細故即對年邁體弱，

無自我保護能力之母親為重度攻擊，顯然與其罹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所致人格崩壞、自我行為控

制力下降、現實判斷力下降現象有關，其行為當時顯然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

以及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已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其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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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見解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3年度訴字第 1537號: 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被告於行為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到精神耗弱之程度甚明，應依刑法第 19條第 2 項之規定減輕
其刑。爰審酌被告僅因細故即毆打其母致其母死亡，有違人倫，公訴人僅求處有期徒刑四年顯

然過輕之情，兼衡一切情形，量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又被告係因精神耗弱而減輕其刑，有

嚴重之精神疾病症狀，復有暴力傾向，情緒控制不良，是本院認被告顯有持續接受藥物治療及

適當監督保護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87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於其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三年以下之監護，以達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訴字第 1296號: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原審囑託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對被告施以精神鑑定時，係檢附全案偵、審卷宗並調取被告歷來之

病歷資料一併供鑑定機關鑑定，足見，辯護意旨所述之被告及證人之供證內容，均已經原審囑

託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鑑定時參酌及之，而辯護人復未對於上開醫院件鑑定經過、程序，及出

具之鑑定被告內容，具體指出有何違誤之處，其請求再予鑑定被告精神狀態之調查證據請求，

自難認係合法調查證據之請求，本院自無再囑託鑑定之必要，惟原審判決既有可議之處，即應

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自行判決。爰審酌被告素無前案犯罪記錄、素行良好，有本院被告全

國前案紀錄足憑，雖因細故即毆打其母致其母死亡，有違人倫，惟其犯罪不無肇因於被告人身

罹之精神疾病所致，有前述精神鑑定書可稽，惡性非屬重大，認公訴人具體求刑四年尚嫌過

重，爰良處有期徒刑三年十個月，以示懲儆。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台非字第 225號: 有期徒刑三年十個月，監護處分兩年  
前審諭知應於其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三年以下之監護，以達其個人治療

及社會防衛之效等情，固非無見，惟依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因精神耗弱而減輕其刑，諭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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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處分者，其處分期間為三年以下，同條第三項規定甚明，法院自應在此範圍內，酌定監護處

分之期間，以為執行之依據，原判決主文並未具體諭知監護期間，致監護處分之執行，處於未

確定之狀態，揆之首開說明，自屬違法。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行判決如主文所示，以資

糾正。 
判決結果 1.板橋地方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2.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監護處分三年以下 
3.最高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三年十個月，監護處分兩年，全案定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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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94年~111年 8月裁判確定案件監護處分情形一覽表 
1. 資料來源： 

本表格數據統計資料來源為 lawsnote資料庫，設定「監護處分」為關鍵字，時間設
定民國 94年至 111年 8月，共有 4201筆資料，其中裁判分佈，地方法院 3145筆，高
等法院 937筆，最高法院 116筆，最高行政法院 3筆。 

2. 統計方式： 
以案件為單位，例如同案件有多個被告，或有上訴至二、三審法院，同一案件有多

個判決字號者，亦只計算一次。另外，部分案件的特殊性，判決並未公開，故統計僅限

於公開的、能在 Lawsnote上搜尋獲得的判決，經統計歷年裁判確定有監護處分宣告者，
共有 1367個案件。 

以「案由」和「監護期間」二個面向進行統計。於此，案由包括：竊盜罪、殺人

罪、傷害罪、公共危險罪、妨害自由罪、搶奪強盜罪、妨害性自主罪等七大常見案由，

以及其他犯罪類型。另，監護期間則分為一年以下、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 
3. 官方數據： 

研究團隊發現網上有兩筆相關的官方數據，其一為監察院調查報告中，105至 109
年度地方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案件監護處分情形一覽表1，其二為法務部統計年報中，

100至 110年地方檢察署辦理保安處分情形2，二筆資料與研究團隊查找範圍有所重疊，

但從數據上來看，研究團隊所統計監護處分數量與官方數據有明顯差距，故以下特別針

對兩項官方數據，說明資料來源。 
(1) 監察院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中，依照行政院提供資料，以案由與監護期間整理 105
至 109年度地方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案件監護處分情形。 

(2) 法務部統計年報：該年報為 100至 110年地方檢察署辦理保安處分情形，以因精神
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或欠缺辨識行為能力不罰、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辨識行

為能力減低而減輕其刑、因瘖啞而減輕其刑為數量統計。 

4. 數據差異說明： 
研究計畫所製作「94年~111年 8月裁判確定案件監護處分情形一覽表」，統計方

式是查詢上述所提到之 4201筆資料，以人工閱讀、篩選方式，排除重複案件、未宣告
監護等判決，以裁判確定監護處分之案件為單位，就其罪名與監護期間納入表格，進而

統計各年度裁判確定有宣告監護之案件數量。 
官方數據則是由行政院提供每年地方檢察署執行監護處分的人數，包含監護期間尚

未結束，仍在監執行者，亦會重複計算至下個年度，故法務部統計年報與監察院調查報

告中的數據可明顯看到人數明顯增加趨勢。 
下列表格所參考的客體、統計的方式皆與官方統計不同，以上特此說明。 

 
 

 
1 監察院調查報告，頁 4-5，網站：https://cybsbox.cy.gov.tw（最後瀏覽日：2022/09/20） 

2 法務部統計年報，頁 72-73，網站：https://www.rjsd.moj.gov.tw/rjsdweb/（最後瀏覽日：202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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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111年 8月裁判確定案件監護處分情形一覽表 

 
監護期間 總計 竊盜

罪 
殺人

罪 
傷害

罪 
公共

危險

罪 

妨害

自由

罪 

搶奪

強盜

罪 

妨害

性自

主罪 

其他 

94年 20 6 3 0 2 1 6 0 2 
監護 1年以下 1 1 0 0 0 0 0 0 0 
監護 1年 9 3 1 0 0 1 3 0 1 
監護 2年 4 2 0 0 1 0 1 0 0 
監護 3年 6 0 2 0 1 0 2 0 1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0 0 0 0 0 0 0 0 0 
95年 46 11 12 3 13 0 5 0 2 
監護 1年以下 4 1 1 0 1 0 0 0 1 
監護 1年 11 4 1 1 4 0 1 0 0 
監護 2年 17 4 3 1 5 0 3 0 1 
監護 3年 13 2 7 0 3 0 1 0 0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1 0 0 1 0 0 0 0 0 
96年 63 20 16 1 9 0 8 0 9 
監護 1年以下 3 3 0 0 0 0 0 0 0 
監護 1年 21 10 1 0 3 0 3 0 4 
監護 2年 15 2 8 1 2 0 1 0 1 
監護 3年 19 3 5 0 4 0 3 0 4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5 2 2 0 0 0 1 0 0 
97年 44 13 6 3 9 0 7 0 6 
監護 1年以下 3 3 0 0 0 0 0 0 0 
監護 1年 22 8 1 1 4 0 4 0 4 
監護 2年 10 1 1 2 3 0 1 0 2 
監護 3年 9 1 4 0 2 0 2 0 0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0 0 0 0 0 0 0 0 0 
98年 44 12 9 4 9 0 5 1 4 
監護 1年以下 8 4 1 1 0 0 0 0 2 
監護 1年 9 2 1 0 5 0 1 0 0 
監護 2年 13 3 3 3 2 0 1 0 1 
監護 3年 13 3 3 0 2 0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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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1 0 1 0 0 0 0 0 0 
99年 42 13 4 3 8 1 6 2 5 
監護 1年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1年 18 8 2 0 5 0 0 0 3 
監護 2年 10 2 1 1 1 0 4 0 1 
監護 3年 6 0 0 1 2 1 1 1 0 
監護 4年 4 1 1 0 0 0 0 1 1 
監護 5年 4 2 0 1 0 0 1 0 0 
100年 54 20 10 3 6 0 4 3 8 
監護 1年以下 2 1 0 0 0 0 0 0 1 
監護 1年 20 12 1 0 2 0 2 1 2 
監護 2年 17 5 3 0 2 0 2 2 3 
監護 3年 10 1 3 3 1 0 0 0 2 
監護 4年 1 0 0 0 1 0 0 0 0 
監護 5年 4 1 3 0 0 0 0 0 0 
101年 63 26 6 0 6 1 5 8 11 
監護 1年以下 4 2 0 0 0 0 1 0 1 
監護 1年 12 4 1 0 3 0 0 1 3 
監護 2年 28 17 1 0 3 1 2 1 3 
監護 3年 13 2 2 0 0 0 2 5 2 
監護 4年 2 0 1 0 0 0 0 1 0 
監護 5年 4 1 1 0 0 0 0 0 2 
102年 67 23 15 4 11 1 2 2 9 
監護 1年以下 8 4 0 0 1 0 0 0 3 
監護 1年 17 8 0 1 3 1 0 1 3 
監護 2年 20 7 3 2 4 0 1 0 3 
監護 3年 12 4 5 0 1 0 1 1 0 
監護 4年 4 0 2 0 2 0 0 0 0 
監護 5年 6 0 5 1 0 0 0 0 0 
103年 78 33 8 2 11 1 8 5 10 
監護 1年以下 9 4 0 0 1 1 1 0 2 
監護 1年 19 8 0 1 5 0 4 0 1 
監護 2年 28 13 1 1 2 0 3 3 5 
監護 3年 14 5 2 0 3 0 0 2 2 
監護 4年 4 3 1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4 0 4 0 0 0 0 0 0 
104年 96 50 9 7 11 2 8 3 6 
監護 1年以下 17 10 0 1 1 0 2 0 3 
監護 1年 26 16 0 1 2 1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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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 2年 20 11 1 1 3 0 1 2 1 
監護 3年 23 12 4 2 2 1 1 0 1 
監護 4年 3 0 0 0 3 0 0 0 0 
監護 5年 7 1 4 2 0 0 0 0 0 
105年 111 57 10 5 13 1 6 1 18 
監護 1年以下 15 9 0 0 0 1 1 0 4 
監護 1年 41 21 1 2 5 0 2 0 10 
監護 2年 35 21 2 2 6 0 2 0 2 
監護 3年 8 5 1 0 0 0 0 0 2 
監護 4年 5 0 3 1 0 0 1 0 0 
監護 5年 7 1 3 0 2 0 0 1 0 
106年 116 49 15 9 11 1 9 4 18 
監護 1年以下 11 4 0 2 2 0 0 0 3 
監護 1年 39 21 2 1 3 0 4 2 6 
監護 2年 42 19 3 4 4 1 2 1 8 
監護 3年 15 3 6 1 1 0 3 1 0 
監護 4年 4 2 1 1 0 0 0 0 0 
監護 5年 5 0 3 0 1 0 0 0 1 
107年 103 43 6 11 14 5 2 4 18 
監護 1年以下 19 10 0 0 2 2 0 0 5 
監護 1年 39 23 0 3 7 1 0 0 5 
監護 2年 26 9 2 4 3 2 2 1 3 
監護 3年 8 0 1 1 1 0 0 2 3 
監護 4年 3 0 0 2 0 0 0 0 1 
監護 5年 8 1 3 1 1 0 0 1 1 
108年 150 65 13 16 18 4 9 5 20 
監護 1年以下 22 9 0 3 1 1 1 0 7 
監護 1年 76 43 2 7 10 1 4 1 8 
監護 2年 33 12 2 3 6 2 2 2 4 
監護 3年 7 0 3 0 1 0 1 2 0 
監護 4年 3 0 2 1 0 0 0 0 0 
監護 5年 9 1 4 2 0 0 1 0 1 
109年 136 67 18 7 16 2 1 9 16 
監護 1年以下 19 9 0 1 1 0 1 0 7 
監護 1年 60 35 2 4 6 2 0 5 6 
監護 2年 31 20 1 1 4 0 0 3 2 
監護 3年 15 3 6 1 3 0 0 1 1 
監護 4年 4 0 3 0 1 0 0 0 0 
監護 5年 7 0 6 0 1 0 0 0 0 
110年 71 34 7 2 10 1 2 2 13 



 565 

監護 1年以下 8 5 0 0 0 0 0 0 3 
監護 1年 28 16 1 0 5 0 1 0 5 
監護 2年 21 12 1 1 4 1 0 0 3 
監護 3年 7 1 1 1 1 0 0 2 1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7 0 4 0 1 0 1 0 1 
111年 1月-8月 63 24 4 8 5 1 0 1 20 
監護 1年以下 9 4 1 2 1 0 0 0 1 
監護 1年 33 13 1 2 1 1 0 1 15 
監護 2年 10 4 1 3 0 0 0 0 2 
監護 3年 5 0 2 1 1 0 0 0 1 
監護 4年 0 0 0 0 0 0 0 0 0 
監護 5年 6 3 0 1 1 0 0 0 1 
總計 1367         

 

數據百分比: 

罪名: 
竊盜罪：566.         41.4% 
殺人罪：171.         12.5% 
傷害罪：88.           6.4% 
公共危險罪：182.     13.3% 
妨害自由罪：22.       1.6% 
搶奪強盜罪：93.       6.8% 
妨害性自主罪：50.     3.6% 
其他：196            14.3% 
監護期間: 
一年以下：162        11.8% 
一年：500            36.5% 
二年：380              27.7% 
三年：203              14.8% 
四年：37               2.7% 
五年：8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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